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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 

 

    內政部營建署自 2003 年起籌組『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遴

選並輔導地方政府進行『海岸保育與景觀改善計畫』，逐年復育自然

海岸並改善海岸實質環境，促使各界與地方縣市政府、甚至地方居民

開始重視海岸開發與資源保育議題。2009 年重啟中央專業諮詢輔導的

機制，協助地方政府進行為期 6 年之海岸景觀生態復育工作，傳達海

岸復育理念，並為海岸地區各項計畫作一有效的把關。目標是以海岸

修復為手段，復育劣化生態資源、整建改善海岸景觀、促進海岸土地

管理合理化，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 

    今年度(102 年度)補助並輔導 6 縣市進行 9 項海岸復育計畫，包

括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新竹美山區及客雅溪口的紅樹林清

除與蟹類調查、宜蘭縣永續海岸整體規劃、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的

生態復育與設施減量、金門烈嶼及金沙西園海岸、綠島中寮及柴口海

岸等，均代表現存海岸所面臨之各面向課題，投資效益在於整體操作

過程中不間斷地討論與修正過程，雖未可言絕對成功，但深具海岸復

育理念與工法之經驗累積與示範意義。 

    除此之外，本年度尚針對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定

之 10 個沿海保護區研訂資源調查操作手冊，作為各縣市操作縣市區

域計畫之海岸保護區檢討作業時之重要參考依據，包括保護區資源調

查及範圍檢討步驟及方法，並透過圖資套疊顯示保護區內目前使用上

的衝突，以作為下階段海岸地區土地使用之重要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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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3, the Interior Ministry’s Construction & Planning 

Agency has organized service group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Coasts” and has selected and assisted local 

governments to execute the “Coastal Conservation and Landscape 

Improvement Plan”. Over the years, the restoration and improvements to 

natural coasts and marine environments has induced the general public, 

local governments and even local resident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ast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issues. 

In 2009,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sumed the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medium, assisting local governments for a six-year coastal 

landscap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conveying coastal restoration 

ideas and effectively checking on the execution of various coastal area 

plans. The goal is to use coastal conservation and renovation as a means of 

restoring degraded ecological resources, improving coastal landscapes and 

promoting coastline management, to ensure minimal loss of natural 

coastlines. 

Counseling and grants were provided for nine coastal restoration 

projects in six counties and cities this year. Foremost among them: 

Keelung Isle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Hsinchu’s Meishan and Keyiaxi Estuary Mangrove Clearing and Crab 

Survey, Yilan County Sustainable Coastal Overall Planning, Chungong 

Township’s Shiyusan Abandoned Por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Facility 

Reduction, Kinmen’s Lieyu and Jinsha Hsiyuan Coasts, and Green 

Island’s Chongliao and Chaikou Coasts. These exemplary multi-staged 

coastal restoration plans were carried out with impressive results. 

Also during this year, a resource survey operations manual was 

drawn up for ten protected coastal areas, as designated by Taiwan Coastal 

Regions Natur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lan. It will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 planning review and 

operation of their regional protected coastal areas, including protected area 

resource survey, scope, review procedures, and methods. A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the next stage of coastal area land use discussions, overlay 

mapping can be used to find out conflicting current usages of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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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認知、目標與流程 

一、計畫背景說明 

台灣四面環海，擁有廣大面積之海岸土地，沿海地區蘊藏豐富之生物與

景觀資源，也是人口密集與各類活動最頻繁之處。為有計畫規劃經營沿海地

區各項資源，並保護珍貴稀有資源永續利用，行政院先後於 73、76 年核定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淡水河口、蘭陽海岸、蘇花海岸、

花東沿海、彰雲嘉沿海、東北角沿海、墾丁沿海、北海岸、北門、尖山、九

棚、好美寮等 12 個保護區計畫（其中墾丁及東北角依「墾丁國家公園計畫」

及「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管制，未另劃設範圍）。除界定各保護區

範圍，並依保護程度不同分為「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納入「變

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之「限制發展地區」

及「條件發展地區」，「全國區域計畫」並規定「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之調整，應由地方政府進行資源調查及檢討，納入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為利地方政府辦理前開資源調查及計畫範圍檢討，爰研訂資源調

查操作手冊。 

本團隊於 98-101 年度協助營建署持續推動海岸復育並完成階段性任

務，除透過書面或出席審查會議給予相關諮詢輔導及提供專業意見外，亦出

席現地諮詢輔導會議。另外，100 年度配合「海岸法」立法，收集並研析國

內外海岸保護現況、案例與計畫內容，擬定海岸保護計畫書圖格式，並以「淡

水河口保護區」作為海岸保護計畫示範操作，提供現階段相關海岸復育計畫

執行推動與未來海岸保護計畫研擬施行之參考；101 年度也進行所有自然海

岸線地區土地利用與經營管理課題之檢討，成績斐然。本年度亦將秉持一貫

的專業建言角色，持續營建署審查 102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海岸復育及

環境改善示範計畫」，輔導地方政府計畫諮詢、執行，以利地方政府保護重

要海岸資源，改善劣化海岸。 

二、計畫目標 

在建構台灣永續海岸藍圖的目標下，籌組『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

集合海岸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專業任務編組團隊，協助進行海岸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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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總體檢，針對整體海岸事務提出建言，為海岸工程等相關事務建立專業審

查與諮詢機制，計畫目標如下： 

（一） 針對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定之沿海保護區研訂資源

調查操作手冊。 

（二） 輔導並提供地方政府 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執行

事項相關專業諮詢，協助評選 103 年核補計畫，落實內政部營建署、

服務團與地方政府聯絡協調運作機制。 

三、專業服務內容 

（一） 就「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現有 10 個保護區計畫（不含

墾丁及東北角）所劃設「自然保護區」和「一般保護區」，依其地理

資源特性類型區分，進行資源調查所需作業程序、調查標的、調查項

目、調查頻率、調查與分析方法、調查成果呈現方式（例如圖表格式

及比例尺）、計畫範圍檢討作業程序及內容等要件，蒐集參考相關案

例，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並就各

保護區計畫依縣市別（例如蘇花海岸保護區計畫包括宜蘭縣及花蓮

縣）評估資源調查及範圍檢討所需合理經費，作為地方政府辦理參

考；本項工作成果需於期中簡報提出。 

（二） 由得標廠商邀集地理、生態、景觀、遊憩、海岸工程、環境工程等相

關專業學者專家(預估 12 人) 經本署認可，協助辦理「海岸復育及景

觀改善示範計畫」103 年度計畫評審事宜並出席本署召開 102 年度計

畫相關諮詢輔導會議（預定 3 次），提出專業意見；受邀協審專家學

者不得擔任 102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個案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 

（三） 提供本署其他海岸計畫、海岸工程等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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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流程與步驟 

 

 

 

圖 1-1 工作流程與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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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海岸復育諮詢服務團隊 

一、服務團隊組織架構 

本團隊在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郭瓊瑩院長(計畫主持人)之領銜之

下，由陸曉筠教授與王姵琪副執行長擔任協同主持人，並邀請具生態、景觀、

遊憩、海岸工程、環境工程及地理等相關背景專業學者專家，經營建署遴選

認可至少 12 位（詳圖表 2-1）組成專業之海岸復育諮詢服務團隊，針對整體

海岸事務與海岸保育示範計畫提出建言，並為後續海岸保育及工程等相關事

務建立專業審查與諮詢平台。 

圖 2-1 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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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海岸復育諮詢服務團隊名單及專業領域表 

類別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 專長領域 

計畫 
主持人 

委員 1 郭瓊瑩 院長/所長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暨研究所 

國土規劃、景觀規劃、生態
規劃設計 

協同 
主持人 

委員 2 陸曉筠 助理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海岸規劃與設計、地景變遷
之模擬與預測 

協同 
主持人 

委員 3 王姵琪 副執行長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環境規劃研究室 景觀規劃、景觀工程 

委員 4 方力行 
講座教授 
兼任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中山及東華大學 

海洋生態 

委員 5 方偉達 助理教授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濕地生態、生態旅遊 

委員 6 何坤益 副教授 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環境林業、濱海植物生態

委員 7 何武璋 副教授兼所長 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景觀規劃、景觀工程、休閒
遊憩經營 

委員 8 阮忠信 助理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自然資源學系 遊憩行為、棲地復育 

委員 9 林宗儀 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海岸環境、地質地景之經營
管理、風砂治理、自然災
害、環境變遷 

委員 10 邵廣昭 
研究員 
執行長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兼系統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 

海洋生物生態 

委員 11 原友蘭 助理教授 景文科技大學觀光與餐飲管理研究所 
遊憩行為、觀光衝擊、遊憩
環境規劃、體驗教育 

委員 12 荊樹人 教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生態工程技術於污染削減
與資源再利用 

委員 13 莊慶達 教授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海洋產業發展 

委員 14 張宇欽 講師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環境規劃研究室執行長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副理事長 

景觀設計、景觀規劃 

委員 15 郭一羽 教授 交通大學土木學系 海岸生態工程 

委員 16 郭瑞坤 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環境規劃管理 

委員 17 陳章波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海洋生物生態 

委員 18 黃隆明 副教授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水土保持學、防砂工程學

委員 19 楊  磊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海洋污染防治與人工濕地

委員 20 劉光明 系主任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海洋資源管理 

委員 21 蔡嘉陽 理事長 
英國 Durham 生物系鳥類生態學博士研究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海岸鳥類生態棲地經營管
理 

委員 22 謝蕙蓮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生態復育保育 

委員 23 簡連貴 系主任 海洋大學河海工程系 
海岸工程與防災技術、海岸
整體規劃與土地利用 

委員 24 陳亮憲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 
脊椎動物學、環境與生態、
群落生態學、生物多樣性與
保育 

*以上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序 
*本名單將視各計畫需求加入所需背景領域之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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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定位與運作機制 

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將依各專長領域進行工作分組，以輔導海岸復

育計畫相關執行事宜，提供計畫執行各階段審查意見。本團隊認為服務團隊

之運作定位與機能可區分『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

冊』、『示範計畫諮詢輔導』等二大層面分別運作，其主要之角色定位及工作

內容請參酌如下：  

（一）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 

本服務團將結合國立中山大學之學術研究資源，以及整合所有委員專

長與過去輔導經驗，透過文獻、圖資、調查研究報告等相關資料蒐集

彙整等方式，綜整各類型資源調查內容與方法，並就台灣沿海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所研訂之沿海保護區地理資源特性進行分類與檢討程序

研析，並據以研擬具實務性、可執行性與易讀性高之操作手冊，以為

縣市區域計畫擬定過程中針對海岸保護區資源調查評估之重要參考

依據。 

 

 

 

 

 

 

     圖 2-2 資源調查手冊之專業領域彙整圖 

（二）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之諮詢輔導 

本服務團將協助審核並輔導所有執行計畫之縣市政府繼續推動海岸

復育工作，除長期關注、投入之服務團專家學者外，尚會考量納入各

地點相關之縣市政府、相關機關單位與在地之 NGO 組織或特殊資源

之專業顧問，持續擴大海岸復育點之示範意義與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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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海岸服務團之輔導機制，除利用階段諮詢輔導會議，以團隊方

式進行所有計畫檢視外，亦針對計畫內容之類型取向與需求，配合核旗艦議

題主要面向分析歸納，組成核心輔導小組，並主動將分組名單提供予各縣市

承辦單位，針對各計畫需求優先徵詢輔導小組意見，共同把關監督，以落實

諮詢輔導成效。詳如下表。 

表 2-2  計畫主要議題屬性與核心輔導分組表 

核定補助計畫名稱 主要議題屬性 核心輔導小組 

01-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

發展計畫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資源調查與指標物種選定 

02-地質地形景觀復育 
 長期海岸地形變遷之調查監測 

05-景觀優化 
 海岸設施品質之全面檢討、提升與優化 
 海岸觀光承載量評估與檢討 

06-環境教育 
 地方海洋志工培訓 

 簡連貴 

 郭瓊瑩 

 劉光明 

 林宗儀 

02-金山中角海岸活化與

景觀鏈結計畫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林帶的補植與復育 

05-景觀優化 
 去水泥化改善計畫、堤岸綠化改善 
 環境髒、亂、醜改善與整頓 

 郭瓊瑩 

 方偉達 

 張宇欽 

 何坤益 

03-淡水沙崙海岸復育再

利用計畫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林帶的補植與復育 

02-地質地形景觀復育 
 軟性防護工法的研發與試驗 

05-景觀優化 
 去水泥化改善計畫、堤岸綠化改善 
 環境髒、亂、醜改善與整頓 

 林宗儀 

 何坤益 

 張宇欽 

 黃隆明 

 

04-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

溪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

計畫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資源調查與指標物種選定 
 紅樹林族群控制與棲地管理 

 謝惠蓮 

 荊樹人 

 蔡嘉陽 

 陳亮憲 

05-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

整體規劃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資源調查與指標物種選定 

05-景觀優化 
 海岸設施品質之全面檢討、提升與優化 
 海岸觀光承載量評估與檢討 

 郭瓊瑩 

 何武璋 

 莊慶達 

 阮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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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核定補助計畫名稱 主要議題屬性 核心輔導小組 

06-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

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善計

畫 

03-人工設施減量 
 老舊或不當設施移除、減量 
 違建物、閒置設施拆除 
 垃圾及廢棄物移除清運 

05-景觀優化 
 去水泥化改善計畫、堤岸綠化改善 
 環境髒、亂、醜改善與整頓 

 簡連貴 

 陸曉筠 

 郭一羽 

 楊  磊 

07-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

地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

畫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資源調查與指標物種選定 

05-景觀優化 
 海岸設施品質之全面檢討、提升與優化 
 海岸觀光承載量評估與檢討 

 張宇欽 

 陸曉筠 

 方偉達 

 林宗儀 

08-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

規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資源調查與指標物種選定 
 互花米草等外來種的移除與監控 

02-地質地形景觀復育 
 長期海岸地形變遷之調查監測 

03-人工設施減量 
 垃圾及廢棄物移除清運 

04-文化資產保護 
 海岸地帶文化遺產設施之調查監測、管理與維護及

修護 
 納入文化資產保護之整合性海岸土地管理(土地利

用/法令因應) 

 陳章波 

 原友蘭 

 林宗儀 

 蔡嘉陽 

09-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

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 

01-動植物棲地復育/植生復育 
 海岸林帶的補植與復育 
 沙丘植生復育 

03-人工設施減量 
 違建物、閒置設施拆除 
 垃圾及廢棄物移除清運 

 陳章波 

 原友蘭 

 何坤益 

 林宗儀 

1.個案經費補助方向 

為鼓勵多議題面向與具永續發展效益之海岸計畫投資，去年度本服務團

隊也針對提案方向歸納出七大旗艦議題與個別操作子題，鼓勵地方政府能思

考未來海岸地區提案之多元面向與發展，包括(一)動植物棲地復育、(二)地質

地形景觀復育、(三)人工設施減量、(四)文化資產保護、(五)景觀優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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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七)其他緊急或必要性保育措施等。但囿於地方政府部門分工與

期程限制，102 年度海岸計畫仍多著重於地景設施改造工程或垃圾清運等。

即便如此，服務團隊仍主動在既有補助項目內去引導並銜接至補助目標，希

望能透過長期教育宣導，導引地方政府在執行海岸計畫時也能思考長遠的發

展目標與環境效益。在這 9 件計畫中也可看出已有部分縣市政府願意主動嘗

試較具前瞻性與挑戰性的議題，包括基隆嶼進行環境承載量與總量管制的評

估檢討，台中成功鎮進行碼頭大型水泥量體的拆除與鋪設多孔性礫石護岸，

以及金門烈嶼鄉針對全島海岸線進行資源調查，並提擬監測計畫架構。這些

分布在台灣各處一點點的努力與前進，都是推展海岸朝向永續發展的重要基

石，是值得繼續投資與長期累積效益的。 

2.分組實際輔導狀況 

針對各分組實際輔導狀況，今年度因預算限制並未能主動下鄉協助地

方，僅能先徵詢所有委員同意，將分組輔導名單提供予承辦窗口，鼓勵其納

入委員名單或主動徵詢委員意見，幸得長期合作之服務團委員多願意義務服

務與無私奉獻，也積極參與歷年海岸計畫的審查與督導作業。 

經通盤查訪，有不少比例的服務團委員均有參與今年度的計畫輔導，包

括郭瓊瑩委員、阮宗信委員、郭一羽委員、何武璋委員等，在輔導過程中也

發現共通議題與建議事項，包括: 

(1). 所有計畫不應是憑空產生，應先釐清議題，以當前最棘手或具迫切性的

海岸課題為主，包括污染、海岸侵蝕、離島地雷區排雷等重要議題均應

配合調查、數據或資料收集，以做為下一步行動之重要評估依據。 

(2). 單年度的海岸資源調查成果宜於招標階段即要求廠商進行數位化或地

理空間資訊化，俾利年度成果累積與後續的延伸利用。 

(3). 所有調查均建議宜有分析與評論，非僅是種類與數量呈現，以利後續進

行保育與利用規劃之參考依據。 

(4). 單純的海岸垃圾清運與紅樹林控制計畫也應從中發現問題，累積數據，

積極徵尋公私部門合作，甚或跨局處合作，謀求長遠解決之道。 

(5). 鼓勵或透過補助機制要求個案納入民眾或 NGO 參與機制，讓海岸計畫

也能落實在地永續經營與教育宣導功能。 



 

 

 

 

 

 

 

 

 

 

 

參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資源調查操作手冊 
 緒論 

 海岸保護區背景資料 

 海岸保護區現有法定保護狀況 

 海岸保護區資源指認及釐清 

 沿海保護區範圍之調整 

 沿海保護區範圍修正與管理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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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 

一、 緒論   

(一) 背景說明 

    臺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約 1,600 公里，海岸地區蘊藏豐富的生態與景

觀資源，由於生活與經濟發展，臺灣海岸長期面臨自然環境遭受破壞及過

度人工化的問題。為落實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維持自然海岸線比

例不再降低」之政策目標，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國土利用監測計畫，持續協

助調查與監測自然海岸作業，並透過每年定期公布各縣市自然海岸線變化

情形，辦理變異點之現場查報與回報工作，以減少海岸資源再度遭到破壞。

102 年度第1 期監測顯示臺灣本島的人工海岸線及自然海岸線各占總海岸線

長度的 56%及 44%。為對海岸各項資源作有計畫之經營管理，並對珍貴稀

有資源加以保護，分別於民國 73 年及 76 年核定實施「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並劃設 12 處沿海保護區，並依其資源特性分為自然保護

區及一般保護區。其中自然保護區禁止任何改變現有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

之行為，並加強區內自然資源之保護；而一般保護區的保護政策則是在不

影響環境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型態。由於當年核

定之沿海保護區已達 20 年以上，故為了確定各保護區範圍內資源變動狀

況，特編製本資源調查手冊，作為保護區範圍檢討及調整操作參考。 

(二) 操作手冊定位 

    本操作手冊之主要目的為提供各縣市政府檢討現有沿海保護區而編

制，配合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訂定，需進行沿海資源調查及保護標的

之檢討，並調整轄內沿海「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之劃定範圍，

進而提供後續土地管制及管理之參考，主要之目的為協助地方政府：1) 確

認現有沿海保護區之定位；2) 檢視現有沿海保護區之資源；3) 進行沿海保

護區之範圍調整。各縣市沿海保護區之檢討成果將納入直轄市、縣 (市) 區

域計畫內容，如轄區海岸並無現有公告之沿海保護區分布，亦可參考此手

冊操作，以協助釐清各縣市海岸重要資源分布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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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作手冊使用對象 

    主要提供各地方政府負責區域計畫之行政人員，以及相關委託之規劃

團隊作為參考。 

(四) 操作手冊內容 

    本操作手冊除緒論外共分五節，緒論以概述手冊之目的及使用對象為

主，並說明整體資源檢討操作之流程；第二節整理檢視沿海保護區相關作

業所需之圖資，並分析現有海岸保護區內土地使用之狀況，包含現有保護

區範圍與都市計畫區、非都市土地和國家公園之間關係分析；第三節分析

現有沿海保護區與其他相關法定保護區之關係，包含重疊與鄰近關係、法

定保護標的及檢視資源主要分布區位；第四節探討現有沿海保護區範圍之

調整內容，包括釐清現有保護標的存在狀況，以及與不同環境敏感區重疊

之狀況等，並彙整歷年相關專家學者建議之沿海保護標的與範疇，以協助

進行沿海保護區範圍之初步調整；第五節整合前兩章之資料進行沿海保護

區範圍之調整及專家諮詢小組成立說明；第六節說明沿海保護區進行範圍

初步調整後土地使用之差異，包括提出範圍修正及區域規範的建議。本操

作手冊適用於各沿海保護區，並以嘉義縣之沿海保護區為主要示範操作，

其中包含彰雲嘉沿海保護區之嘉義段，以及兩處自然保護區，分別為彰雲

嘉沿海自然保護區及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五) 手冊操作流程 

    本手冊操作流程主要分為五個主要操作階段，各階段步驟之主要目的

說明如下： 

 

 

執行單位需先收集目前已公告之沿海保護區範圍圖資 (包括自然

及一般保護區)、公告之保護資源類型及特色，並分析現有海岸保

護區內土地使用之狀況，包含保護區目前與都市計畫區、非都市

土地、國家公園等重疊面積比例，另外也需針對區內各用地編

定、土地使用情況、道路系統等做初步統計及說明，以供後續保

護區範圍調整和管理依據，相關內容請參閱第二節。 

 

ST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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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有海岸保護區範圍與區內相關法定保護區進行重疊性分

析，分析現有沿海保護區與其他相關法定保護區之關係，包含重

疊與鄰近關係、法定保護標的及檢視資源主要分布區位，以瞭解

現有沿海保護區之法定保護屬性，如無重疊法定保護區，也需檢

視是否有鄰近之相關保護區，以作為後續調整之依據，相關內容

請參閱第三節。 

 

 

檢視沿海保護區資源分布及區域狀況，首先檢視區內保護標的存

在情形及分布現況，如保護標的已消失，則須重新調查。另外再

檢視歷年相關專家學者建議之沿海保護標的與範疇，並將保護區

範圍套疊不同之環境敏感區，以協助釐清區內資源狀況，進而提

出轄內之問題與對策，供初步範圍調整之參考，相關內容請參閱

第四節。 

 

 

依據 STEP 2 和 STEP 3 分析之結果，進行沿海保護區初步範圍之

調整，相關內容請參閱第五節。 

 

 

分析調整後之保護區範圍內土地權屬、用地編定、土地使用狀

況、社會結構等，以考量可能之潛在負面影響，並可適當的調整

保護區範圍及研擬未來管理策略，相關內容請參閱第六節。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73、76 年公告沿海保護區 

STEP 1 

現有法定保護區內涵

 自然保護區範圍 
 一般保護區範圍 
 公告之資源類型及特色 
 與現有土地分區關係 
 重大變化歷程(事件)提出 

保護型態及分區 

 國家公園 (區位) 
 國家風景區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核心區/緩衝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漁業資源保護區 
 國家重要濕地 

重疊或相鄰狀況 

法定保護標的 

 重疊面積 
 重疊比例 
 相鄰距離 
 相鄰方位 

 保護標的種類 

 主要區位 

 法定相關規範 

保護區範圍釐清界定

STEP 2 

海岸保護區資源 
- 檢視及修正現有標

的物是否存在 
- 釐清保護標的現況 

歷年海岸現勘之資源指認 

環境敏感區 

 原生林 
 海岸濕地 
 河口及潟湖 
 紅樹林生態系 
 珊瑚礁生態系 
 海灘系統 
 地質地形景觀 
 重要水產繁殖區 
 野生動物棲息地 

 歷年海岸輔導團專家建議 
 歷次通盤檢討紀錄  災害敏感區 

 生態敏感區 
 景觀敏感區 
 資源敏感區 

協 
助 
釐 
清 

STEP 3 

保護區範圍調整 
依據 STEP2 和 STEP3 結果並參照
調整原則進行範圍之調整 
 依據資源等級及分布現況 
 依據重疊及相鄰保護區 
 依據相鄰環境敏感區 
 依據土地使用情況

管理與管制 

 土地權屬：公有/私有 
 用地編定變更：都市/非都

土地使用變更 
 社會結構：人口、產業等 

保護區範圍修正 

(需說明修正原因) 

沿海保護區書圖製作 

STEP 4 

STEP 5 

CH 1 
 - 現有公告保護區內容 
 - 區內都市/非都市/國家

公園 區域及面積 
 - 區內各用地編定及面積 
 - 區內土地使用型及面積 
 - 基本圖資 (道路等) 

CH 2 
 - 區內重疊/相鄰之法定

保護區檢視 
 - 法定保護區型態及分區 
 - 重疊及相鄰情形 
- 保護標的及現有規範 

CH 3 
 - 檢視各類型資源是否存

在 (分各種類型) 
 - 各種類型資源現況指認

方式 (ex. 以航照圖等
協助釐清紅樹林變遷…) 

 - 匯整歷年專家學者意見 
 - 以環境敏感區補充區位

之資訊 

CH 5 
 - 區內調整後之面積差異 
 - 區內調整後之土地編定

/土地使用差異 
 - 區內土地權屬 
 - 區內社會結構 
 - 範圍修正調整 
 - 管制規範 

當前問題對策 

 土地權屬：公有/私有 
 社會結構：人口、產業等 

  CH 4 
- 沿海保護區範圍之調整 

縣市政府成立專家諮詢小組
 協助保護區劃設及調整疑問之釐清 
 協助海岸資源指認 
 協助確認保護區調整之範圍適宜性 
 協助確認範圍調整原因之正確性 
 作為後續保護區資源監測長期顧問團

利益關係人參與 
 加強民眾參與 
 劃設意見溝通 
 劃設目的說明 
 提升管理效力 

ST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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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岸保護區背景資料 

(一) 基本圖資需求 

本節主要整理沿海保護區進行資源調查及範圍調整作業所需之圖資 

(表 3‐1)，表中依據各操作步驟列出所需之基本圖資、各圖資之內容、圖資

來源單位、目前圖資年份及檔案格式，各相關執行人員於統整及索取相關

圖資時，需向各提供單位確認是否更新年份為最新版外，地方政府也應整

理歷年所執行之海岸相關計畫圖資，一併納入本沿海保護區範圍檢討作

業。圖資中之「台灣海岸地區環境敏感指標地圖」為環保署於 102 年彙編

完成，該地圖整合不同機關單位間的環境空間資訊，分為「海岸分類」、「人

類利用資源」、「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基本圖層」等四大類，並包括各

行政區海岸既有公告之法定敏感區及環境資源特性等調查資料，可作為地

方重要基本分析圖資之參考。 

表  3‐1  基本圖資需求檢核表 

本章建議完成之基本圖說：  

□ 基本圖資需求檢核表 (表 3-1)  □ 一般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面積 (圖
3-6)

□ 各縣市沿海保護區公告之簡表 (表 3-4) □ 一般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圖 3-7)
□ 沿海保護區土地分區及編定表 (表 3-5) □ 自然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圖 3-8)
□ 沿海保護區土地使用型態表 (表 3-6) □ 自然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面積 (圖

3-9)
□ 沿海保護區區位圖-跨鄰近縣市 (圖 3-2)  □ 一般保護區土地使用型態圖 (圖 3-10) 
□ 沿海保護區區位圖 (圖 3-3) □ 一般保護區土地使用面積統計 (圖 3-11) 
□ 一般保護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圖 3-4) □ 自然保護區土地使用型態圖 (圖 3-12) 
□ 一般保護區都市計畫區面積 (圖 3-5) □ 自然保護區土地使用面積統計 (圖 3-13) 

進行  STEP 1  所需之基本圖資 

完成  圖資名稱  圖資內容  圖資索取單位 更新年份  檔案格式 

□  臺灣行政界  各縣市行政邊界  內政部地政司 2008  向量檔.shp 

□  臺灣範圍底圖  臺灣土地邊界  內政部地政司 2007  向量檔.shp 

□  臺灣海岸線  海岸地區範圍  內政部營建署 2007  向量檔.shp 

□  臺灣鄉鎮界  各鄉鎮行政區  內政部地政司 2009  向量檔.shp 

□  沿海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及自然 內政部營建署 2008  向量檔.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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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 

□  都市計畫區  各縣市都市計畫區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2012  向量檔.shp 

□  非都市土地  各縣市非都市土地

分區及使用地編定

內政部營建署 2012  向量檔.shp 

□  地籍資料  段號、地號、地目、

公私有、面積 

內政部國土測

繪中心 

2010  向量檔.shp 

□  軌道系統  台鐵、高鐵及捷運

軌道網絡 

交通部高速鐵

路工程局 

2004  向量檔.shp 

□  高速公路  (含

快速公路) 

高速或快速公路  交通部  2004  向量檔.shp 

□  一般道路  一般道路分佈  交通部  2004  向量檔.shp 

□  國家公園  整體範圍及園區內

分區管制範圍 

內政部營建署 2010  向量檔.shp 

進行  STEP 2  所需之基本圖資 

完成  圖資名稱  圖資內容  圖資索取單位  更新年份  檔案格式 

□  國家風景區  風景區範圍  交通部觀光局  2004  向量檔.shp 

□  漁業資源保護區  保護區點位  農委會漁業署  2009  向量檔.shp 

□  自然保留區  保留區範圍  農委會林務局  2006  向量檔.shp 

□  野生動物保護區  保護區範圍  農委會林務局  2006  向量檔.shp 

□  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農委會林務局  2009  向量檔.shp 

進行  STEP 3  所需之基本圖資 

完成  圖資名稱  圖資內容  圖資索取單位 更新年份  檔案格式 

□  歷史人文資源 

/  重要文化資

產地區 

遺址、古蹟、自

然景點、遊憩景

點、歷史建築等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有形

文化資產導覽

系統」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分別為 2005 

/ 2007 

 

向量檔.shp 

□  自然生態資源  海岸沙丘、動植

物、兩棲類、爬

蟲類、鳥類、昆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為 2005 

向量檔.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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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類等 

□  特殊景觀地區  特殊地形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為 2007 

向量檔.shp 

□  珍貴及稀有動

植物 

兩棲類、昆蟲

類、植物類、爬

蟲類、魚類、鳥

類等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為 2007 

向量檔.shp 

□  重要水產資源

地區 

人工魚礁、漁業

資源保育區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為 2007 

向量檔.shp 

□  經濟價值動物  節肢動物門、軟

體動物門、魚綱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為 2007 

向量檔.shp 

□  重要河口生態

地區 

紅樹林、沙丘、

濕地、潟湖、草

澤等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為 2007 

向量檔.shp 

□  珊瑚礁  珊瑚礁分佈  營建署：沿海

保護計畫檢討

參考資料 

海岸環境生態

資料庫完成時

間為 2007 

向量檔.shp 

□  保安林分佈概

略圖 

保安林分佈  農委會林務局 2011  向量檔.shp 

□  國家重要濕地  國際級、國家

級、地方級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屬

2011  向量檔.shp 

□  主要河川  主要溪流分佈  經濟部水利署 2004  向量檔.shp 

□  河川區域線  主要溪流流域界 經濟部水利署 2004  向量檔.shp 

□  水源保護區  各保護區範圍及

分佈 

行政院環保署 2008  向量檔.shp 

□  海岸防護區  防護範圍  經濟部水利署 NA  向量檔.shp 

□  環境敏感區地

圖 

各縣市環境敏區

地圖 

行政院環保署 2012  NA 

□  地方政府歷年來執行相關計畫累積之圖資，包含基本資料之調查及蒐集、歷年航

照圖等(可為海岸變遷之參考) 

建議自行增列於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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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沿海保護區區位及公告內容 

本次沿海保護區檢討主要以行政院於民國 73 年及 76 年公告的沿海保

護區為主  (圖 3‐1)，扣除已納入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及墾丁國家公園範圍

之「東北角沿海保護區」及「墾丁沿海保護區」，主要包含「淡水河口保護

區」、「彰雲嘉沿海保護區」、「好美寮自然保護區」、「北門沿海保護區」、「尖

山沿海保護區」、「九棚沿海保護區」、「蘇花海岸保護區」、「花東沿海保護

區」、「蘭陽海岸保護區」、「北海岸沿海保護區」共十處，其中彰雲嘉沿海

保護區曾於 91 年辦理過一次範圍變更。各保護區之公告內容及背景描述可

參考「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相關內容，可於以下網頁下載：

營建署首頁>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綜合計畫組。表 3‐2 及表 3‐3 為各保護

區內所涵蓋的資源類型，其可協助執行作業人員快速瞭解各沿海保護區設

立時之重要保護資源標的，以初步釐清資源調查對象。 

 
圖 3‐1  臺灣沿海保護區分布示意圖 



 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3-9 

表 3‐2  各沿海保護區資源特性 

 
資源種類 

 
 
 

保護區 

原

生

林

海

岸

濕

地

河

口

及

潟

湖

紅

樹

林

生

態

系

珊

瑚

礁

生

態

系

海 

灘 

系 

統 

地 

質 

地 

形 

景 

觀 

重 

要 

水 

產 

繁 

殖 

區 

野

生

動

物

棲

息

地

古

蹟

淡水河口保護區  V  V  V  V      V    V   

彰雲嘉沿海保護

區 

  V  V  V    V    V  V   

好美寮自然保護

區 

    V  V    V  V       

北門沿海保護區      V  V      V  V     

尖山沿海保護區          V  V  V  V     

九棚沿海保護區          V  V  V    V   

蘇花海岸保護區  V            V       

花東沿海保護區      V    V  V  V  V     

蘭陽海岸保護區      V            V   

北海岸沿海保護

區 

    V    V  V  V  V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區域計畫草案) 

表  3‐3 臺灣沿海保護區重要資源特色彙整表 

名稱  範圍  自然保護區  自然資源種類與特色 

1.淡水河口保

護區計畫 

位於臺北市及臺北

縣。北界省道臺 2 號

公路及大度路，南臨

蘆洲鄉堤防、縣道

103號公路及省道臺

15 號公路；東至仙

渡平原及臺北市蔬

菜專業區東緣，西抵

淡水河口及其附近

之沙崙與八里海水

浴場 

 

1.竹圍紅樹林

2.挖子尾紅樹

林 

3.關渡草澤 

1.海岸植物：在竹圍紅樹林沼澤

為水筆仔純林。挖子尾紅樹

林內主要優勢植物為水筆

仔，而關渡草澤(鹽澤)則為茳

茳鹼草和蘆葦。本區之紅樹

林為世界上分布緯度最北之

水筆仔天然純林，於植物地

理學上具特殊意義。 

2.海岸動物：包括棲息於竹圍紅

樹林沼澤及關渡草澤之螃

蟹、沙蟹及彈塗魚等，較特

殊之鳥類如唐白鷺、黑頭白

環、白頂鶴、瀆鳧及爪哇雀

等，於臺灣地區之記錄上，

只在本地區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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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蘭 陽 海

岸 保 護

區計畫 

位於宜蘭縣。北起頭

城海水浴場，南至仁

澤工業區北緣；東抵

海岸線，西鄰省道臺

2 號公路、鄉間連絡

道及蘭陽大橋 

蘭陽溪口  本區鳥類相極為豐富，臺灣約四百種鳥類

中，本區即佔有兩百餘種，以遷移性水鳥

佔多數，並具有較特殊或其他地區不易見

之鷺科(如紫鷺、蒼鷺、中白鷺、黃小鷺及

大鷺)、朱鷺科(如琵鷺)、雁鴨科(如鵠、黃

嘴天鵝、白額雁、鴻雁、弱雁、海秋沙、

花鳧及瀆鳧)、鶴科(如丹頂鶴及白頭鶴)、鷗

科(裏海燕鷗及烏頭燕鷗)、蠣科(如蠣鴴及跳

鴴)等鳥類。其中之鶴科鳥類不僅臺灣其他

地區少見，即使於世界各地亦屬極為稀有

之鳥類。 

3. 蘇 花 海

岸 保 護

區計畫 

位於宜蘭縣及花蓮

縣。北起宜蘭縣東澳

灣，南至花蓮縣崇德

隧道附近；東界海岸

線，西鄰第一條稜線

1.烏石鼻海岸

2.觀音海岸 

3.清水斷崖 

1.地形景觀：本區依高山，傍大海，因受強

風巨浪侵蝕，形成許多海蝕地形；海蝕

洞、海蝕凹壁、落石堆等，海蝕洞以觀

音海岸最為發達，較大之海蝕洞高達 20

公尺，寬十數公尺。此外尚有由片麻岩

組成，突出海面成半島狀之烏石鼻海岬

以及由大理岩組成，高聳壯麗，中外聞

名之清水大斷崖。 

2.海岸植物：本區面海之植被屬於亞熱帶常

綠闊葉林，種類繁多，由於地形陡峭，

少有人為破壞，植物相仍相當自然完整。 

4. 花 東 沿

海 保 護

區計畫 

位於花蓮縣及臺東

縣。北起花蓮溪口，

南至卑南大溪口；東

至花蓮縣水璉與臺

東縣重安間之 20 公

尺等深線，西抵第一

條稜線 

1.花 蓮 溪 口附

近 

2.水璉、磯崎間

海岸(以為農

牧使用者除

外) 

3.石門、靜埔間

海岸及石梯

坪附近海域

4.石雨傘海岸

5.三 仙 臺 海岸

及其附近海

域 

1.海岸地形：蕃薯寮溪、石梯坪、秀姑巒溪、

八仙洞及石雨傘、三仙臺附近特殊地形

景觀。 

2.海岸植物：水璉、蕃薯寮坑與磯崎一帶之

天然植被，屬於熱帶雨林，主要為血桐

─野桐群叢；海岸植被主為馬鞍藤‐無根

藤群叢與林投群叢。石梯坪隆起岩石與

珊瑚礁上植物種類眾多，計有草海桐等

數十種。石雨傘附近之海面壁岸植物繁

生，種類有臺灣蘆竹等 20 餘種。三仙臺

一帶岩礁上散生有多種海岸植物，種類

有結縷草等數十種。 

3.海洋生物：本區瀕臨太平洋，海域甚深，

且為黑潮流經之地，故迴游性漁類資源

相當豐富。具觀賞價值之魚類有蝶魚、

雀鯛、粗皮鯛、隆頭魚等。海藻生長茂

盛，為本省其它海域少見。本區域且為

本省九孔貝主要天然產地及本省東部海

底珊瑚之主要分布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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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彰 雲 嘉

沿 海 保

護 區 計

畫 

位於彰化、雲林及嘉

義三縣。北起彰濱工

業區南緣，南至八掌

溪口；東鄰海岸公

路，西至 20 公尺等

深線 

東石紅樹林自

然保護區 

1.海岸植物：可蓋分為鹽生植物、紅樹林

及沙地植物等，其中細葉草海桐、甜藍

盤、位於塭港沿海之五梨跤為珍貴稀有

種。 

2.海岸動物：主要分布於潮間帶之泥質灘

地上。除有牡蠣、文蛤、蜊等經濟性貝

類外，尚有螺類、腕足類、沙錢、海膽

和蟹類等無脊椎動物。此等無脊椎動物

可引來許多水鳥或岸鳥於海邊覓食，而

遷移性之水鳥亦屬重要之觀賞資源。本

區較常見之魚類有銀漢魚科、四齒魨

科、鯔科、沙駿科、雞魚科、蝦虎科。

此外本區之亞潮帶水域在春、夏兩季，

仔魚數量甚多，為仔稚魚孵育場。在紅

樹林內與林緣則以彈塗魚苗和蟳苗為

多。 

6.東北角沿海保護區計畫  (依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管制) 

7.墾丁沿海保護區計畫  (依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管制) 

8. 北 海 岸

沿 海 保

護區 

位於臺北縣。東起野

柳 海 岬 側 之 東 岬

角，西至大屯溪口；

北鄰 20 公尺等線，

南界海岸線往內陸

推移三公里(磺溪河

口至大屯溪河口之

間)、或海岸線(磺溪

河口至野柳間)以及

野柳海岬(單面山) 

1.富 貴 角 與麟

山鼻 

2.野柳岬水域

1.地形景觀：本區海岸大多平直，顯著之

海灣、海岬不多，其中以淺水灣、白沙

灣以及麟山鼻、富貴角之地形較為顯

著。富貴角以東多為礫灘，以西則以沙

灘為主，偶有局部礫灘或珊瑚礁出現。

本區岩層曝露甚少，僅在富貴角、麟山

鼻兩地有堅硬安山岩出露。石門海蝕洞

為說明海蝕作用、火山活動及地殼運動

之地點，並可見到凝灰質集塊岩之地層

剖面。 

2.海岸植物：按其生育地特性，可概分為

岩岸植物與沙岸植物。 

3.海岸動物：由於生態環境雜異，故北海

岸地區所能見到之鳥類也就相當多，包

括遷移性水鳥及一些山區留鳥，調查結

果共有 147 種鳥類，約佔臺灣地區可見

鳥類之 38%，這些鳥類以遷移性水鳥居

多，其中部分海鳥只有在北海岸出現。

本 區 野 柳 附 近 海 底 地 形 及 海 流 多 變

化，海洋生物資源豐富。 

9. 北 門 沿

海 保 護

區計畫

位於臺南北門鄉。北

起八掌溪，南至將軍

溪；東鄰臺 17 號公

1.王 爺 港 沙洲

( 新 北 港 沙

洲) 

1.本區海岸堆積作用旺盛，為海積地形，

有海埔地(潮汐灘地)、潟湖及離岸(濱外)

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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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界 20 公尺等

深線 

2.現 有 海 茄苳

紅樹林及其

生育地區 

2.海岸植物：包括紅樹林植物與沙地植物。 

3.海岸動物：長期棲息於紅樹林生育地泥

灘上之生物種類雖不多，但每種之數量

卻相當可觀。北門紅樹林及其鄰近魚塭

與鹽田之鳥類共 121 種，其中多數為遷

移性水鳥，包括黑頭白環、高蹺鴴、跳

鴴、大杓鷸、黑尾鷸、秧雞等珍貴稀有

鳥類。本區海域之魚類可因棲息地之不

同，而區分為潟湖魚類(沼澤魚類)、沙

質海底魚類及河口魚類等不同魚種。 

10.尖山沿

海 保 護

區計畫 

位 於 屏 東 縣 車 城

鄉。北起竹坑附近之

里 龍 山 脈 之 支 稜

線，南接墾丁國家公

園邊界；東界里龍山

脈主稜線，並南伸經

蚊罩山、海口山及海

口村北側，西至 20

公尺等深線 

1.海 口 附 近沙

丘分布地與

珊瑚礁岩帶

2.尖 山 至 海口

附近海域 

1.地形景觀：較特殊之獨立山峰，矗立公

路傍，為本區之地景標誌，其屬於泥岩

層中所夾巨大堅硬外來岩塊之侵蝕殘

餘地形。尖山沿海近岸海底岩礁林立，

這些礁石以火成岩為主，此與鄰近區域

之珊瑚礁(石灰岩)有很大差別。冬春之

際，馬尾藻叢生礁上，藻床繁茂，並分

布至 7 公尺深處，形成特殊景觀。 

2.海岸動物：本區之鳥類共 66 種，其中較

特殊之鳥類包括烏頭翁、棕耳鵯、蒼燕

鷗等。 

3.海洋生物：火成岩礁岩區藻床內之魚

類，以雀鯛、天竺鯛、擬金眼鯛與隆頭

魚居多，其中尤以黃尾新雀鯛數量最

多，由於本種雀鯛在南部其他海域甚為

罕見，故此一特殊集中分布之現象，具

重要之學術研究價值。海口海岸低潮線

以下之淺水域內，有珊瑚礁分布，海口

附近海域之珊瑚礁生態系，為目前臺灣

本島西部海中珊瑚礁生態系分布最北

之一處，在自然地理研究上具重要學術

研究價值。 

11.九棚沿

海 保 護

區計畫 

位 於 屏 東 縣 滿 州

鄉。北起港仔，南接

墾丁國家公園；東至

20 公尺等深線，西

界第一條稜線 

1.港 仔 與 九棚

間之沙丘地

2.九 棚 與 南仁

鼻間公路以

東之珊瑚礁

岩帶 

1.地形景觀：港仔與九棚間之九棚溪河口

附近沙丘為本區最重要之地形景觀資

源。該處沙丘綿延數里，為恆春半島規

模最大之沙丘，沙丘向內陸高堆，形成

特異之沙河景觀。沙丘外側有沙灘分

布，長約 3 公里，沙灘南北兩側，分屬

港仔鼻及南仁鼻海岸，沿岸皆為裙狀珊

瑚礁。 

2.海岸植物：沙丘植物中白花馬鞍藤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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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植物，另沙地北緣有數株截萼黃槿，

亦屬稀有植物。 

3.海岸動物：本區內之動物資源，計有鳥

類 30 種，蝶類 6 種，哺乳類 9 種。鳥

類中之藍腹鷴及深山竹雞為臺灣特有

種；黃鸝則為極其少見之珍貴鳥類。蝶

類中之黃裳鳳蝶為臺灣地區蝴蝶中體

型最大，色澤豔麗之蝶類，極具觀賞價

值，今已不多見。本區海域底質可分為

礁石(珊瑚礁)及礫石兩種，不同底質形

成不同生態環境，而本區海域為臺灣沿

海珊瑚礁生態系與礫石底質生態系等

兩種生態系交會之處，具特殊地理意

義。 

12.好美寮

自 然 保

護 區 計

畫 

位 於 嘉 義 縣 布 袋

鎮。於現階段(第一

期)保護計畫內，原

劃定為彰雲嘉沿海

保護區之一般保護

區，嗣經進一步調

查，依其所具之自然

資源特色，提升為自

然保護區，保護區範

圍包括八掌溪口北

邊好美寮附近之離

岸沙洲，潟湖(泥質

潮汐灘地)與防風林

全區  1.地形景觀：好美寮附近離岸沙洲上尚未

造林之處，大小沙丘遍布，形成獨特之

沙丘景觀。 

2.海岸植物：沙地植物群落尚屬自然完

整，北向之依附植物以濱剌麥為主，齒

唇芋蘭為稀有植物，沙丘植群之演替過

程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亟需保護。分布

於 潟 湖 泥 質 灘 地 上 之 甜 藍 盤 為 稀 有

種，應加保育，而散生之小海茄苳可能

由鄰近沿海漂流來此拓殖者，沿岸之木

麻黃風林帶既長且寬，高大茂密，擋風

定沙功能甚著，並提供鷺鳥等野生動物

庇棲之所，長年棲住於此及冬季南來此

處越冬之鷺鳥甚多。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區域計畫草案) 

 

各縣市需依其縣市海岸範圍內是否包含公告的沿海保護區填寫保護區

背景之簡表  (表 3‐4)，並由現有公告之保護區範圍製做保護區之區位圖  (圖

3‐2 至圖 3‐3)，區位圖需分別呈現一般保護區及自然保護區之範圍、縣市邊

界線，以及陸域與海域之區隔，需注意如果沿海保護區有跨越鄰近縣市之

分佈，需於區位圖及相關描述中註明。除此之外，如保護區於 73、76 年公

告後，區內曾有重大範圍變化或事件，也需於此表格中提出。本手冊以嘉

義縣為示範填寫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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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縣市沿海保護區公告之簡表  (以嘉義縣為例) 

縣市名：嘉義縣 

1.  轄內包含之沿海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1 處  (彰雲嘉沿海一般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2 處  (彰雲嘉沿海自然保護區、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2.  目前公告保護區之範圍    (參閱營建署之「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內

容) 

本保護區位於彰化、雲林及嘉義三縣。北起彰濱工業區南緣，南至八掌溪口；

東鄰海岸公路，西至二十公尺等深線。依自然資源特性，劃定六腳大排水以南、

朴子溪口以北之紅樹林生育地區為自然保護區。 

3.  一般保護區面積  ‐  彰雲嘉沿海一般保護區 

3.1 保護區是否跨越鄰近縣市？(圖 3‐2  及  圖 3‐3) 

□  否 

■  是，跨越雲林縣及彰化縣   

3.2 一般保護區之面積約：92,834 公頃    (整體保護區面積，包含鄰近縣市) 

海域面積約：62,914 公頃  ；陸域面積約：29,920 公頃 

3.3 嘉義縣轄區內一般保護區之面積約：38,079  公頃 

海域面積約：27,564 公頃  ；陸域面積約：10,515 公頃 

4.  自然保護區面積  ‐  彰雲嘉沿海自然保護區、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4.1 自然保護區是否跨越鄰近縣市？(圖 3‐2  及  圖 3‐3) 

■  否 

□  是，跨越  ______   

4.2 嘉義縣轄區內彰雲嘉沿海自然保護區之面積約：108 公頃 

海域面積約：60 公頃  ；陸域面積約：48 公頃 

4.3 嘉義縣轄區內好美寮沿海自然保護區之面積約：772 公頃 

海域面積約：98 公頃  ；陸域面積約：674 公頃 

5.  沿海保護區之資源特性類型    (參閱本手冊之表 3‐2) 

5.1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 

海岸濕地、河口及潟湖、紅樹林生態系、海灘系統、重要水產繁殖區、野生動

物棲息地 

5.2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河口及潟湖、紅樹林生態系、海灘系統、地質地形景觀 

6.  公告保護區之自然資源種類與特色 

  (參閱營建署之「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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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地形景觀 

本區內之海岸植物，可概分為鹽生植物、紅樹林及沙地植物等。鹽生植物生長

於濱海鹽分地，其中之細葉草海桐與甜藍盤為稀有植物。紅樹林分布於東石與

布袋一帶之海濱與河口地區，其中位於塭港沿海之五梨跤為珍貴稀有種。沙地

植物生長在海邊沙丘地帶，草本植物有馬鞍藤等，木本植物有蔓荊等。 

6.2  海岸植物 

本區之海岸動物主要分布於潮間帶之泥質灘地上。除有牡蠣、文蛤、蜊等經濟

性貝類外，尚有螺類、腕足類、沙錢、海膽和蟹類等無脊椎動物。此等無脊椎

動物可引來許多水鳥或岸鳥於海邊覓食，而遷移性之水鳥亦屬重要之觀賞資

源。 

6.3  海洋生物 

本區較常見之魚類有銀漢魚科、四齒魨科、鯔科、沙駿科、雞魚科、蝦虎科。

此外本區之亞潮帶水域在春、夏兩季，仔魚數量甚多，為仔稚魚孵育場。在紅

樹林內與林緣則以彈塗魚苗和蟳苗為多。 

7.  公告保護區之現存問題 

  (參閱營建署之「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內容) 

7.1  水污染影響生態環境 

近幾年來，本省西部沿海曾發生淺海養殖貝類大量暴斃情事，經調查研究顯

示，與水域污染有密切相關。據台灣省水污染防治所調查資料顯示，本區內之

主要河川，如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等，目前之污染情形相當嚴重；此外，

本區北鄰之彰化濱海工業區，為一規模甚大之綜合性工業區，未來排出之廢污

水，若無適當處理，將隨海流而影響本區生態環境。 

7.2  泥質灘地保育與海埔地經營 

彰化、雲林、嘉義三縣淺海養殖年收益近三年都在新台幣二十億以上，這些高

經濟價值之水產包括有：牡蠣、文蛤、血蛤、赤嘴蝦、蟳及其它各種經濟魚類，

而泥質灘地及生長於其上之紅樹林則提供了這些生物生存及生長所需之養分

來源。除了具有這些高度之無形經濟價值外，尚具有生態、遊憩及大眾科學教

育價值，為具保育價值之自然資源。海埔地之開發固為增加經濟收益，提高土

地利用價值，惟為使自然資源能永續利用，對於海埔生新地之開發，需在整體

考量下，慎予進行，俾免斷喪有限之自然資源。 

7.3 (其他保護區面臨之問題  ‐  由地方縣市政府填寫  ) 

(建議由地方政府針對近年來之研究，填報其他海岸地區面臨之相關問題與挑

戰) 

8.  保護區重大變化歷程或事件 

□  否 

■  是，彰雲嘉保護區於九十一年曾辦理個案範圍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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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沿海保護區區位圖‐跨鄰近縣市              3‐3  沿海保護區區位圖 

 

 

(三) 沿海保護區與現有土地使用之關係 (都市計畫區、非都市

土地及國家公園) 

地方政府應檢視所轄「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之土地分區及

用地編定情形，以利後續規劃範圍之變更及調整。本小節之分析包括沿海

保護區內都市計畫區、非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各自分布範圍及位置、用地

編定情形、各用地所占比例等，圖說製做及分析時需將自然保護區及一般

保護區分開計算及檢視。各縣市需依其海岸範圍內之土地分區情形填寫土

地分區及使用型態表  (表 3‐5)，並製做相關圖資。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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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各縣市沿海保護區土地分區及編定表  (以嘉義縣為例) 

縣市名：嘉義縣 

一般保護區：彰雲嘉沿海一般保護區 

1.  一般保護區內重疊之都市計畫區域    (圖 3‐4、圖  3‐5) 

□  並未重疊都市計畫區域 

■  重疊都市計畫區域 

都市計畫名稱：布袋都市計畫區 

保護區內主要之都市計畫分區及使用別：鹽田區  (46%)、道路  (18%)、住宅區  (12%)

2.  一般保護區內重疊之非都市土地    (圖 3‐6、圖  3‐7) 

□  並未重疊非都市土地 

■  重疊非都市土地 

保護區內主要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別：養殖用地  (30%)、農牧用地  (30%)、鹽

業用地  (18%) 

3.  一般保護區內重疊之國家公園範圍   

■  並未重疊國家公園 

□  重疊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名稱： 

保護區內主要之國家公園分區：   

自然保護區：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1.  自然保護區內重疊之都市計畫區域     

■  並未重疊都市計畫區域 

□  重疊都市計畫區域 

都市計畫名稱： 

自然保護區內主要之都市計畫分區及使用別： 

2.  自然保護區內重疊之非都市土地    (圖 3‐7、圖  3‐8) 

□  並未重疊非都市土地 

■  重疊非都市土地 

保護區內主要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別：鹽業用地  (67%)、養殖用地  (25%)、交

通用地  (4%) 

3.  一般保護區內重疊之國家公園範圍   

■  並未重疊國家公園 

□  重疊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名稱： 

保護區內主要之國家公園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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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一般保護區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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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彰雲嘉一般保護區(嘉義段)都市計畫區面積比 

 

 

圖  3‐6  彰雲嘉一般保護區(嘉義段)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面積比 

 

 



 3-20│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圖  3‐7  沿海自然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圖  3‐8  沿海自然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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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沿海保護區土地使用型態 

土地使用型態主要可瞭解現今土地利用之況狀，各執行單位可套疊第

二次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料，進行土地分類第二級共 41 類土地利用型態分

析，各縣市需依其海岸範圍內之土地使用情形填寫表 3‐6，並製做相關土地

使用型態之統計圖資。分析沿海保護區土地利用型態之主要目的可歸納如

下： 

1. 分析保護區內不當之土地使用可能衍生的環境議題：藉由土地使用

型態圖資及統計，可瞭解保護區內及周邊現有土地使用狀況，以釐

清對保護區資源標的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及管理議題，進而提出改

善及調整策略； 

2. 主要的土地使用型態將可優先作為管理對象：藉由土地使用面積統

計，將可瞭解保護區內最主要的土地使用型態，未來可作為首要管

理對象，降低對保護區的環境影響及衝擊； 

3. 作為後續進行保護區範圍調整依據之一：於後續資源調查作業完成

後，進行保護區範圍調整時需參考土地使用情況，如保護標的也存

在於原保護範圍外，而其分布之土地使用型態也屬較為單純者，保

護區將有擴大調整的空間。反之，如原保護標的不存在時，欲作保

護區調整，也需參考土地使用情況作為範圍縮編依據；如有原保護

標的以外之其他重要資源分佈，且土地使用型態屬開發強度低者，

將可考量予以擴增。 

表  3‐6  各縣市沿海保護區土地使用型態表  (以嘉義縣為例) 

縣市名：嘉義縣 

一般保護區：彰雲嘉沿海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內重疊之土地使用    (圖 3‐9、圖  3‐10) 

保護區內主要之土地使用：水產養殖  (31%)、海面  (18%)、鹽業  (17%)、農作  (8%) 

自然保護區：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內重疊之土地使用    (圖 3‐11、圖  3‐12) 

保護區內主要之土地使用：水產養殖  (40%)、濕地  (19%)、人工林  (12%)、裸露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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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沿海一般保護區土地使用型態圖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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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沿海一般保護區土地使用比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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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土地使用型態圖 

 
圖  3‐12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土地使用比例統計圖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土地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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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岸保護區現有法定保護狀況 

本章主要之目的在瞭解各縣市轄內海岸線現有之法定保護狀況，由於

各法規之保護標的、範圍皆有差異，需先釐清現有之狀況，可提供後續海

岸保護區範圍及標的確認之參考，本章將分別探討沿海保護區內重疊及周

邊鄰近之法定保護區。 

(一) 沿海保護區內現有法定保護區 

本節主要說明沿海保護區內現有法定保護類型，相關之保護區保護標

的如表 3‐7 所列；而各沿海保護區內現有其他法定保護區可參考表 3‐8。檢

視沿海保護區內現有之相關法定保護區的目的為： 

1. 協助資源指認與管理：瞭解現有沿海保護區與重疊之法定保護區資源標

的是否相同，除可協助資源標的指認外，也可引用法定保護區之法源，

加強沿海保護區資源管理； 

2. 範圍調整依據：分析與法定保護區之相鄰狀況，作為沿海保護區範圍調

整依據。如保護資源類型相同，且又位於鄰近區域，將可考量將沿海保

護區範圍調整劃設與法定保護區範圍銜接，以提高資源分部連結性。 

表  3‐7  現有法定保護區 

保護區型態 主管機關 保護標的 分區管制

國家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 特殊景觀、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文

化資產及史蹟、天然育樂遊憩資源 

有 

國家風景區 交通部觀光局 風景及名勝 無 

野生動物保護區 行政院農委會 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有 

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行政院農委會 保育類野生動物棲息環境、野生動物種類及數量

豐富棲息環境、人為干擾少，遭受破壞極難復原

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具特殊生態代表性之野生

動物棲息環境 

有 

本章建議完成之基本圖說：  

□ 沿海保護區與法定保護區關係檢核表 (表 3-9) □ 沿 海 保 護 區 與 法 定 保 護 區 重 疊 範  ( 圖
3-14)

□ 沿 海 保 護 區 與 法 定 標 的 種 類 與 分 布 表  ( 表
3-10) 

□ 國家風景區保護標的分布 (圖 3-15) 

□ 沿 海 保 護 區 與 相 鄰 法 定 保 護 區 之 關 係  ( 圖
3-13) 

□ 漁業資源保護區保護標的分布 (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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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型態 主管機關 保護標的 分區管制

自然保留區 行政院農委會 代表性生態系、獨特地形地質、珍稀動植物 無 

漁業資源保護區 行政院農委會 水產資源 無 

國家重要濕地 內政部營建署 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級之重要濕地 無 

表  3‐8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範圍內法定保護區情形表  (單位：公頃) 

名稱  面積 

都市計

畫 

國家公

園面積

法定保護區  面積 

1.淡水河口保護

區計畫 
一般 2,172  1,379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淡

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關渡

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

區」，及部分都市計畫。 

161 
自然 238  35

2.蘭陽海岸保護

區計畫 
一般 3302  79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蘭

陽溪口水鳥保護區」、「蘭陽溪口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206 

自然 672  5

3.蘇花海岸保護

區計畫  一般 4682  255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公告「烏

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南澳闊

葉林自然保留區」。依野生動物

保育法指定公告「觀音海岸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依國家公

園法公告「太魯閣國家公園」。

2,919 

自然 2,773  1,853

4.花東沿海保護

區計畫  一般 59,299  1,409

依觀光發展條例公告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無具體管

制) 

41,483 
 

自然 1,277  339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水

璉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依都市計畫法公告之「磯崎風景

特定區計畫」、「石梯秀姑巒風景

特定區計畫」、「三仙臺風景特定

區計畫」。 

339 

5.彰雲嘉沿海保

護區計畫 
一般 92,703  458

依觀光發展條例指定公告「雲嘉

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84,049 

自然 135  0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嘉

義縣鰲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664 

6.東北角沿海保護區計

畫 
14,049  14,085

依都市計畫法公告「東北角海岸

風景特定區計畫」。 
14,085 

7.墾丁沿海保護區計畫
32,910  32,445

依國家公園法公告「墾丁國家公

園」 
3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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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海岸沿海保

護區 
一般 9,974  3,879 依觀光發展條例指定公告「北海

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依都市計畫法公告「北海岸風景

特定區計畫」、「萬里都市計

畫」。 

10,496
自然 239  197

9.北門沿海保護

區計畫 

一般 16,053  92 依觀光發展條例指定公告「雲嘉

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84,049

自然 935  0

10. 尖 山 沿 海 保

護區計畫 

一般 1,335 100
無。  0

自然 976 0

11. 九 棚 沿 海 保

護區計畫 

一般 825 0
無。  0

自然 525  0

12. 好 美 寮 自 然

保護區計畫 
自然 836 0

依觀光發展條例指定公告「雲嘉

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84,049

(二) 重疊面積或相鄰狀況 

各縣市需依其縣市海岸範圍內是否重疊與相鄰現有法定保護區填寫表

3‐9，並套疊現有公告之法定保護區製做相關圖說，本節旨在分析沿海保護

區與其他法定保護區之重疊或相鄰狀況，重疊面積需將一般保護區及自然

保護區分別計算，並以圖說呈現重疊與相鄰情形。如有重疊之法定保護區

具有分區管制之規範  (如國家公園及野生動物保護區)，須將重疊的分區面

積另作分析計算  (如重疊野生動物保護區核心區、緩衝區、永續利用區等

之面積)。針對位於沿海保護區周邊相鄰之法定保護區，則需表示相鄰之距

離及方位。 

表 3‐9  沿海保護區與其他法定保護區之關係檢核表  (以嘉義縣為例) 

縣市名：嘉義縣 

「國家公園」重疊與相鄰情形 

1.  是否與國家公園重疊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公園 

重疊面積  生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  遊憩區  一般管制區  史蹟保存區 

一般保護區  HA  HA  HA  HA    HA 

自然保護區  HA  HA  HA  HA    HA 

■  否 

2.  是否與國家公園相鄰    (圖 3‐13) 

■  是，台江國家公園                                                                  □  否 

      方位：沿海保護區位於國家公園之北側 

      距離：沿海保護區與國家公園相距約 9.3 公里 



 3-28│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國家風景區」重疊與相鄰情形 

1.  是否與國家風景區重疊    (圖 3‐14) 

■  是，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重疊面積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彰雲嘉一般保護區  約 23,210  HA 

彰雲嘉自然保護區  約 110  HA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約 770HA 

□  否 

2.  是否與國家風景區相鄰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風景區 

      方位：沿海保護區位於國家風景區之  ____________ 

      距離：沿海保護區與國家風景區相距約  ___________公里 

■  否 

「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重疊與相鄰情形 

1. 是否與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重疊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重疊面積  核心區  緩衝區  永續利用區 

一般保護區  HA  HA  HA   

自然保護區  HA  HA  HA   

■  否 

2.  是否與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相鄰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方位：沿海保護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  ____________ 

      距離：沿海保護區與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相距約  _______公里 

■  否 

「自然保留區」重疊與相鄰情形 

1. 是否與自然保留區重疊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自然保留區 

重疊面積  自然保留區 

一般保護區  HA   

自然保護區  HA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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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與自然保留區相鄰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自然保留區 

      方位：沿海保護區位於自然保留區之  ____________ 

      距離：沿海保護區與自然保留區相距約  ___________公里 

■  否 

「漁業資源保護區」重疊與相鄰情形 

1. 是否與漁業資源保護區重疊    (圖 3‐14) 

□  是，__________________  漁業資源保護區 

重疊面積  漁業資源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HA   

自然保護區  HA   

■  否  (附：原重疊東石西施貝保育區，嘉義縣政府已於民 102 年 5 月 27 日廢止) 

2.  是否與漁業資源保護區相鄰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自然保留區 

      方位：沿海保護區位於漁業資源保護區之  ____________ 

      距離：沿海保護區與漁業資源保護區相距約  ___________公里 

■  否 

「國家重要濕地」重疊與相鄰情形 

1. 是否與國家重要濕地重疊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鰲鼓、圤子溪、好美寮  國家重要濕地  (  □  國際級、■  國家級、□  地方級) 

重疊面積  國家重要濕地 

一般保護區          4855.3 HA 

自然保護區            391.5  HA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  否   

2. 是否與國家重要濕地相鄰    (建議製做相關重疊圖說) 

□  是，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重要濕地  (  □  國際級、■  國家級、□  地方級) 

      方位：沿海保護區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之  ____________ 

      距離：沿海保護區與國家重要濕地相距約  ___________公里 

■  否 

 



 3-30│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圖 3‐13  沿海保護區與相鄰法定保護區之關係 

 

9.3  公里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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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沿海保護區與現有法定保護區重疊範圍 

 

 

(嘉義縣) 



 3-32│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三) 法定保護標的種類及分布 

        本節之操作目的在分析位於沿海保護區內及區外之保護資源分布，以

釐清周邊是否有相同類型的資源分布，且目前並未納入沿海保護區中，提

供後續範圍調整考量之一。操作將表 3‐7 中重疊或相鄰保護區資源標的之

分布圖層進行套疊，初步分析沿海保護區及範圍外相關資源分布。各縣市

需依其縣市海岸範圍周邊之法定保護標的種類填寫表 3‐10，並製做相關圖

說。 

 

表 3‐10  沿海保護區與周邊法定標的種類與分布檢核表  (以嘉義縣為例) 

縣市名：嘉義縣 

表 3‐8 中重疊之法定保護區 

□ 國家公園  (如重疊請製做相關圖說) 

保護標的： 

 國家風景區  (圖 3‐15) 

保護標的：地質地形景觀、潟湖濕地 

□ 野生動物保護區  (如重疊請製做相關圖說) 

保護標的： 

□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如重疊請製做相關圖說) 

保護標的： 

□ 自然保留區  (如重疊請製做相關圖說) 

保護標的： 

 漁業資源保護區  (圖 3‐16) 

保護標的：劍旗魚、波口鱟頭、黑邊鰭白眼鮫、吉打龍紋 

 國家重要濕地  (圖 3‐15) 

保護標的：沙洲、稀有鳥類、紅樹林生態、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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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國家風景區保護標的分布 

 

(嘉義縣) 



 3-34│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圖 3‐16  漁業資源保護區保護標的分布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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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岸保護區資源指認及釐清 

 

        本章主要之目的在確認各區域內之資源，以及釐清相關資源之存在情

形及分布，如保護標的已消失，則須重新調查。另外再輔以歷年專家建議

及會議紀錄，並將保護區範圍套疊環境敏感區，以協助釐清區內資源狀況，

進而提出當前問題，供初步範圍調整參考。 

(一) 沿海保護區資源指認流程 

    沿海保護區資源指認建議參照相關操作流程 (圖 3-17)，首先依據各保

護區原有的資源類型進行現有情況調查 (參照表 3-2、表 3-3)，包括保護區

內及區外的分布，如原有保護資源標的已不存在或分布範圍變小，將需依

棲地狀況提出棲地保育計畫或調整範圍，並參照本節(六)之資源調查方法，

對資源重新進行調查；如保護資源標的存在或有增加分布情況，需考慮保

護區範圍擴大劃設。然前述資源標的分布擴張或減少，需先進行資源保護

等級評估，輔以歷年保護區相關執行計畫中，專家委員所提出與環境或資

源保護相關之指認與建議，提供計畫執行人員釐清資源及分布情況之建

議，以利後續進行保護區範圍之初步調整操作，以下將進行較詳細之操作

說明。 

(二) 沿海保護區標的現況 

    沿海保護區之保護標的現況需依不同的保護區資源類型而異，手冊提

出建議之圖資及參考步驟，由於地方政府應對所轄海岸區域最瞭解、也曾

調查累積地方性之資料，因此地方政府也應整理蒐集歷年所執行之海岸相

關資源分布範圍，同時套疊於目前累積之圖資中，並需注意不同資料年份。 

    資源調查應同時包括保護區內及保護區外之分布，保護區外調查範圍

應以公告之海岸範圍為界。保護區內資源分布主要瞭解資源是否存在及潛

在問題，而保護區外的資源分布則是後續考量是否擴大保護區的需求。各

本章建議完成之基本圖說：  

□ 沿海保護區之資源種類及分佈檢視 (表 3-11)  □ 沿海保護區周邊資源分布 (圖 3-20) 

□ 歷年相關計劃專家委員之建議 (表 3-15) □ 沿海保護區周邊資源重疊情形 (圖 3-21) 

□ 沿海保護區內資源型態 (圖 3-18) □ 歷年沿海保護區相關計劃專家委員指認地
點 (圖 3-22) □ 沿海保護區內保護標的分布狀況 (圖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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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需依其縣市海岸範圍內之資源填寫表 3‐11，並由不同型態之資料製做

相關圖說。手冊之示範操作以彰雲嘉沿海保護區 (嘉義段) 及好美寮自然保

護區為主，依據原保護之公告資源種類，將資源現況分布進行初步分析，

以檢視這些資源是否仍存在於保護區內，目前資料以現有之二手資料為

主，資料以營建署分別於 2005 年及 2007 年進行之海岸環境生態資料庫為

基礎，目的僅在示範，各地方政府應檢視相關資料之正確性及更新程度，

並以地方長期累積之資料為分析依據。 

 

 

 

 

 

 

 

 

 

 

 

 

 

 

 

 

 

 

 

 

 

 

 

 

 

 

 

 

 

各沿海保護區資源類型

保護區內標的情況 

保護區資源標的分布 

保護區外標的情況 

資源等級評估 

 自然性 

 代表性 

 稀有性 

 多樣性 

 可行性 

存在 不存在 存在 不存在 

重新資源調查 重新資源調查 

歷年海岸現勘或計畫專家意見指認 

等級評估為高者 等級評估為中或低者 

依據資源標的分布劃設範圍 

檢視重疊或相鄰保護區資源屬性是否相同 

參照現有土地使用情況 

進行自然/一般保護區範圍調整 

保護區初步範圍調整結果 

相鄰環境敏感區 

圖 3-17 資源指認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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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沿海保護區之資源種類及分佈檢視  (以嘉義縣為例) 

縣市名：嘉義縣 

1.  轄內沿海保護區資源類型  (參照表 3‐2)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 

■  原生林  ■  海岸濕地  ■  河口及潟湖  ■  紅樹林生態系  □  珊瑚礁生態系

■  海灘系統  □  地質地形景觀 ■  重要水產繁殖 ■  野生動物棲息  □  古蹟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  原生林  □  海岸濕地  ■  河口及潟湖  ■  紅樹林生態系  □  珊瑚礁生態系

■  海灘系統  □  地質地形景觀 □重要水產繁殖  □  野生動物棲息  □  古蹟 
 

2.建議各資源類型之資料型態 

              沿海保護區 
              資源類型 
 
建議海岸 
資料型態 

原
生
林 

海
岸
濕
地 

河
口
及
潟
湖 

紅
樹
林
生
態
系

珊
瑚
礁
生
態
系

海
灘
系
統 

地
質
地
形
景
觀 

重
要
水
產
繁
殖 

野
生
動
物
棲
息

古
蹟 

生物資源 ‐  兩棲爬蟲類  ■ ■ ■ ■ ■     ■

生物資源 ‐  昆蟲類  ■ ■ ■ ■ ■     ■

生物資源 ‐  哺乳類  ■ ■ ■ ■ ■     ■

生物資源 ‐  魚類  ■ ■ ■ ■ ■   ■  ■

生物資源 ‐  軟體節肢  ■ ■ ■ ■ ■   ■  ■

生物資源 ‐  鳥類  ■ ■ ■ ■ ■     ■

生物資源 ‐  植物類  ■ ■ ■ ■ ■     ■

生態系  ‐  野保區      ■

生態系  ‐  重要棲息環境      ■

物種豐富 ‐  珊瑚礁  ■    
指標性棲地  ‐  紅樹林  ■    
指標性棲地  ‐  濕地  ■ ■    
指標性棲地  ‐  潟湖  ■    
指標性棲地  ‐  河口  ■    
指標性棲地  –  保安林  ■    
特殊地形 ‐  沙丘  ■   
特殊地形 ‐  地質景觀  ■   
特殊地形 ‐  地標型景觀  ■   
水產資源 ‐  人工魚礁    ■ 
水產資源 ‐  漁業資源  ■ ■   ■ 
文化資產 ‐  古蹟      ■

文化資產 ‐  歷史建築      ■

文化資產 ‐  遺址      ■

文化資產 ‐  人文景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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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沿海保護區內保護標的分布狀況  (示範圖 3‐18 至圖 3‐19，各縣市依其資料製做相關圖

說) 

建議圖資： 

1) 各地方政府歷年之調查資料 

2) 內政部營建署海岸環境生態資料庫 

‐  自然生態資源  (動植物、兩棲類、爬蟲類、鳥類、昆蟲類等) 

‐  特殊景觀地區 

‐  珍貴及稀有動植物 

‐  重要水產資源地區  (人工魚礁、漁業資源保育區) 

‐  經濟價值動物  (節肢動物門、軟體動物門、魚綱) 

‐  重要河口生態地區  (紅樹林、沙丘、濕地、潟湖、草澤等) 

‐  珊瑚礁  (一級: 20%  以上珊瑚礁覆蓋、二級: 20%  以下珊瑚礁覆蓋) 

3) 農委會林務局保安林分佈  (土砂捍止保安林、防風林、水源涵養保安林、風景林、

飛砂防止保安林、潮害防備林等) 

4)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重要濕地 

5)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區域、海岸防護區 

6) 衛星或航測圖 

3.  沿海保護區周邊保護標的分布狀況    (示範圖 3‐20 至圖 3‐21，各縣市依其資料製做圖

說) 

檢視上述圖資中之保護標的是否出現於沿海保護區周邊： 

□  否 

■  是，包含濕地、潟湖、保安林、自然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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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沿海保護區內資源型態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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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沿海保護區內保護標的分布狀況 - 鳥類資源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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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沿海保護區周邊資源分布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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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沿海保護區周邊資源重疊情形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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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源標的等級評估 

     自然資源應具代表性、自然性、稀有性、多樣性及可行性等特性，其

各特性敘述如下： 

1. 自然性：自然性主要之判定因子主要以人為影響程度為依據，其同時

涵蓋資源之自 然性與原始性； 

2. 代表性：如界定自然資源之代表性時，生態完整性為重要之判定因子，

而古蹟或遺址資源判定，則可參照公告之等級及文化資產保存法規

範； 

3. 稀有性：稀有性之界定，主要採用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之法定定義； 

4. 多樣性：棲地及物種具多樣性、具高豐富性之食物鍊頂端生物種類、

具保育類物種、生物族群數量高； 

5. 可行性：可行性應考量保護區劃設範圍可能付出的社會成本、區位周

邊土地使用適宜性、保護標的是否具有相關法源依據。 

 

   保護區資源等級評估說明如下： 

1. 自然保護區：依據各保護區不同的資源類型(表 3-12、3-13)，將現存保

護資源標的進行等級評估(表 3-14)，評估因子分為自然性、代表性、稀

有性、多樣性等四類，評估等級為高者，即應劃設為自然保護區； 

2. 一般保護區：經由資源評估後為中或低等級時，參考歷年海岸計畫專家

委員意見及指認後，即以資源分布界定一般保護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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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沿海保護區資源類型及評估因子 

資料來源：內政部，1999，台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 

表 3-13 沿海保護區資源選擇標準 

特性 代表性、多樣性、自然性、稀有性 

認定/選

擇標準 

動物資源 
 稀有或瀕臨絕種者 

 具有學術研究或大眾科學教育價值者 

 具觀賞價值者 

 動物社會未被人為破壞與改變，尚保存自然狀態者 

 具高度經濟價值者 

植物資源 
 植物社會未被人為破壞與改變，尚保存自然狀態者 

 稀有或瀕臨絕種者 

 具有學術研究或大眾科學教育價值者 

 碩存之母樹林 

海洋資源 
 稀有海洋生物 

 海洋生物群聚未被人為破壞與改變，尚保存自然狀態者 

 具有學術研究或大眾科學教育價值者 

 具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天然景緻者 

 具特殊漁業資源或適宜培育特殊漁業資源者 

海岸保護區 資源種類 評估因子 

自然性 代表性 稀有性 多樣性 可行性 

重要水產資源地區 (1)河口及潟湖 

(2)珊瑚礁生態系 

(3)重要水產繁殖區 

■ ■ ■  ■ 

■ ■  ■ ■ 

 ■  ■ ■ 

珍貴稀有動植物地

區 

(1)海岸地區原生林

及海岸植物 

(2)沿海濕地 

(3)紅樹林生態系 

(4)野生動物棲息地 

■ ■  ■ ■ 

■ ■ ■ ■ ■ 

■ ■  ■ ■ 

  ■  ■ 

特殊景觀資源地區 (1)地質地形景觀 

(2)海灘系統 

■ ■   ■ 

■ ■   ■ 

重要文化資產地區 古蹟及史前遺跡所

在地 
 ■   ■ 

重要河口生態地區 沿海濕地（生活淤泥

質、濕地、草澤及潮

間帶之動植物，及賴

以維生之水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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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型、地質景

觀資源 

 稀有或特殊之地型、地質景觀，未被人為破壞與改變，尚保

存自然狀態者 

 具有學術研究或大眾科學教育價值者 

 高品質景觀資源，可供國民遊憩使用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1999，台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 

表 3-14 沿海保護區資源等級評估 

  高 中 低 

自然性 無顯著人為影響 有人為影響 人為影響程度極高 

代表性 
生態體系極完整 
且物種多樣 

生態體系完整 平凡之生態體系 

稀有性 

具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指
定之我國保育類野生動物
或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指
定之珍貴稀有野生動植物

具特殊野生動植物 具平凡之野生動植物 

多樣性 

棲地及物種具多樣性、具高
豐富性之食物鍊頂端生物
種類、具公告之保育類物
種、生物族群數量高； 

具多樣生物資源 生物資源分布群聚低 

可行性 
劃設範圍社會成本低、土地
使用適宜性高、保護物種具
可依循之管制法令 

社會成本高、土地
使用型態不合適劃
設保護區 

不具重要保護資源 

資料來源：內政部，1999，台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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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歷年海岸現勘之資源指認與校正 

    分析保護標的分布現況後，可藉由相關計畫研究成果或歷年專家委員

參與之會議紀錄，包括「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歷次通盤檢討，

整理專家委員於會議中所指認之各保護區資源及所提出之劃設建議(表

3-15、圖 3-22)，表中以嘉義縣為例，可將專家委員針對不同保護地點所提

出的管理建議，納入後續規劃考量中。 

表 3-15 歷年相關計劃專家委員之建議 (以嘉義縣為例) 

點位 地點 專家委員意見 

A 外傘頂洲 

本次所規劃外傘頂洲保護區內包含台子漁港及金湖漁港

等，建議將該二部分剔除，以利海岸觀光發展及及漁業

資源有效利用，且自然保護區內後續管理問題，請規劃

單位預為考量。 

B 外傘頂洲 

本次將外傘頂洲附近地區列為海岸自然保護區，但考量

沙洲位移情形，建議自然保護區範圍應自沙洲頂端做適

當延伸劃設，另該沙洲面積減少或向本島移動情形，或

與濁水溪出海口有所關聯，建議應針對濁水溪口進行適

當保護管制措施，本府並將依規定加強管制外傘頂洲使

用行為，以確保外傘頂洲永續存在。 

C 嘉義縣布袋鎮 

關於嘉義縣布袋鎮公所新港申設地點，建議自舊港現址

往內陸規劃設置，並以附帶條件方式，將新港範圍剔除

於保護區範圍外，舊址範圍並於新港設立後規劃為紅樹

林復育區。 

D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關於好美寮自然保護區部分，建議將台糖養豬場及平地

造林區改列為一般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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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歷年沿海保護區相關計劃專家委員指認地點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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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沿海保護區內與相鄰之環境敏感區 

        分析海岸保護區內外之資源性環境敏感區，主要目的是作為自然保護

區及一般保護區參考依據之一，另外也可由相關敏感區分布，提出土地使

用調整策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可參考環保署 102 年所彙編之「台灣海

岸地區環境敏感指標地圖」，作為本節操作主要的基本圖資。 

        依據本次示範操作的環境敏感區疊圖分析結果，彰雲嘉一般保護區包

含了大部分的濕地，但仍有少部分的濕地範圍位在保護區外，將可作為一

般保護區擴張的考量之一；而彰雲嘉自然保護區與好美寮自然保護區二處

範圍與濕地有部分重疊及相鄰狀況，將需配合本節(二)之內容，檢視銜接的

濕地區域，是否具有相同保護資源標的分布，以決定自然保護區及好美寮

自然保護區延伸劃設與否。於檢視沿海保護區與環境敏感區之關係後，需

再考量現有土地使用情況進行初步範圍調整。 

(六) 海岸資源調查建議操作方法 

1. 資源調查手冊 

        海岸相關資料應長期累積監測，過去政府相關單位已經進行各樣的資

源調查，部分資源類型也已擬訂標準化的調查程序，並且出版為標準作業

手冊，故本次海岸資源調查操作方法，建議應參照各官方版本之操作手冊

及內容。部份資源類型目前並無出版專門的調查手冊，但可參考行政院環

保署公告之環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內容，其針對動物生態、植物生態及海

洋生態等主要的資源調查方法，已有詳細的說明。 

表 3-16 建議資源調查操作方法 

調查資源類

別 

建議使用 

操作手冊 
出版 年份 下載連結 

 自然資源類別 

鳥類 鳥類監測標準作

業手冊 

農委會林務局 2009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l

p.asp?CtNode=200&CtUnit=140

&BaseDSD=7&mp=10&nowPag

e=5&pagesize=15 

兩棲類動物 兩棲類監測標準

作業手冊 

農委會林務局 2009 http://conservation.forest.gov.tw/l

p.asp?CtNode=200&CtUnit=140

&BaseDSD=7&mp=10&nowPag

e=5&pagesiz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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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動物 自然保護區域資

源調查監測手

冊 : 哺乳動物 

農委會林業試

驗所 

1998 NA 

螺、貝類 潮間帶至陸域螺

貝類資源調查 

海洋國家公園

管理處 

2012 http://marine.cpami.gov.tw/chine

se/index.php?option=com_dlarea

&view=type1&layout=detail&id

=95&Itemid=40 

珊瑚 海域珊瑚礁生態

資源與監測 

海洋國家公園

管理處 

2008 http://marine.cpami.gov.tw/chine

se/index.php?option=com_dlarea

&view=type1&layout=detail&id

=3&Itemid=40 

自然生態系統 

動物生態 動物生態評估規

範 

環保署 2013 http://www.epa.gov.tw/ch/DocLi

st.aspx?unit=8&clsone=540&clst

wo=242&clsthree=0&busin=336

&path=5513 

植物生態 植物生態評估規

範 

環保署 2013 http://www.epa.gov.tw/ch/SitePat

h.aspx?busin=336&path=1486&l

ist=1486 

海洋生態 海洋生態評估規

範 

環保署 2013 http://www.epa.gov.tw/ch/SitePat

h.aspx?busin=336&path=1486&l

ist=1486 

濕地生態 濕地生態系生物

多樣性監測系統

標準作業程序 

國科會 2008 http://wetland-tw.tcd.gov.tw/Wet

LandWeb/paper-info.php?id=783

社會人文系統 

濕地社會人

文 

98 年-濕地社會人

文調查手冊 

營建署城鄉分

署 

2009 http://wetland-tw.tcd.gov.tw/Wet

LandWeb/paper-info.php?id=709

2. 資源調查頻度 

        生態性資源調查頻度主要依據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之技術規範所訂

定。植物生態與海洋生態並無調查分區，而動物資源則依據生態環境敏感

程度不同，調查頻度也有差異。各等級區分如下： 

第一級區域：不含山坡地的平地，海拔在 100 公尺以下。 

第二級區域：山坡地(不含第三級區域內的山坡地)  、濕地、重要野鳥棲地

(IBA)、國有林地、海岸地區、海岸保護區。 

第三級區域：指國內各級以生物為保護基礎之保護區，包括國家公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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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各項資源調查頻度及相關說明如下表。在頻度方面(表 3‐17)，植物及海洋生

態則皆為四季；而動物生態依不同分區為兩季~四季，但應特別注意調查期

間應包含候鳥季，必要時應增加調查次數。此外，各季調查間隔需為一個

半月至二個月以上，以避免誤判樣區中群聚組成的變動程度，或忽略繁殖

族群在短期內密集增多的情形。各項資源調查結果必需彙整的分析項目，

則主要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內容之規定。 

表 3-17 建議資源調查頻度 

  動物生態 植物生態 海洋生態 

分區 第一級區域 第二級區域 第三級區域 NA NA 

最低調

查頻度 
兩季 兩季~四季 四季 四季 四季 

說明 

每季 1 次，每次 

至少相隔 2 個月 

以上 

每季至少 1 次，應視調查

區內動物生態特性延長或

酌增調查（季節、次數等）

四季各 2 次

以上 
每季一次 每季一次 

季節劃

分 

季節的劃分一般以二〜四月為春季；五〜七月為夏季；八〜十月為秋季，而十一月〜

隔年一月則是冬季，兩季的調查間隔需為一個半月至二個月以上 

3. 資源調查方法 

        資源調查方法部分，建議地方政府長期應整合各文獻的方法論，以找

出最適合在地特色的調查方法，可供參考之各項資源調查方法簡述如下。

詳細方法內容及各項資源調查紀錄與結果呈現的方式，可依據環保署「環

境影響評估之技術規範」作為參考範例。另外，由於研究人員常使用各類

電腦軟體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建議於報告中註明使用之軟體名稱與版本。 

A. 陸域生態系 

(1) 哺乳類：穿越線法、定點觀察法、設立(紅外線)自動照相機、設置氣味

站、超音波偵測器、捕捉調查、訪問調查等方法； 
(2) 鳥類：航空照片法、空載熱感應掃描器法、重複補捉法、數巢法、領域

描圖法、穿越線法、圓圈法等； 
(3) 爬蟲類：徒手捕捉法、活套捕捉法、陷阱捕捉法； 
(4) 兩生類：物種名錄清查、目視遇測法、穿越帶鳴叫計數法、方塊取樣法、

穿越線法、叢塊取樣法、直線圍籬與下凹陷阱法、繁殖區調查、繁殖區

圍籬法、兩生類幼蟲取樣； 

(5) 蝴蝶類：直接計數法、穿越線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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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水域生態系 

(1) 魚類：垂釣法、網捕法、誘捕法、電魚法等； 

(2) 蝦蟹螺貝類：網捕法、誘捕法等； 

(3) 蜻蜓類：定點調查法、穿越線調查法等； 

(4) 水棲昆蟲：蘇伯氏網法、踢擊法、挖取法、管心法、人工底質法、漂流

網法、 

C. 植物生態系 

(1) 陸地植物：依據取樣對象不同分為森林、草生地、濕地等，各項取樣方

法請參考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2) 水生植物：收集調查區域近年來之相關文獻，再配合現場採樣工作，進

行開發區水域之水生植物相調查，水生植物相之調查主要以淡水藻類為

主，其他高等水生植物之調查合併於陸域植物調查部份。 

D. 海洋生態系 

(1) 微生物調查：測定海水中之大腸桿菌群落及總菌落數； 

(2) 葉綠素 a 調查：測定海水之葉綠素 a 含量； 

(3) 基礎生產力調查：測定海水之基礎生產力； 

(4) 植物性浮游生物調查：調查植物性浮游生物之種類、組成，細胞密度及

總數量； 

(5) 動物性浮游生物調查：調查動物性浮游生物之種類、組成，個體量、生

物量、密度及總數量； 

(6) 底棲動物調查：調查底棲動物種類和豐度、密度，生物量、群聚結構(分

析數量較多或特定之類群)與物種多樣性； 

(7) 固著性植物(海藻、海草)調查：調查海藻與海草等大型固著性海洋植物

的種類、藻體重量或藻體密度、相對豐度與群聚結構； 

(8) 魚類(成魚、魚卵及仔稚魚)調查：調查成魚種類、組成、數量及其生物

學特性。調查魚卵及仔稚魚種類，密度與出現季節； 

(9) 爬蟲類調查調查海蛇、海龜等海洋爬蟲類動物出現之種類與數量（含出

現時間、季節、體形大小、出現地點）； 

(10) 鳥類調查：調查海洋鳥類出現之種類與數量（含出現時間、季節、出現

地點）； 

(11) 哺乳類調查：調查鯨、海豚等海洋哺乳類動物出現之種類與數量、族群

特徵（含出現時間、季節、出現地點與活動範圍）； 

(12) 漁業資源調查：分析當地海域或鄰近海域漁業(含淺海養殖、箱網養殖)

漁獲物的經濟種類(含經濟魚苗)、漁獲量及其季節變動，並分析其資源

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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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沿海保護區範圍之調整原則 

   (一) 沿海保護區範圍初步調整原則 

        除縣市行政邊界外，不論調整水域或陸域之保護區範圍，建議應以公

告之海岸地區範圍為最大限度，在經過等級評估及專家意見協助指認資源

分布後，建議調整之原則及操作如下： 

1. 依據所釐清的資源等級及分布現況進行原保護區範圍調整  (圖 3‐23、圖

3‐24)： 

甲、 原資源標的消失：可藉由實地調查研析是否具復育可能性，再適

當予以保留或縮編保護範圍； 

乙、 新資源標的產生：若原保護區發現新的資源類型存在，且經等級

評估後具保護價值，可先就資源分布擴編保護範圍。 

2. 檢視重疊及相鄰保護區所保護之資源屬性及分布進行二次調整   (圖

3‐25、圖 3‐26)： 

        檢視重疊及相鄰保護區所保護之資源類型與沿海保護區保護標的

屬性是否相同，可分為原保護區內及保護區外兩部分調整。 

甲、 原保護區範圍內：如重疊及相鄰保護區資源屬性相同，且位於自

然保護區附近，考量資源保護連續性，可初步擴大自然保護區，

將其納入保護範圍； 

乙、 原保護區範圍外：如保護區外與其他重疊及相鄰保護區資源屬性

相同時，也可考量擴大原保護範圍，但需以公告之海岸地區範圍

為界限。 

3. 檢視相鄰環境敏感區進行第三次調整  (圖 3‐27)：配合第二次調整之範

圍，進行第三次範圍調整： 

甲、 原自然保護區：如自然保護區範圍與相同標的屬性之環境敏感區

相鄰接，可考量延伸劃至其連接點； 

乙、 原一般保護區：如一般保護區範圍與相同標的屬性之環境敏感區

相鄰接，可考量將其範圍納入一般保護區，但最大需以公告之海

岸地區範圍為界限。 

4. 依據土地使用情況進行第四次調整  (圖 3‐28)：第三次調整後保護區範

圍，最後需再參照現有土地使用情況，考量將範圍周邊屬於單純或保護

標的依賴之土地使用型態，劃入保護範圍內，以下 2 大類土地使用型態，

建議適合納入沿海保護區範圍，若為於都市計畫區內之保護區、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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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海域區等非都市發展用地亦建議優先納入。 

甲、 生態用地、沙丘、沙灘、保安林、林業用地、河川、荒地、草生

地、灌木、礁岩、岩石、崩塌地、為使用地、竹林、禦潮地。 

乙、 人工湖、水庫水道沙洲灘地、旱作、果園、稻作、養殖、鹽田、

溝渠、其他蓄水池。 

        此保護區初步調整範圍，建議應再經由地方政府成立之專家諮詢小組

審核，並考量保護區周邊土地權屬及社會結構進行最後確認。 

圖 3‐23 保護區內依據資源標的分布進行範圍調整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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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保護區外依據資源標的分布進行範圍調整 

(嘉義縣) 



 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3-55

 
 

 

 

圖 3‐25  沿海保護區內法定保護區相同屬性標的分布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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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沿海保護區外周邊法定保護區相同屬性標的分布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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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依據環境敏感區之範圍調整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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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沿海保護區範圍初步調整結果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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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益關係人之參與及成立專家諮詢小組 

    由於沿海保護區資源類型多元，且保護區範圍劃設牽涉許多不同層面

之專業及議題，故各縣市政府有必要加強利益關係人之參與，並成立專家

諮詢小組，共同檢視保護區調整合適性。 

    利益關係人參與時機建議應從第 3 步驟「當前問題對策」至第 4 步驟

「保護區範圍調整」兩階段，而參與方式建議可藉由舉辦劃設區域說明會

協助進行。 

參與目的主要包括： 

1. 加強民眾參與； 

2. 各利益關係人劃設意見溝通； 

3. 劃設目的說明； 

4. 提高劃設後管理效力。 

 

而專家諮詢小組專家諮詢小組建議之成員及目的如下： 

組成成員：需包括環境工程及管理、景觀建築、生物及生態、社會科學、

歷史人文、經濟、海洋及海岸工程、漁業及養殖、觀光遊憩、

都市計畫、環境教育等專家。並可視諮詢需求狀況，得邀請如

當地社區居民代表、NGO、NPO 等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加入。 

成立目的： 

1. 協助保護區劃設及調整疑問之釐清； 

2. 協助海岸資源指認； 

3. 協助確認保護區調整之範圍適宜性； 

4. 協助確認範圍調整原因之正確性； 

5. 作為後續保護區資源監測長期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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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沿海保護區範圍修正與管理管制 

        本章之目標於分析調整後之保護區範圍內土地權屬、用地編定、土地

使用狀況、社會結構等，以考量可能之潛在相關影響，並可適當的調整保

護區範圍及研擬未來管理策略 

(一) 區內土地權屬 

前一章節所述之沿海保護區初步調整範圍，需再檢視範圍周邊土地公

私有權屬狀況，包括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如範圍周邊為公有土地，

因政府具有優先使用權利，可考量將其公有土地區域納為保護區，以提高

管理執行效力。 

表 3-18 初步調整後之保護區土地權屬狀況 (以嘉義縣為例) 

保護區 保護區內陸

地總面積

(km2) 

公有土地 私有土地 

面積 

(km2) 

所佔比例 

(%) 

面積 

(km2) 

所佔比例 

(%) 

彰雲嘉一般保護區 47.91 14.32 30.32 32.89 69.68 

彰雲嘉自然保護區 0.06 0.06 95.41 0.003 4.59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2.48 2.45 98.82 0.03 1.18 

 

(二) 區內社會結構 

    區內社會結構主要檢視人口數、農漁業戶數及各行業公司登記家數，

檢視目的及資料呈現方式如下： 

1. 人口數：檢視人口數量的變化，可評估對海岸環境潛在影響。如人口

不斷增加，可能提高海岸土地開發強度，必須適當調整保護區範圍，

將尚未被高度開發的土地納入保護區予以管制，避免未來的不當利用

本章建議完成之基本圖說：  

□ 初步調整後之保護區土地權屬狀況 (表 3-18) □ 一般保護區調整後土地使用比例 (圖 3-32) 

□ 沿海保護區各行政區人口數 (圖 3-29) □ 自然保護區調整後土地使用比例 (圖 3-33) 

□ 沿海保護區修正調整說明表 (表 3-21) □ 一 般 保 護 區 調 整 後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 圖
3-35)

□ 沿海保護區調整前後面積比較 (表 3-22) □ 自 然 保 護 區 調 整 後 都 市 計 畫 面 積 比  ( 圖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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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都市區不斷擴張，造成資源損失； 

2. 農漁業戶數：分析沿海各行政區(鄉/市/鎮)農、漁業之從業戶數，可預

先評估沿海保護區劃設範圍可能造成的產業影響程度，進而納入未來

管理策略考量，以提升沿海保護區執行效力； 

3. 各行業公司登記家數：藉由統計各行業公司登記家數，可得知區域內

主要經濟活動類型，進而評估保護區可能遭受的直接及間接衝擊來

源，作為研擬未來管理方向參考。 

 

表 3-19 沿海行政區農漁業戶數 (以嘉義縣為例) 

鄉鎮 農業戶數 漁業戶數 

布袋鎮 1862 1596 

東石鄉 2711 3150 

資料來源：嘉義縣統計要覽(2011) 

 

表 3-20 嘉義縣各行業公司登記家數 (以嘉義縣為例) 

行業別 家數 

農林漁牧業 250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2 

製造業 1380

電力及天然氣供應業 15 

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102 

營造業 1323

批發及零售業 9936

住宿及餐飲業 567 

運輸及倉儲業 37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2 

金融及保險業 41 

不動產業 14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及技術服務業 148 

教育服務業 9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57 

支援服務業 598 

其他服務業 1248

資料來源：嘉義縣統計要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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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沿海保護區各行政區人口數 (以嘉義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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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沿海保護區範圍修正調整 

    經由土地權屬及社會結構考量後，沿海保護區整體檢討範圍，應說明

修正調整原因，可參考下表予以統整。除需輔以圖說標示其區位 (圖 3-30) 

外，另也需再將調整前後範圍與現地勘查或航照圖進行對照分析 (圖

3-31)，以利後續持續之資源監測及檢討。 

表 3-21 沿海保護區修正調整說明表 (以嘉義縣為例) 

調整地點 1.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具有同沿海保護區標的資

源：原生林、濕地 

擴增範圍為一般道路及水

域，適合調整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土地使用       

  □  土地權屬       

  □  社會結構       

調整地點 2.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原自然保護區範圍與環境

敏感區相鄰：濕地 

擴增區域土地型態為農林

用地，適合調整 

  □  土地使用       

  □  土地權屬       

  □  社會結構       

調整地點 3.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具有保護標的資源：原生

林、潟湖 

擴增範圍土地型態為沙洲

及紅樹林，適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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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土地使用       

  □  土地權屬       

  □  社會結構       

調整地點 4.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具有保護標的資源：野生

動物棲息地 

增編範圍之土地型態為大

面積農地，可予以擴充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土地使用    –  周邊具有工業用地，不予

劃設 

縮編範圍為工業使用，故

不適合作為保護區 

  □  土地權屬       

  □  社會結構       

調整地點 5.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具有保護標的資源：野生

動物棲息地 

增編範圍為農田，適合作

為保護區範圍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具環境敏感區：濕地  增編範圍為農田，適合作

為保護區範圍 

  ■  土地使用    –  周邊具有工業用地，不予

劃設 

縮編範圍土地型態具工業

使用及高密集的住宅，故

考量予以縮編 

  □  土地權屬       

  □  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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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地點 6.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保護標的資源：原生林 資源分布範圍為農田，可
增編為保護區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土地使用  
  □  土地權屬  
  □  社會結構  

調整地點 7.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具 有 保 護 標 的 資 源 ： 濕
地、野生動物棲息地

資源分布範圍為大面積農
田，可增編為保護區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土地使用  
  ■  土地權屬   +  將周邊公有土地略為調整

成保護範圍
資源分布範圍為大面積農
田，可增編為保護區 

  □  社會結構  

調整地點 8. 

依據

勾選 

調整依據  增加/

減少

調整 

調整原因說明  與現況之驗證說明 

(經由現勘或航照圖比對，

說明確實可調整之原因) 

  ■  資源標的分布    +  具有保護標的資源：海岸

濕地、重要水產資源分布

資源分布範圍為大面積農

田及河道，適合增編為保

護區 

  □  歷年專家意見

指認 

     

  □  法定保護區       

  □  環境敏感區       

  □  土地使用       

  □  土地權屬       

  □  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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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保護區修正調整結果對照 

(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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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  保護區調整範圍與航照圖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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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護區調整前後之差異 

    保護區檢討後，除了說明修正調整原因外，也必須將保護區面積、土

地編定、土地使用等進行前後比較，並分析其差異，並應針對調整後的差

異，研擬相關土地管理策略。 

表 3-22 沿海保護區調整前後面積比較 (以嘉義縣為例) 

保護區 調整前(km
2
) 調整後(km

2
) 比值(新/舊) 

彰雲嘉自然保護區 1.07 1.73 1.61 

彰雲嘉一般保護區 387.34 391.27 1.01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7.72 8.23 1.07 

 

圖 3-32 彰雲嘉保護區調整後土地使用比例 (以嘉義縣為例) 

 

圖 3-33 彰雲嘉自然保護區調整後土地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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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調整後土地使用比例 

 

 

 
圖 3-35 彰雲嘉保護區調整後都市計畫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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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彰雲嘉保護區調整後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面積比例 

 

 

圖 3-37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調整後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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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沿海保護區區域規範 

    沿海保護區劃設主要目的為保護區內重要資源，於範圍修正調整後，

應配合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相關規範實施後續保護區土地管理及規劃。

以下列出幾項重要區域管理規範及議題： 

1. 沿海保護區資源標的屬性多樣，具生物性資源及非生物性資源，其中又

可分為不可再生資源(古蹟及地質地景資源)及可回復資源(生態資源)，應

考量不同的資源特性，予以合適的劃設及管理標準； 

2. 海岸地區具有多樣土地利用型態，管理機關權責也相當複雜，故應針對

沿海保護區範圍有關管理單位及規範法令予以統整。進行保護區範圍檢

討作業時，也需會同相關管理單位共同研議保護區範圍劃設，以提升區

劃準確性及保護效力； 

3. 各沿海保護區均存在與其他法定保護區範圍重疊情況，而各法定保護區

資源標的不盡相同，管理禁止及使用標準也不同，故沿海保護區應檢視

是否與重疊法定保護區有同屬性的資源標的，以提升重疊區域的資源保

護效力，並加強未重疊區域管理規劃； 

4. 各沿海保護區劃設範圍不同，其中有部分保護區橫跨不同的縣市(如彰

雲嘉保護區)，於進行保護區修正及調整時，需要加強相關的縣市政府

協調及合作，以提升資源標的保護的連結性； 

5. 一般保護區依據全國區域計畫規範，「沿海保護區位於都市土地者，應

檢討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位於非都市土地者，「其容許使用、

許可使用以不影響保護區保護標的及自然環境資源現況為原則」。 

6. 自然保護區依據全國區域計畫規範，位於都市土地者，「應檢討變更為

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或其他相關保護區，並檢討修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內容，加強資源保護」；位於非都市土地者，「應避免辦理設施行使

用分區即使用地變更」。並應檢討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公有土地以編

定為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林業用地為原則，如依其他法定計

畫編定者，從其計畫編定」。「私有土地位於沿海自然保護區尚未納入其

他法令保護區、核定計畫或未有補償措施前，得依第一次編定時使用現

況，按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編定使

用」。 

7.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海岸保護、防護需要，應優先依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檢討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不得為私有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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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沿海保護區管理建議事項 

完成沿海保護區之範圍區劃後，應針對當地資源特性，列出相關管理

事項和有關單位： 

 

1. 水利工程：保護區內宜避免工程施作，如因防災所需之相關防護工程建

議採軟結構工程為主，儘可能讓當地環境資源維持自然性，但若要建設

必要的硬結構工程時，則須挑選可容入當地生態的建材(例如就地取

材)，將生態影響降至最低。 

相關單位：中央主管機關為水利署，地方政府則為水利局。 

 

2. 保育措施：對當地生態環境進行復育時，不論動、植物皆應以當地原生

物種為主以維持保護區內物種完整性。而若保護之物種有危害人民生命

財產之可能性，應配合有關單位予以進行適當調節，如河口濕地區域受

水筆仔的定沙作用，導致出海口堵塞，影響船隻進出及防洪排水功能

時。此外，避免於自然保護區內設置非必要永久定置的人工建設。 

相關單位：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地方政府則為農業局。 

 

3. 船隻航行：沿海保護區因生態資源豐富，聚集許多生態旅遊業者，造成

觀光船隻的增加，故進行生態導覽時，經過保護區範圍應降低船速，減

低干擾當地物種程度。而自然保護區應以當地生態環境之承載量，進行

參觀人數的限制，以維持生態系的平衡。此外，各船隻應定期進行保養

和維修，避免油料外漏，造成污染。 

相關單位：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地方政府則為交通局。 

 

4. 漁業行為：雖然實際從事漁業捕撈者逐年減少，但仍需限定其補撈漁法

及捕撈區域管制，建議與漁政單位及漁會協商，避免於自然保護區內從

事漁業行為，導致保育物種及環境遭受破壞。而船隻或膠筏的停泊地點

也應予妥善規劃，降低污染的可能性。 

相關單位：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及漁業署，地方政府則為農業局。 

 

(七) 沿海保護區相關法規衝突性 

沿海保護區修訂完成後，應對相關法規進行交叉比較，以釐清之間衝

突性，並可作為日後管理規範改善及協調之依據。本次所劃設之保護區相

關法令比較如表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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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相關法規條文衝突比較表 

法規 中央主管機關 條文 衝突性 

森林法 農委會 第 8 條 國有或公有林地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出租、讓與或撥用： 
一、 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

必要者。 
二、國防、交通或水利用地所必 

要者。 
三、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 
四、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或森林遊樂區內經

核准用地所必要者。 
違反前項指定用途，或於指定期間不為前項使

用者，其出租、讓與或撥用林地應收回之。 

如實施地點為海岸保護區，將

違反海岸保護區管理原則。 

水利法 經濟部 違反第 63-5 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海堤區域

內，採取或堆置土石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森林法第 56 條規定，若於森

林內探採礦或採取土石者，處

新台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農委會 第 84 條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

然狀態。 
 

都市計畫法第 12 條，為發展

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

其 他 目 的 而 劃 定 之 特 定 地

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 
都 市 計

畫法 
內政部 第 32 條 都市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

使用區，並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或

特定專用區。 

如實施地點為海岸保護區，將

違反海岸保護區管理原則。 

濕 地 保

育法 
內政部 各級政府經依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

關，認有破壞、降低重要濕地 

環境或生態功能之虞之開發或利用行為，該申

請開發或利用者應擬具濕地 

 影響說明書，申請該管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審

查許可開發或利用行為之原 

則如下： 

  一、優先迴避重要濕地。 

  二、迴避確有困難，應優先採行衝擊減輕措

施或替代方案。 

  三、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皆已考量仍有

困難，無法減輕衝 

擊，始准予實施異地補償措施。 

  四、異地補償仍有困難者，始准予實施其他

方式之生態補償。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4 條規

定，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

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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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法第 8 條：若實施地點位於沿海自然保護區內，將衝突上述之海岸

保護區分區管理原則。 

2. 水利法第 63-5 條：若海堤區域內有海岸林存在，森林法則也具規範公

權力，進行相同違法行為，罰鍰金額卻不相同。 

3.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4 條：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

態；而都市計畫法卻又明文允許，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

他目的而可劃定特定地區，此二法條相互衝突。 

4. 都市計畫法第 32 條：都市計畫得劃定住宅、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

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如實施地點為海岸保護

區，將違反海岸保護區管理原則中敘述之嚴禁任何改變現有生態特色及

自然景觀之行為，並加強區內自然資源之保護；以及不影響環境之生態

特色及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型態。 

5. 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本條文說明濕地可於適當減輕或補償方案下，有

條件予以開發或利用，但許多濕地也被劃為自然保留區，如淡水河紅樹

林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關渡自然保留區等國家級濕地，但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4 條規定，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

自然狀態，容易造成濕地環境容許開發或利用管制標準不同。 

(八) 海岸潛在之土地使用議題 

    以下為引用 73 年及 76 年公告之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內

容，列出不同之保護區土地潛在管理議題，各縣市政府需於進行範圍檢討

時，予以注意相關環境問題： 

1. 淡水河口保護區：  

(1) 水污染影響生態系。本區位於淡水河口附近。淡水河流域之都市

及工業污廢水均由本區排放入海，由於污廢水污染淡水河及沿海

水質，將進而影響本區之生態系。 

(2) 土地開發計畫影響生態系。淡水沿河公路新生地開發計畫，雖避

開竹圍紅樹林，但其施工及爾後之發展仍可能間接損及脆弱之紅

樹林生態系。另關渡草澤因仙渡平原之開發，部分地區被刻意填

土亦將影響其生態系。 

2. 蘭陽海岸保護區： 

(1) 以混凝土築塭堤，影響水鳥佇樓環境。本區內之土地利用現況，

以稻作和漁塭為主。此種土地利用，乃因本區之地理條件與生態

環境上之排水不良與沼澤地等特色而來。有部份農民利用混凝土

建造塭堤，草類無法生長，將影響水鳥佇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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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疏濬排水計畫影響生態環境。過去省水利局(現為水利署)於本區內

有疏濬排水計畫，此計畫若付之實施，則本區現存之生態環境將

為之改變，除將影響水鳥於遷移過程中，至此佇棲外，亦可能影

響鳥類往返遷移之路徑。惟該疏濬排水計畫對區域內居民之生命

財產安全亦屬切要，兩者如何相配合，宜再作進一步研究。 

3. 蘇花海岸保護區： 

(1) 採礦業和水泥製造業，破壞自然環境。本區由於多崇山峻嶺，地

勢險阻，交通不便，所受之人為干擾較少，地形地貌和植物相仍

多保持自然狀態。但近年來不斷出現之採礦業和水泥製造業，卻

已對本區之自然環境造成莫大之威脅。採礦將破壞植物與自然景

觀，水泥廠則造成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和平、清水、崇德等附近

許多地區已被設定礦權，蘇澳和東澳則已設有水泥廠。和平、崇

德附近之採礦行為，已損及自然景觀。 

(2) 公路拓寬與自然環境保護。省交通單位擬將蘇花公路全線拓寬雙

線通車，並規劃為景觀道路，以提供國民遊憩和觀光之用。公路

拓寬若施工不當將損及道路兩側之植被與地形景觀。 

4. 花東沿海保護區： 

(1) 水污染影響生態環境。花蓮中華紙漿廠等重污染工業，未經嚴格

處理之污廢水，排放入花蓮溪，隨河水注入海洋。因此在花蓮溪

口附近已有明顯之水域污染現象，影響生態環境。 

(2) 遊憩設施計畫影響自然環境保護。磯崎附近擬定有風景特定區計

畫，將磯崎沙灘規劃為海水浴場，並於附近地區設置安全及服務

設施。石梯坪及大港口附近海岸，亦已擬有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

區計畫，並闢建步道及停車場等遊憩服務設施。青年反共救國團

也擬於石梯坪附近興建青年活動中心，供遊客使用。三仙台離島

及其附近地區，亦已規劃為風景特定區，位於岸上之地區，已建

有停車場、步道、眺望台及公共衛生設施；並計畫建造聯絡橋，

將離岸之三仙台與岸陸相聯接，使遊客可大量進入該離岸島嶼。

該等遊憩設施多未能和當地自然環境特色相配合，影響自然景觀

之維護。 

(3) 沿海水產資源經營與自然環境保護。磯崎附近有漁民於岸上設置

九孔育苗池及養成池，使用區劃漁業權之經營方式，將育成之九

孔苗放入海中成長後撈捕出售或放入養成池續養至一定大小再出

售。花東沿海現亦有多處定置網漁業之經營。對於沿海漁業資源

之保育經營，有待進一步作合理之規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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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 

(1) 水污染影響生態環境。近幾年來，本省西部沿海曾發生淺海養殖

貝類大量暴斃情事，經調查研究顯示，與水域污染有密切相關。

據台灣省水污染防治所調查資料顯示，本區內之主要河川，如北

港溪、朴子溪、八掌溪等，目前之污染情形相當嚴重；此外，本

區北鄰之彰化濱海工業區，為一規模甚大之綜合性工業區，未來

排出之廢污水，若無適當處理，將隨海流而影響本區生態環境。 

(2) 泥質灘地保育與海埔地經營。彰化、雲林、嘉義三縣淺海養殖年

收益近三年都在新台幣二十億以上，這些高經濟價值之水產包括

有：牡蠣、文蛤、血蛤、赤嘴蝦、蟳及其它各種經濟魚類，而泥

質灘地及生長於其上之紅樹林則提供了這些生物生存及生長所需

之養分來源。除了具有這些高度之無形經濟價值外，尚具有生態、

遊憩及大眾科學教育價值，為具保育價值之自然資源。 

(3) 海埔地之開發固為增加經濟收益，提高土地利用價值，惟為使自

然資源能永續利用，對於海埔生新地之開發，需在整體考量下，

慎予進行，俾免斷喪有限之自然資源。 

6. 北海岸沿海保護區： 

(1) 本區因開發甚早，且鄰近大台北都會區，故土地利用競爭壓力大，

濫墾之情形亦嚴重，對當地環境生態特色、自然景觀及遊憩品質，

皆產生不利影響。 

(2) 未經規劃或規劃不當之低品質遊憩設施（例如建於三芝鄉海濱地

帶之成群假日別墅），破壞該地區原有之自然景觀，降低海濱遊憩

價值。 

7. 北門沿海保護區： 

(1) 台灣西部沿海，近年來曾發生淺海養殖貝類大量暴斃情事，經研

究結果顯示，此與沿海水域受污染有密切相關。據調查，本區內

之主要河川—急水溪與將軍溪，其中、下游兩岸分布有糖廠、紙

廠、化工廠、酵素廠等製造業，其所排出之污廢水或含毒化學物

質，多未經適當處理即流入海域，污染情形相當嚴重，危害沿海

生態環境。 

(2) 急水溪口與將軍溪口間之北門海埔地，台南縣政府欲於其北半區

的四百五十公頃之潟湖四周圍築海堤後，砍除其上生長之海茄苳

紅樹防潮林，抽沙填土，興建渠道，開闢為鹹水養殖魚塭。現已

進行海堤圍築及抽沙等工程，迫使台灣現存最大面積之海茄苳紅

樹林即將面臨存續危機，危害該紅樹防潮林及潟湖、沙洲、沙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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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組成之完整生態系，以及影響淺海貝類養殖環境。 

8. 尖山沿海保護區： 

(1) 台二十四公路穿越尖山地區，此路段因邊坡不穩，常有落石，故

需經常整修改善。施工時之廢土棄石，輒任意堆置於臨海之公路

側或傾倒入海域，污染視覺景觀，破壞公路臨海側之植被及海域

中之馬尾藻床。 

(2) 海口沙丘除具重要生態功能外，因景色秀麗多變化，亦極富觀賞

價值，屏東縣政府擬將其鄰近地區規劃為金沙崙風景特定區。因

交通方便，至此之遊客日眾，惟因缺乏有效管理，故對該脆弱之

沙丘生態系及其鄰近珊瑚礁生態系之保護，已造成重大壓力。 

9. 九棚沿海保護區： 

(1) 於中港溪口以南國有海岸土地上非法濫闢養殖池者日益趨多，除

破壞自然景觀，並威脅沿海生態系。 

(2) 於沙丘地盜取沙作為建材，以及於珊瑚礁岩地帶控取水芫花作為

盆景者日眾，除嚴重威脅海濱生態系，並損及地形景觀與海濱植

物相。 

(3) 林務單位在沙地上栽植木麻黃，此與當地原生植物相不協調，且

防風定沙效果不彰。 

10. 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1) 布袋海埔地開埔地開發計畫內闢建中之新社區，位於本區北邊，

應妥為規劃以避免社區未來將廢棄物、污水排入本區，污染本區

環境。 

(2) 因海埔地之開發，目前已有道路通抵好美寮離岸沙洲，故抵達該

離岸沙洲之遊客日多，對脆弱之沙丘生態系造成壓力。 

(九) 保護、監測與復育 

1. 沿海自然保護區保護措施，應視保護項目不同，給予相關限制管理外，

另外提出相關具體建議及辦理機關如下表： 

表 3-24 沿海保護區保護措施及執行機關表 

保護措施內容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主要法令依據 
(1) 河口地帶任何可能妨礙水

流之行為，不必要的構造物
興 築 或 改 變 地 形 地 貌 工
事，應儘量予以避免。 

水利署 
營建署 

地方政府 

經濟部 
內政部 

水利法 
濕地保育法 

永續海岸整體發
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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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潮間帶泥質灘地及海岸濕
地因具有生物多樣性、維持
海岸安定、捕截沉澱及污染
物、吸收暴雨浪潮等多項功
能，因此濕地水域中水之流
通及循環，應予維持，並避
免不必要的人工構造物阻
斷濕地之水流。 

地方政府 農委會 
環保署 
經濟部 

文化資產保存法 
水污染防治法 

水利法 
濕地保育法 

(3) 紅樹林為珍貴胎生植物，管
理上應特別重視維持適合
紅樹林生長之環境生態，即
維持水域內水之流通及循
環，並維持土壤特性及水的
鹽度。 

農委會 － 文化資產保存法 
濕地保育法 

(4) 潮間帶灘地上船隻(膠筏)停
泊地點應妥適規劃，降低水
質污染，儘量不干擾當地動
植物為原則。 

地方政府 農委會 漁業法 
濕地保育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 
船舶航行管理自

治條例 
(5) 相關人工設施應儘量配合

當地特色，採生態工程為
之，避免破壞原有之自然生
態環境。 

農委會 交通部 文化資產保存法 
永續海岸整體發

展方案 

(6) 相關自然保育區，依其保育
公告事項管制。 

農委會 － 文化資產保存法 

(7) 沿海保護區部分位於都市
計畫內，於通盤檢討時應參
考本計畫內容，變更該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配合
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
容，以加強該資源之保護。 

營建署 
地方政府 

內政部 都市計畫法 

      資料來源：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草案，2009 

 

2. 保護區之監測與復育 

透過保護區環境監測資料，更新相關動態變化，以適度調整保護區管

理範圍及措施，參考第三章進行相關之監測項目、位置及頻率，並同時依

據國家公園、區域計畫法、環評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以及國外之海岸保護

計畫施行情況，保護計畫應於制定後至少三至五年通盤檢討一次。 

 



  

  

  

  

  

  

  

  

  

 

 

肆  海岸復育與景觀改善示範計畫
評選與輔導作業 

 歷年輔導過程與成果 

 102 年度輔導機制與 103 年度評選原則 

 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之輔

導作業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

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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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海岸復育與景觀改善示範計畫
評選與輔導作業 

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98-103 年)延續 98 年度計畫目標，除

鼓勵各單位延續執行 101 年度計畫成效外，透過復育劣化生態資源、整建改

善海岸景觀、促進海岸土地管理合理化為主要目標，以「保育自然海岸、復

育近自然海岸」、及「整體規劃及景觀設計理念」為基本考量，且應有過去

先期規劃之成果後，再申請工程建設經費。 

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自 93 年開始實施以來，已累積豐碩復育

成果，如基隆和平島、宜蘭內埤等，補助項目包括縣（市）海岸整體規劃、

都會（城鎮）海岸復育景觀改善計畫、海岸生態復育保護計畫及一般海岸景

觀改善計畫等項目，其補助執行策略，為廣邀地方政府提案，再經營建署及

服務團委員評選遴出符合補助目標之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逐年補助並

分階段統一輔導。 

一、歷年輔導過程與成果 

海岸復育計畫之復育、整建、改善、防護與環境景觀美化係實質建設中

屬積極且屬公共工程與國民生活較易接觸的界面，亦為國土復育政策中之關

鍵行動。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自 2004 年起，遴選並輔導海岸保育示範

地點，協助營建署及地方政府推動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其間雖因

政策預算因素中斷 2 年，然截至 2013 年共補助辦理 80 餘處（如下圖表），投

入 4 億多萬元，進行各類型海岸復育工作，均各具海岸復育之示範意義與可

觀成果。 

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代表著不同海岸類型及復育示範意義，其成果

不單只是可見的實質環境改善，重要的是與地方政府的協商、與專業團隊的

討論、與地方民意的溝通等對話過程。本年度永續海岸服務團同樣秉持一貫

的服務精神，號召各領域專業者，持續關注海岸相關議題、輔導並追蹤計畫

執行成效，並進而回歸自國土至地方之空間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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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核補案件數 
核補經費

（萬元） 

93 3 處示範點 2,350 

94 4 處示範點 2,350 

95 3 處示範點 4,000 

96-97 暫停 - 

98 
19 案/ 

含 6 處重點案例 
9,850 

99 
22 案/ 

含 6 處重點案例 
9,220 

100 14 案 6,647 

101 8 案 3,348.9 

102 9 案 2,279.9 

總計 82 40,045.8 

 

表 4-1 歷年補助案件數及經費表

圖 4-1 歷年補助案件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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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年度計畫輔導機制與 103 年度計畫評選原則 

每一處示範地點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在地居民的支持度與長期民間資源

投入的程度，在上位有公部門的政策指導，在民間則必須有社區組織、地方

共識與專業參與等三大向度背景支持，才能永續經營海岸事務，落實海岸資

源保育工作。依循行政院所核定之自 98 年至 103 年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的補助精神，其優先補助原則包括： 

(一)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範圍之復育。 

(二) 具重要水產資源、珍貴稀有動植物、特殊景觀資源、重要文化資產、重

要河口生態等地區之復育或景觀改善。 

(三) 保育自然海岸，復育近自然海岸之計畫。 

(四) 推動生態工程相關技術應用計畫。 

(五) 結合鄰近社區共同進行之整體景觀再造計畫。 

(六) 縣市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七) 延續性計畫。 

(八) 具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款之計畫。 

補助計畫類型則區分為(一)經常門:以辦理海岸先驅研究、生態旅遊規

劃、社區營造、教育訓練等相關事項；(二)資本門:以辦理保育或景觀改善工

程計畫實質規劃、設計、施作等相關事項。 

表 4-2 補助計畫類型項目 

補助計畫類型項目 

規劃部份 建設部份 

1. 海岸整體規劃 1. 環境改善 

2. 建立海岸復育工作圈、環境教育 2. 環境創造 

3. 解說培訓 3. 生態復育 

4. 社區營造 4. 景觀及環境教育、解說設施改善

與營造 

5. 資源調查(背景資料建置) 5. 補償性工程 

6. 復育研究 6. 生態廊道串連 

7. 工法技術研發與技術轉移 7. 棲地改造、自然植被復育 

8. 補償措施研究  

9. 海岸規劃設計規範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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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永續會 98-103 年海岸保育及復育方案之預算分配，由水利署主辦之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以漁港改善活化為主要目標，經費預估為 6 年 80 億

元，而由營建署主辦之「海岸景觀整體改造計畫」則為 6 年 6 億元，而營建

署海岸復育計畫 10 多年來共投資: 40,045.8 元，其中資本門計投入 28,157.9

萬元，經常門計投入 11,887.9 萬元，以有限之經費創造可觀效益。 

透過計劃本身「保育自然海岸、復育近自然海岸」及「整體規劃及景觀

設計理念」之主要目標，並應符合「減量」、「復育」及「環境整理」之理念，

申請補助計畫可區分為 4 大類別，詳表 4-3，而歷年補助計畫依不同申請類

別亦可歸納幾類焦點議題類型，詳表 4-4。 

表 4-3 申請補助計畫類別統計 

補助類別 
案件數 

(97-101) 

第 1 類-縣(市)海岸整體規劃 12 

第 2 類-都會(城鎮)海岸復育景觀計畫 7 

第 3 類-海岸生態復育保護計畫 15 

第 4 類-一般海岸景觀改善計畫 29 

 

表 4-4 補助計畫焦點議題統計 

主要補助焦點議題/類型 
案件數 

(97-101)

先驅計畫、可行性研究、復育方案評估 25 

海堤拆除復育、護岸改善 4 

縣(市)海岸整體規劃 9 

海岸環境改善及景觀改善工程 14 

海岸生態資源調查、資料庫建置 6 

環境監測、開發管制 3 

防風林補植、植生綠化及簡易綠美化 12 

人工濕地與汙水淨化處理分析 2 

紅樹林清除 2 

生態教育、生態旅遊規劃、導覽培訓 4 

生態園區工程 2 

沙洲定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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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2)年度延續自 2003 年以來的永續海岸服務團 Top-Down 輔導作業，

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不僅是專業審查，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宣導與經驗的傳

承。在每年的補助計畫中不盡然完全能依照委員們的理想真正落實保育目

標，其中相關因素包括計畫期程的壓縮、地方欠缺對海岸資源的認識與掌

握、以陸域城鎮規劃角度構思海岸未來、企圖以淨灘解決海岸汙染問題、對

跨部會機關的事務難以有效整合…等，導致未能針對劣化亟需緊急處置區段

提出具體策略。個案的年度結果雖未言成功但仍有其示範價值與意義。 

「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實施年限至 100 年底，回顧歷年推動成果斐

然，惟海岸事務涉及層面與權責單位廣泛，未有專責機關統籌管理，海岸法

尚未立法通過；無論於組織面、法治面，均尚未臻至成熟完整，實質環境與

大眾海岸環境保護意識，亦有許多需再積極推動之處，有鑑於此，永續海岸

整體發展的理念仍應持續推動，並由原著重實質海岸環境空間之改善推動，

更進一步推動深化海岸環境保護意識、專業技術與社區培力，並加強公部門

相關水平施政計畫之整合。除此之外，去年度也特別透過旗艦議題之個別探

討，擬具未來海岸復育計畫的推動方向，操作跨縣市、跨部會、跨領域的海

岸議題，探討未來與其他部會、縣市、地方團體發展意象接軌合作模式。 

表 4-5 旗艦議題與推動內容 

議題面向 課題 重點工作項目 

一、動植物棲地復育

/植生復育 

 珍貴海岸生物棲地遭受威脅或瀕危 

 海岸林帶的弱化、斷裂或老化 

 外來種的入侵或強勢種的擴散 

 缺乏長期生物調查資料及物種棲地變

化監測 

 指標生物棲地保育、復育 

 海岸林帶的補植與復育 

 建立海岸植生復育之實驗林場 

 原生海濱植物採種育苗 

 沙丘植生復育 

 海岸資源調查與指標物種選定 

 紅樹林族群控制與棲地管理 

 互花米草的移除與監控 

二、地質地形景觀復育 

 海岸侵蝕、河口輸沙能力降低 

 沙丘弱化、消失 

 珊瑚礁、潟湖、濕地、河口三角洲等

自然地景變遷 

 重新檢討河川流域輸沙能力與水利現

況 

 軟性防護工法的研發與試驗 

 自然地形景觀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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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議題面向 課題 重點工作項目 

二、地質地形景觀復育 

 欠缺地形地質景觀變遷監測資料  地形形成機制與保育對策 

 珍貴礁岩、潟湖、河口、濕地等之景

觀保育措施 

 長期海岸地形變遷之調查監測 

三、人工設施減量 

 閒置或不當人工設施物造成視覺衝擊

 閒置漁港、海堤破壞海岸自然景觀 

 公共設施散落、林立 

 廢棄物或漂流木污染海岸 

 老舊或不當設施移除、減量 

 違建物、閒置設施拆除 

 閒置漁港、海堤拆除，並回復自然海

岸 

 多重公共設施之整理或整併 

 垃圾及廢棄物移除清運(汙染源調查、

多重污染防治、漁村社區輔導、廢棄

物回收再利用) 

四、文化資產保護 

 欠缺對海岸文化資產的調查與監測資

料 

 離島軍事遺產的閒置 

 產業及文化遺產(石滬、遺址…)瀕危 

 既有土地利用不利資產保護 

 海岸地帶文化遺產設施之調查監測、

管理與維護及修護 

 舊有軍事文化設施活化再利用 

 石滬設施補強和改善 

 推動文化資產保護下之生態旅遊 

 納入文化資產保護之整合性海岸土地

管理(土地利用/法令因應) 

五、景觀優化 

 海岸設施品質低落 

 環境髒、亂、醜 

 海岸設施水泥化現象，堤岸生硬、景

觀突兀 

 海岸觀光遊憩衝擊 

 海岸設施品質之全面檢討、提升與優

化 

 環境髒、亂、醜改善與整頓 

 去水泥化改善計畫、堤岸綠化改善 

 海岸觀光承載量評估與檢討 

六、環境教育 

 欠缺積極有效之海岸復育工法研究及

試驗 

 欠缺以生態復育為基礎之海岸環境教

育 

 海岸復育工法、材料之研發 

 與地方中小學合作，推動以健全海岸

生態為基礎之海岸海洋環境教育(海岸

/海洋環境教育師資、教材、課程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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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面向 課題 重點工作項目 

六、環境教育 

 偏重消費性之海岸行銷活動 

 未善用地方保育人力資源 

 缺少學術研究支援 

 永續性之海岸環境行銷(結合生態基礎

之海洋產業推廣) 

 辦理各類理念、工法、技術工作坊 

 地方海岸志工培訓 

 學術研究獎勵 

七、其他緊急或必要性

保育措施 

 縣市資源欠缺整合或部門計畫目標相

違，導致海岸衝突、資源浪費、經驗

無法傳承、效益難以延續 

 未建立海岸災害或破壞行為之緊急通

報系統 

 未建置有效之海岸巡守人力網絡 

 缺乏客觀、有效海岸資源調查資料 

 海岸資料片斷化、重疊化與未數位

化，難以整合運用與延伸加值利用 

 建立縣市政府內部之整合性海岸事務

溝通平台 

 建置海岸威脅警示通報系統(通報系統

建置、緊急應變計畫與演練) 

 社區巡守隊組成與訓練 

 建立海岸資源調查資料庫(地質地形、

動植物生態、人文歷史、土地利用、

海岸變遷等)並長期監測 

 海岸空間資料數化、精化與標準化 

 其他 

以上乃彙集所有服務團成員的專業，以及歷年來補助作業及輔導過程中

的經驗累積，研議出相關議題與執行計畫，未來仍應強化中央海岸事務管理

的角色，積極與其他海岸相關部會的協商，包括水利署、漁業署及交通部等。 

展望下一階段的永續海岸行動，除期待海岸法早日立法外，仍建議由營

建署主動策劃旗艦議題計畫，朝最有困難或急迫點著手，具體改善海岸議

題。而旗艦計畫之指標意義在於: 

 鼓勵跨部會、機關之協調整合機制(營建署、漁業署、水利署、文化部、

交通部公路總局、觀光局風景區管理處、地方政府) 

 珍貴自然海岸地景的研究、保護或復原 

 具海岸河口保全及提升沙丘自然防護力之典範意義 

 設施減量、自然化與融入自然地景之再造空間 

 與地方 NGO 及鄰近學術單位合作，透過示範案例變成一股在地持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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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之輔導作業 

（一）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評選作業與建議 

102 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評選會業已於 101 年 11 月 16 日假營

建署 107 會議室召開。預定申請補助經費經常門約 3,179.4 萬元，共計 12

件申請案件，資本門 36,408.4 萬元，共計 17 件，共有 12 個縣市提出 29 項

申請計畫，申請總經費高達 3 億 9,587.8 萬元，且申請計畫總經費資本門費

用偏高，由各縣市政府提報之工作項目內容來看，多屬設施建置、道路及

景觀改善之綠美化，以吸引更多遊客進行遊憩行為，顯現各地方政府對於

「減量」之計畫目標，以及先進行規劃設計後申請整建工程之觀念仍顯不

足。另海岸設施減量工程繁複、困難性高，又須與中央相關部會與地方民

意溝通。各相關單位仍偏重短期可完成，且可見具體成果之計畫為優先考

量，不願進行長期耕耘與社區溝通，及生態復育工程。本計畫目標針對海

岸之復育、恢復自然海岸以及復育生物多樣性等重點，未來還有努力與改

進的空間。 

各地方政府對海岸復育跟景觀改善應先從了解自然生態的景觀改善開

始，透過經常門的教育工作，以及參與各地區成功案例的 workshop，從根

源、觀念、技術開始對承辦人員行潛移默化之效。並鼓勵各縣市要多從事

海岸過去、現在及未來海岸(潮間帶)生態之調查監測，及其資料庫之建立，

以便評估未來生物多樣性復育後實際之復育成果。且透過各區域的服務團

的成員與地方政府交流，未來應將整個海岸永續發展的成功案例匯集成教

育宣導推廣的教材。 

除了軟體的建立外，建設經費的使用上，也應避免以人工設施的建設

(如:平台、步道、座椅等)來營造自然景觀之美，並應鼓勵縣市政府朝向建

立永續經營管理的模式為首要目標，不僅是設施的管理與維護，植生綠化

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從地方政府提案計畫觀察，僅少數地方政府能遵循先進行整體規劃設

計之經常門計畫後，再進行建設經費之資本門計畫提報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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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核補情形 

102 年度營建署核計補助 6 個地方政府 9 項計畫，總計補助經費 2,279.9

萬元（執行『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核定計畫明細如下表。 

1.經常門：辦理海岸先驅研究、生態旅遊規劃、社區營造、教育訓練等相

關事項，總計補助 4 項計畫，補助經費 945 萬元。 

2.資本門：辦理保育或景觀改善工程計畫實質規劃、設計、施作等相關事

項，總計補助 5 項計畫，補助經費 1,334.9 萬元。 

表 4-6  102 年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核定補助案件明細表 

縣市別 計畫名稱 經費/千元 經費別 核定工作項目 

1-基隆市 01 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

展計畫 
1,765 經常門 1.海岸環境資源調查及分析 

2.生態資源普查 

3.環境容受力檢討評估 

  (1)環境承載量與總量管制分析 

  (2)汙染管理與管制策略 

  (3)海岸保全及生態型遊憩區域規劃建議 

4.既有軟、硬體改善措施評估建議 

5.導覽志工培訓 

2-新北市 02 金山中角海岸活化與景

觀鏈結計畫 

 

5,600 資本門 1.假設工程 

2.中角漁港鋪面修繕 

3.海岸礫石護坡清整 

4.海岸礫石區整理 

5.海岸林帶灌木、地被補植 

6.雜項工程 

7.勞工安衛保險品管試驗環保空汙管理費及包商稅捐利潤等 

03 淡水沙崙海岸復育再利

用計畫 

 

3,227 資本門 1.假設工程 

2.既有自行車道修繕  

3.解說牌設施系統 

4.定砂圍籬 

5.植栽綠化工程(海岸防風林補植及新植等） 

6.雜項工程 

7.勞工安衛品管試驗環保空汙管理費及包商稅捐利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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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縣市別 計畫名稱 經費/千元 經費別 核定工作項目 

3-新竹市 04 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溪

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2,500 經常門 1. 紅樹林清除 

(1) 紅樹林清除區定位 

(2) 雇工招募講習 

(3) 紅樹林清除清運 

2. 蟹類群聚調查 

4-宜蘭縣 05 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整

體規劃 
3,824 經常門 建議依「縣市海岸整體規劃」所列項目及內容修正。 

5-台東縣 06 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

生態復育第一期改善計畫 
4,667 資本門 1.拆除舊港區西側碼頭大型水泥量體及重鋪多孔性礫石護岸 

2.全區浮木、垃圾清運 

3.清理舊港區西側碼頭旁 RC 碎塊 

07 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

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畫 
700 資本門 1.環境分析基地調查 

2.土地權屬調查及地籍圖套繪 

3.可行性評估、相關法令彙整 

4.整體規劃構想 

5.規劃說明會 1 場 

6.實質計畫細部設計 

7.細部設計預算書圖 

6-金門縣 08 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

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3,375 經常門 1. 烈嶼自然海岸景觀風貌維護整體規劃 

  (1)烈嶼鄉海岸線整體發展規劃 

  (2)研提烈嶼海岸資源調查與監測計畫架構 

  (3)選定示範區保護復育及景觀改善區域 

2. 烈嶼鄉劣化生態資源復育 

  (1)清除外來種 

  (2)清除海飄垃圾 

09 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

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2,374 資本門 1.海岸植栽工程 

2.海岸及沙灘清理工程 

 總計 22,79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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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進度與專業輔導過程 

個案 01-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發包單位: 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執行單位: 臺灣海洋大學 

 計畫進度:  
 於 102.07.04 召開招標文件資格審查會議，並於 102.07.19 第一次上

網公告，預計 102.08.02 開標。 

 惟 102.07.13 蘇力颱風侵襲受創嚴重，需進行相關復建工程並完成

才能登島進行相關調查與勘查作業。 

 已於 102.08.12 開標，08.30 議價完成後辦理簽約作業，102.09.30 已

發包完成，目前進場施作中。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1-基隆市 
01-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經常門

1,765

1. 海岸環境資源調查及分析 

2. 生態資源普查 

3. 環境容受力檢討評估 

 (1)環境承載量與總量管制分析 

 (2)汙染管理與管制策略 

 (3)海岸保全及生態型遊憩區域規劃建議 

4. 既有軟、硬體改善措施評估建議 

5. 導覽志工培訓 

 

 

 

  

 

 

 

 

 

基隆嶼規劃範圍圖 (圖片來源: 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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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海漂垃圾數化概念管理: 應以數字管理之概念實際了解與分析海岸

垃圾之來源及重量並予以紀錄。 

2. 生態資源普查進行: 應著重在物種與環境的關係，及基隆嶼潮間帶、

珊瑚群落等物種調查及建立，特別是生活史研究與調查及入侵種調查

，並建立陸域動植物物種資料庫。計畫建議擴大引進金花石蒜、麝香

百合等花木，以人工方式創造季節特色的植物相，是否影響現有棲地

植被，請再評估(建議進行入侵種調查，配合清除作業) 。普查之後

應製作環境教育手冊或資源手冊，作為生態旅遊的環境教育的基礎。 

3. 相關計畫與周邊產業之整合: 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與縣市區域計劃

通檢結合，海岸保全應有海岸整體防護與保育規劃，提出計畫目標遠

景及具體保育保護與利用管理策略與推動方案。並應考量如何與即將

開幕的海洋科技博物館、周邊基隆郵輪產業等計畫結合。 

4. 能源開發規劃考量: 建議可將海洋能納入規劃評估之可行性與示範

性，如潮流發電。並應考量氣候變遷之衝擊(如水位、潮汐等)。 

5. 環境乘載量評估: 汙染及資源的項目規劃必須以未來在島上民眾的

活動模式及數量為依據，不宜導入太多遊客，應考量資源承載量(能

源有限。 

6. 減量再利用策略: 島嶼面積不大，應減少硬體建設，應採林務局「無

痕山林」的作法，垃圾不留島上。 

7. 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導向: 應作為生態復育、特點觀光物種建立、地景

觀賞教學之生態旅遊基地基地，在規劃觀光型態時應考量資源的大小

、敏感性、生活史特性及補充量、環境容受力等評估檢討，重視環境

永續資源利用。 

8. 規劃目標因地制宜: 具有島嶼脆弱性的特徵，不宜強行發展遊憩、旅

遊或觀光，應重視生態相容原則，提出生態維護保育建議，並檢討永

續性碼頭護岸方式。地質生態保護區劃設磯釣區與簡易碼頭供釣客登

島使用，是否符合地質生態保護目標，請再評估考量。 

9.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資源普查、生態遊憩區規劃、環境容受力檢討評

估、水源/能源開發規劃、垃圾清理規劃等等，需有充分之資料為基

礎，並以 GIS 方式呈現。 

10. 導覽志工培訓: 導覽志工培訓應以在地民眾及實境訓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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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委員意見主軸 1. 垃圾處理問題 

2. 歷史人文調查 

3. 海岸保全 

4. 資源調查及建立資料庫 

5. 志工培訓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縣府利用簡報機會以口頭方式回應委員意見之參採

情形，但未逐項描述，較難作為後續追蹤考核依據，

但依其簡報內容，計畫的工作項目已較符合計畫補

助的精神，具體成效靜待後續發展再予評估。 

2. 雖為觀光部門負責執行，仍堅持海岸永續發展的目

標，值得鼓勵，未來應朝向低環境衝擊性之生態環

境教育場域為目標。例如面臨水資源不足，應思考

的是如何在有限資源下能推生態，而不是著眼在改

善水資源設施，以供更多旅遊的需求。 

3. 環境承載量與遊客總量管制之研究將是本案之核心

重點，應具體交代研究過程與成果，累積相關調查

資料，據以作為後續管理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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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02-金山中角海岸活化與景觀鏈結計畫 

 發包單位: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執行單位: (已撤案) 

 計畫進度: 
 目前尚未送核定計畫書，尚未進行招標作業。 

 102.05.09 針對審查意見進行用地協調招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勘會

議，與府內農業處協調工項未果，且因用地及業務範圍管轄等問

題，局內長官不予支持，預計申請撤案。 

 102.09.14 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已確定申請撤案。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2-新北市 
02-金山中角海岸活化與景觀鏈結計畫 

資本門 

5,600 

1. 假設工程 

2. 中角漁港鋪面修繕 

3. 海岸礫石護坡清整 

4. 海岸礫石區整理 

5. 海岸林帶灌木、地被補植 

6. 雜項工程 

7. 勞工安衛保險品管試驗環保空汙管理費及包

商稅捐利潤等 

 

 

 

 

 

 

 

 

 

 

 

 

 
規劃構想與目標圖 (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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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計劃目標策略檢討: 不必要之舊港區硬體設施拆除遷移，有助於海岸景

觀營造，如何強化生態環境的復育則未在計畫中顯現。應有具體中角海

岸活化與景觀鏈結計畫之整體規劃目標、遠景與策略，且應再檢討工作

項目、復育方式及與本計畫目標之關聯性。 

2. 相關單位溝通協商: 工作項目應再與北觀處協商，海岸林帶防風林、灌

木、地被補植業務，應與林務單位研討及技術協助，並應慎選樹種。 

3. 減量再利用策略: 工作項目過於人工化，應避免過度設計及過多非必要

性設施，請考量海岸自然環境的運作過程，應以順應自然、與生態環境

相容、減量、永續維管為原則。 

4. 永續經營管理考量: 海岸設施應以簡易自然方式執行，更以永續維護管

理為目標。木棧道等都是浪費資源或需要維修的做法，必須避免。考量

該道路之封閉，或是因應環境採高架式之自行車道。 

5. 相關優良案例仿效: 建議參考宜蘭內埤海岸復育綠化之作法。 

6. 工程品質監控機制建立: 應建立確保工程品質的監控機制。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金山中角海岸活化與景觀鏈結計畫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本案已撤案，無法回應委員意見之辦理情形，無成

效。 

2. 各主管機關就地方政府申請計畫是否符合其業管範

圍及政策方向主動表示意見，以避免核定之補助計

畫窒礙難行。 

3. 資源重疊部分仍可透過部會協商與合作，擴大投資

效益，而非僅限於部門業務分工而零碎執行。 

4. 本案為延續型計畫，原具指標意義，卻因與北觀處

及林務局協商不成而導致計畫撤案，且縣府承辦單

位積極性與主動意願不足，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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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03-淡水沙崙海岸復育再利用計畫 

 發包單位: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執行單位: (已撤案) 

 計畫進度: 
 於 102.06.14 提送修正計畫書，7 月已經署核備 

 截至 102.07.30 前，尚未上進行招標作業。 

 102.09.14 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已確定申請撤案。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2-新北市 
03-淡水沙崙海岸復育再利用計畫 

資本門 

3,227 

1. 假設工程 

2. 既有自行車道修繕  

3. 解說牌設施系統 

4. 定砂圍籬 

5. 植栽綠化工程(海岸防風林補植及新植等） 

6. 雜項工程 

7. 勞工安衛品管試驗環保空汙管理費及包商稅

捐利潤等 

 
規劃構想與目標圖 (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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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計畫目標具體強化: 應檢討工作項目應與計畫目標海岸復育再利用之

關聯性，建議加強復育再利用之具體工作項目與內容。 

2. 釐清相關單位權責關係: 防風林補植之用地應屬林務局管轄，建議與林

務單位合作或技術指導。 

3. 設施減量與材料再利用策略: 工作項目過於人工化，應避免過度設計及

過多非必要性設施，應以海岸復育工程而非既有設施維護管理計畫，應

與生態環境相容為原則。本區之再利用應結合海岸綠廊之延續性，定砂

圍籬之材料儘量用回收再利用之木樁或材料。 

4. 系統性及區域性規劃目標: 應與淡海新市鎮做串聯。牌誌及自行車系統

設計應與區域性結合。 

5. 相關成果與歷年成效參考: 包括定沙圍籬、植栽綜化工程，定沙及植栽

工程應考量過去成效及作法，以提高成功的機率，目前海岸林有內侵現

象，其相關防止作為宜事先防範，尤其在海岸防風林補植及新植等，建

議與林務單位合作或技術指導。如海岸沙丘為自然現象，應先了解其歷

史變遷之狀態。 

6. 區域安全性與管制影響: 沙崙每年都有溺水事件在公安部分應有更嚴

謹之因應措施或警告設施。現在由消防局派員以沙灘摩托車管制人員靠

近海灘，本身對生態會是一個嚴重的傷害(摩托車輾壓海岸沙丘植生，

使固砂的能力減弱)。 

7. 環境教育之強化: 應加強環境教育之展示與海岸環境變遷之環境教育。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淡水沙崙海岸復育再利用計畫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本案已撤案，無法回應委員意見之辦理情形。 

2. 各主管機關就地方政府申請計畫是否符合其業管範

圍及政策方向主動表示意見，以避免核定之補助計

畫窒礙難行。 

3. 資源重疊部分仍可透過部會協商與合作，擴大投資

效益，而非僅限於部門業務分工而零碎執行。 

4. 本案為延續型計畫，原具指標意義，卻因與北觀處

及林務局協商不成而導致計畫撤案，且縣府承辦單

位積極性與主動意願不足，殊為可惜。 



 4-18│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個案 04-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發包單位: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執行單位: 富鉅土木包工業、新竹教育大學 

 計畫進度: 
 第一標「102 年度美山區及客雅溪口紅樹林清除」因修正招標文件

工項及範圍等，修正契約書後於 102.07.15 第一次上網公告，

102.08.01 開標，102.08.09 前召開評選會議，102.08.28 簽約完成，

102.09.05 發包執行中。 

 第二標「102 年香山濕地棲地復育生態調查計畫」於 102.07.19 第一

次上網公告，102.09.13 發包執行中，目前進行紅樹林清除前之生

態調查。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3-新竹市 
04-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經常門 

3,227 

1. 紅樹林清除 

(1) 紅樹林清除區定位 

(2) 雇工招募講習 

(3) 紅樹林清除清運 

2. 蟹類群聚調查 

 

 

 

 

 

 

 

 

 

 

 紅樹林清除範圍及現況照片 (圖片來源: 新竹市政府產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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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歷年紅樹林清除效益評估: 從 94 年起即補助清除，紅樹林清除對生物

多樣性之影響應研擬具體量化數據說明，並以成果效益評估、對生物多

樣性的影響及分析，以量化數據及空間概念的方式呈現，應擬提中期計

畫避免分年申請，並建議在結案時，估算一下紅樹林清除之成本，以作

為後續工作之參考。另應提出願景成果之(1)自然平衡管制能力(2)區域

計畫的社經效果供參。 

2. 紅樹林擴張因素釐清: 建請追蹤確認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汙水淨化

排放區域範圍，是否因排汙水引入過多營養源，或因感潮範圍之有機沉

澱加速紅樹林擴殖應先釐清。 

3. 生態調查項目擴大: 應能涵蓋河口濕地生態特性，並應對棲地變動與修

補提出說明，並增加底棲生物的調查頻度、減少重複樣點的選擇，建議

建立腕足類分類及生活史。另台灣招潮蟹分布現況看不出分布的族群數

量，應修正。 

4. 其他擴張防治方式考量: 建議除了移除方式，是否考量如圍堵等策略?

如圍堵水筆仔有效，是否可用更細的網目攔截海茄苳? 

5. 永續經營管理思惟: 市府應提出該區域永續經營管理的構想，對於未來

紅樹林持續擴大，應說明管控處理方式，且清除後的生態改善效益，必

須提出為施作規劃的依據。應檢討海茄冬清除後是否有枯枝再利用之可

行性，非把掩埋預設唯一方案，此項並應與在地社區共同討論，以達永

續利用之目的。 

6. 紅樹林移除對生態系統影響評估及多樣性調查:雖有至少 10 年背景資料

，針對該棲地的變動與物種的影響:如紅樹林移除會影響物種群落結構

改變，雖進行底棲生物的調查，但鳥類等其他物種結構是否改變等多樣

性調查，並未完整呈現。 

7. 復育管理計畫研提: 應考量棲地的變動與物種的影響、外來種入侵傷害

、土壤及棲地改變後對原有生態系統改變、有機物汙染影響等，並納入

成果效益評估報告，且清除後濕地回覆與生態修補應有具體規劃與評估

，應提出復育管理計畫。 

8. 聚焦紅樹林清除議題，舉辦研討會議: 應考慮與 NGO 合作的可能性，

並針對此議題召開開區域性或全國性的討論會議棲地，提升關注力，並

蒐集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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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主軸 1. 紅樹林擴張因素調查與清除效益評估 

2. 生態調查成果 

3. 永續經營管理思維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有逐項回應委員意見，且多數委員意見均有參採，

服務團委員給予正面肯定，但多數意見如彙整歷年

紅樹林清除對香山濕地之生態效益評估，縣府表示

要納入下年度計畫再予辦理，因此實際辦理情形為

何，宜再評估。 

2. 此計畫已投資多年，應思考更永續性與有效性之防

治管理方法，且應同步研提再利用計畫與辦理研討

會議。委員均有提出具體建議，建議納入下年度執

行參考。 

3. 生態調查成果均應有分析與評估內容，且應考量建

立指標物種資料庫，累積歷年調查成果，作為後續

行動之重要評估依據。 

4. 建議與當地 NGO 或學術團體合作，建立長期監測人

力資源網絡，並進行學術研究基礎，以具體解決問

題並累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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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05-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發包單位: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執行單位: 筑地總合設計有限公司 

 計畫進度: 
 102.05.16 上網公告，102.06.06 開資格標。由築地總合設計有限公

司得標。 

 102.07.22 審查工作計劃書未通過，須於兩周內限期修正完成， 

102.08.26 召開第二次修正審查會，修正後通過，目前進行期中規

劃中。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4-宜蘭縣 
05-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經常門

3,824

工作項目建議依「縣市海岸整體規劃」所列項目及

內容修正 

 

 

 

 

 

 

 

 

 

 

 

 

 

 

 

 
宜蘭沿海保護區與目標圖 (圖片來源: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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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施作項目及範圍具體說明: 本案仍處概括性之整體工作計畫架構報告

，缺乏實質背景說明，目前尚未聚焦實質工作項目及方向或規範，建議

補充擬施作之具體計畫。 

2. 地理資訊系統及量化概念應用: 本計畫調查請列入數字化管理，其劃設

保護區、防護區及永續利用區，應有其他地理資訊系統之依據。應以地

理資訊系統疊合套圖，建置圖資並納入動物、植物及生物多樣性等資源

分布之呈現。對執行成果量化呈現方式應有初步構想方案與說明。 

3. 海岸復育地點與溼地關係敘明: 請說明生物多樣性調查之熱點與復育

區之關係，並應著重部分海岸段之自然回復程度。且應加強海岸濕地在

此示範計畫中的角色，包括滯洪濕地、水資源再利用、保水、自然資源

之保育等。並應結合現有保護區現況提出改進及復育策略。 

4. 相關上位計畫分析整合: 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予縣市區域計劃通檢能

結合，並研擬具體海岸功能分區劃設。 

5. 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落實: 釐清與東北角暨宜蘭風景管理處的權責關

係，中長期計畫中必須將各相關局處單位納入，將社區整合入全縣海岸

分區發展，加強及建立民眾參與機制，並擴大民眾參與層級。 

6. 海岸資源永續性利用考量: 沿岸居民過去多以漁業(含養殖漁業)為主，

在規劃時請考慮當地居民之生計，並應依據海岸資源經濟利用型態規劃

永續性利用方針與規範。 

7. 海岸資源調查項目範圍及步驟制定: 宜蘭海岸近期常受到「氣候的異常

現象」影響，海岸動植物資料庫建立是必需的，且調查成果應能與海岸

永續發展整體規劃整合。建議將海岸遊憩活動、使用現況調查能納入調

查分析。 

8. 氣候變遷產生的暴雨及風暴潮影響性評估: 為求有效防護與減輕海岸

地區災害，應將農田水利會灌排水系統納入，且依永續的考量應加入分

析環境氣候變遷、風暴潮等現象對海岸的衝擊，及提出將來如何調適等

評估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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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委員意見主軸 1. 地理資訊系統及量化概念應用 

2. 相關單位及計畫之有效整合 

3. 海岸資源空間分布與永續性利用考量 

4. 回應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有逐項回應並進行自我檢討，且多數委員意見均有

參採，服務團委員給予正面肯定，例如針對沿海漂

流木進行清理及再利用，其防風定沙效果不佳，且

每年清除作業耗費人力，將會與相關專業人士再

議，提擬更適當作法。 

2. 此案為整體規劃案，具指標效益，完成後將做為後

續年度計畫補助之重要參考依據，具年度執行效益。

3. 建議資源調查成果應結合地理資訊系統，縣府僅回

覆後續可參考內政部國土圖資服務平台之分類：自

然環境、生態環境、環境品質、社會經濟、交通、

國土規劃、基本地形。實質辦理情形為何，應持續

追蹤評估。 

4. 縣府提及將於期初、期中、期末各進行一次地方座

談會彙整民意，此將是經營管理計畫之重要參考內

涵，應妥善追蹤評估，落實民眾參與機制。 

 

 



 4-24│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個案 06-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善計畫 

 發包單位: 台東縣政府建設處 

 執行單位: 中央土木包工業 

 計畫進度: 
 於 102.06.07 上網公告，102.06.18 開工程標，102.06.26 決標，得標

廠商為中央土木包工業。預定 102.11.20 前限期完工。 

 102.07.02 進行簽約，102.07.08 開工，目前配合潮汐與天候問題，

進場施作趕工中。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5-臺東縣 
06-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善計畫 

資本門 

3,227 

1. 拆除舊港區西側碼頭大型水泥量體及重新鋪

設多孔性礫石護岸 

2. 全區浮木、垃圾清運 

3. 清理舊港區西側碼頭旁 RC 碎塊 

 

 

 

 

 

 

 

 

 

 

 

 

規劃範圍與現況目標圖 (圖片來源:台東縣成功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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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操作過程影像全紀錄: 地貌恢復在施工前中後及所有過程、甚至調查，

均應有生態及過程影像全紀錄。除作為拆除前後對照外，並作為成果效

益之說明，及未來生態變遷之長期監測紀錄及環境教育之參考。 

2. 指標物種生態調查建立: 港區生態復育是否符合生態復育工作、生態指

標進行規劃? 生態復育應有復育指標，動植物生態應於施工前後調查進

行生態調查方式及復育指標說明。指標生物內有海葵、海綿、海膽及珊

瑚，請務必於施工之前進行調查，以利和施工之後之生態恢復情形進行

比對。 

3. 工程減量再利用策略敘明: 工法過於人工化，應再提醒本政策「工程減

量」的基本理念，去除水泥塊應規劃再利用方式。如 RC 碎塊石可否作

為人工魚礁? 

4. 恢復地貌具體策略與監測機制: 恢復沿岸海灘地貌，僅述及清理舊港

RC 碎塊，並未說明恢復步驟，應有具體規劃。重新舖設斜坡恢復沿岸

沙灘地貌(多孔性礫石護岸)，應審慎評估其工法適當性與必要性，並針

對廢棄港區的拆除對海域的生態及海岸地形之影響，進行視覺模擬與生

態工法規劃，並進行監測調查以作為後續的生態影響評估。 

5. 工程安全與品質評估機制: 本區適為東部海岸前緣，常有颱風暴潮衝擊

，應注意施工期間暴潮襲擊與過程中環境衝擊。工程應有嚴格的監控機

制，建議要特別留意拆除物的處置問題，不能任由廠商自行棄置，縣府

宜建立後續監督追蹤的機制。以確保施工品質。 

6. 環境資源與基礎規劃落實: 建議參考歷年航照了解漁港設置前後海潮

流向改變，以及原有岩岬景觀是否有植被發育，配合未來堤岸整建一併

納入規劃，期以恢復原有海岸植被。 

7. 氣候變遷產生的暴雨及風暴潮影響性評估: 應依永續的考量應加入分

析環境氣候變遷、風暴潮等現象對海岸的衝擊，及提出將來如何調適等

評估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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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主軸 1. 工程減量再利用策略 

2. 自然地貌復原之具體策略與監測機制 

3. 工程安全與品質評估機制 

4. 操作過程影像全紀錄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有逐項並具體回應委員意見，且多數委員意見均有

正面參採，服務團委員均給予肯定，但實際辦理情

形為何，後續宜再評估。 

2. 此案為設施減量，深具海岸復育之典範意義，縣府

之努力嘗試非常值得鼓勵。但針對減量工法之選用

與設計，應進行更詳細之說明與審慎評估。 

3. 委員提及於此案完工後應宜考慮在一、二年後評估

其成效。針對此點縣府回應將尋求相關單位協助，

另案進行相關調查，但卻未主動提報 103 年度海岸

計畫，殊為可惜，後續應督促縣府主動進行長期調

查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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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07-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畫 

 發包單位: 台東縣政府建設處 

 執行單位: 佳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計畫進度: 
 102.05.24 第一次上網公告、102.06.14 第二次上網公告、102.06.27

第三次上網公告皆因無人投標而流標。 

 102.08.05 修正工期等契約內容後進行第四次上網招標作業，

102.09.06 召開評選會議，102.09.24 議約，102.10.03 簽約完成，目

前履約執行中。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5-臺東縣 
07-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畫 

資本門

700

1. 環境分析基地調查 

2. 土地權屬調查及地籍圖套繪 

3. 可行性評估、相關法令彙整 

4. 整體規劃構想 

5. 規劃說明會 1 場 

6. 實質計畫細部設計 

7. 細部設計預算書圖 

 
規劃構想與目標圖 (圖片來源:台東縣綠島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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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計畫目標方向與願景確立: 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應有計畫目標遠景

及具體保育保護與利用管理策略與推動方案。計畫規劃內容項目與計畫

目標應具體說明，應提出規劃的相關圖說。目前海岸休閒活動發展因(1)

交通的改善(2)眾多業者對硬體的投資與潛點開發所影響，建議鄉公所"

因勢利導"，先行訂定明確規劃方向，而非檢討改善。 

2. 指標物種指認: 建議經由現況分析與細部調查，標定或詳細分析區內現

有特有珍貴物種，並規劃未來保育作為、相關保存或復育作為。 

3. 減量再利用規劃: 缺乏海岸復育及硬體減量之構想，仍著重在工程硬體

的規劃設計，建議工程朝減量再利用規劃，未來規劃之步道系統希以軟

性材質容於環境，而非硬體規劃設計，避免過多硬體建設。 

4. 生態環境維護調查: 應以生態資源調查為主體，依基地生態環境再行思

考，生態環境規劃設計，基地分析請涵蓋生態環境項目及自然生態的維

護與調查，並納入環境承載力的思維，如海岸林之指標生物如寄居蟹之

棲地，應列入規劃考量。 

5. 上位計畫檢討整合: 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結合縣市區域計劃通盤檢討

，並應明確示範計劃績效指標。 

6. 氣候變遷產生的暴雨及風暴潮影響性評估: 應依永續的考量應加入分

析環境氣候變遷、風暴潮等現象對海岸的衝擊，及提出將來如何調適等

評估及建議。 

7. 島嶼永續發展規劃考量: 基隆嶼、烈嶼、綠島三個島嶼大小不同、人口

與現今人為活動不同，可以做為島嶼永續發展規劃比較參考。 

8. 生態資源監測評估機制建立: 綠島海岸環境景觀對海域的生態影響，請

進行監測調查以作為後續的生態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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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主軸 1. 具體改善目標與願景 

2. 仍著重傳統硬體工程導向 

3. 島嶼永續發展規劃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有回應委員意見，但均以遵照辦理回應，無法看出

委員意見之具體參採情形，例如委員提及基地分析

及規劃內容不明，縣府僅說明目前處於招標階段，

俟招標後將會由委託單位配合辦理，欠缺積極主動

性。 

2. 簡報內容僅交代進度並未展現基地分析或規劃構

想，無法評估設計是否得當，實際辦理情形與成效

為何，後續宜再評估。 

3. 此案為一般景觀改善工程，宜對海岸地景有更細微

且敏感的觀察與處裡，建議細部設計與預算書圖應

要求主動送服務團隊審查，同意後始能辦理後續工

程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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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08-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發包單位: 金門縣政府工務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代辦 

 執行單位: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 

 計畫進度: 
 已於 102.07.01 委託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代辦。 

 依據核定工作項目分為三標，第一標烈嶼自然海岸景觀風貌維護

整體規劃案，102.07.11 由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得標，102.07.31 辦

理第一次工作會議，102.09.10 辦理期中簡報。 

 其餘 102 年金門國家公園代辦烈嶼鄉互花米草清除工作案及維護

海岸工作案兩標案已於 102.05.08、102.07.26 分別發包執行中。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6-金門縣 
08-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經常門 

3,750 

1. 烈嶼自然海岸景觀風貌維護整體規劃 

 (1)烈嶼鄉海岸線整體發展規劃 

 (2)研提烈嶼海岸資源調查與監測計畫架構 

 (3)選定示範區保護復育及景觀改善區域 

2. 烈嶼鄉劣化生態資源復育 

 (1)清除外來種 

(2)清除海飄垃圾 

 

 

 

 

 

 

 

 清除海漂垃圾照片與規劃範圍圖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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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景觀風貌特色調查評估: 烈嶼海洋及沿海環境生態狀況，將深受對岸各

項政策及環境作為的影響，因此各項生態應做調查，尤其是烈嶼的人文

遺產，與環境資源特色等調查，強化在地特色之整合與延續以發展本地

文史及景觀風貌。 

2. 排雷後復育計畫研提: 應先針對過往海岸破壞區域及型式進行調查，提

出適當復育及修復工法，排雷之後景觀及生態復育，宜有分年期之計畫

進行，並以地理資訊系統查估復育植栽之面積。 

3. 海漂垃圾清除調查: 請參考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記錄方式

，應針對廈門垃圾漂流及水汙染問題來源、源頭減量及管理策略，研擬

具體工作內容。可編製為環境教育的教案，並建立後續的自我管理計畫

。 

4. 清除外來種 SOP 制定: 烈嶼是典型的動態性海島生態體，外來種的加

入和消失是常態，應先明確定義"清除外來種"，並制定標準作業流程，

可編製為環境教育的教案，並建立後續的自我管理計畫。 

5. 資源調查與監測機制建立: 海岸資源調查與監測項目與步驟應具體補

充，並應與海岸保育、整體發展規劃整合。應另案作長期的海岸及生態

調查監測，且除調查物種外更應溯及生物完整生活史之分析說明，並應

建立潮間帶物種調查及物種資料庫，且與海岸保育、整體發展規劃整合

。遊客人數之控制及坑道口之文化景觀復育亦應一併考量。 

6. 海象、波潮流監測調查: 對海岸變遷應有適當的監測與模擬評估探討，

以利海岸整體防護與保育之規劃。 

7.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基礎資料請採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呈現，並將生態

及人文資訊進行圖面呈現。 

8. 植栽生育環境改善: 建議加強維護景觀植栽所需之生育環境，以引導加

速原生植被之演替發育，規劃之植栽應配合現地環境狀況予以間植。 

9. 在地特色與資源推廣整合: 建議規劃有助於發展當地特色農漁業之活

動，並保留整理當地社區文史建築，甚至戰地風貌之留存計畫。 



 4-32│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主軸 1. 資源調查與監測機制 

2. 地理資訊系統及資料庫建立 

3. 研提具體排雷復育計畫 

4. 清除外來種與海漂垃圾之永續性管理策略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有逐項回應委員意見，且多數委員意見均有正面參

採，縣府回應將納入後續規劃考量，針對此點服務

團委員均給予肯定，但實際辦理情形為何，後續宜

再評估追蹤。 

2. 此案為全島之先期調查監測計畫，是啟動後續海岸

復育計畫之先驅作業，具示範意義。由金門國家公

園代辦執行深具信心，但對年度成果與如何研提後

續行動，應更審慎監督與管控。 

3. 此案已主動提報 103 年度海岸計畫，但未交代年度

計畫間的銜接關係與前期計畫成效的延續，殊為可

惜，建議仍應加強說明計畫成效與後續行動之必要

性與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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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09-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發包單位: 金門縣政府工務局/金沙鎮公所 

 執行單位: 金隆營造有限公司 

 計畫進度: 
 102.04.25 第一次上網公告，因投標廠商數不足 102.05.07 流標。

102.05.16 第二次上網公告，102.05.22 辦理決標，102.05.31 簽約，

預定工期 120 日曆天完工。 

 海岸及沙灘清理工程於 102.07.24 召開「互花米草及海茄冬施作工

項檢討確認會勘會議」確認清除項目與內容後，目前配合潮汐進

行預定清除作業中。 

 植栽工程 102.08.05 進行植栽場驗作業，海茄冬部分因考量未來擴

張可能性，決議暫緩施作。 

 核定金額與工作項目: 

縣市別 經費/千元 核定工作項目 

6-金門縣 
09-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資本門

2,374

1. 海岸植栽工程 

2. 海岸及沙灘清理工程 

 

 

 

 

 

 

 

 

 

 

 

規劃範圍圖與海岸現況及植栽照片 (圖片來源:金門縣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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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意見:  

1. 相關單位整合協商: 縣府應積極加強兩岸海岸復育納入 ECFA 機制及海

岸協商平台，並與其他相關單位之協商整合，未來縣府亦應加強與公所

的互動及參與，並培訓在地種子，且和在地學校合作。 

2. 環境教育機制建立: 應進行培訓作業，且和在地學校合作，移除過程應

轉為環境教育材料。 

3. 海岸植栽工程審慎進行: 應保留現有殘存植被，採用局部整地方式，配

合本地適生之原生植被，包括地被、灌木及喬木樹種，予以補植。宜考

慮植栽後之自然演替，請將演替之速度以地理資訊系統之面積擴散速率

進行計算。請注意植栽的合適種類及其組合後形成海岸自然生態林的前

驅及關鍵樹種。建議宜以密植(植栽距離 1*1m)、降低植栽規格(約樹高

1m，容器苗木，並適度設置防護措施(如防風籬等)。植樹原理與土壤互

動要多加考量，依地被、灌木、喬木(之小苗)種之。 

4. 互花米草清除模式研討: 應有照片詳細記錄，並建請參考其他單位之成

功經驗，與當地社區或金門大學進行合作，並應提出評估對原生態之衝

擊與影響、及相關學術報告。探討除挖除深埋之外，是否可利用互花米

草之分布界線(水平及深度海岸區)分布停止點與當地物種達到平衡?且

亦應評估移除後是否影響其他物種及植被分布之情形。 

5. 生態環境永續利用考量: 海岸及沙灘清理，非以一次清理為主要目標，

而是應述明如何永續處置海岸及沙灘清理工作，及後續管理方式。 

6.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海岸植栽宜考慮植栽後之自然演替，請將演替之速

度以地理資訊系統之面積擴散速率進行計算。 

7. 排雷後復育計畫研提: 排雷後破壞之景觀及生態以人為補植復育，應先

評估時間及經費成本。 

8. 垃圾清運資源調查機制建立: 請參考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記錄方式，應針對來源、源頭減量及管理策略，研擬具體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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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摘要表 

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委員意見主軸 1. 互花米草清除模式 

2. 海岸植被復育 

3. 淨灘之永續經營管理策略 

4. 與在地學校的合作及轉為環境教育材料 

縣府參採情形與

執行成效 

1. 有逐項具體回應委員意見，且多數委員意見均有正

面參採，例如配合委員意見，已暫緩海茄苳之種植，

針對此點服務團委員均給予肯定，但實際辦理情形

為何，後續宜再評估追蹤。 

2. 此案配合委員意見已與當地社區、林務單位及金門

大學合作，並將互花米草移除過程全紀錄，作為環

境教育的材料，縣府作法值得鼓勵。 

3. 本案透過植栽補植加速排雷後林相之復育，仍應考

量植栽之自然演替速度，並進行長期監測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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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2 年度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 

 時間: 102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點: 內政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主持人: 陳組長繼鳴（林副組長秉勳代） 

 出席委員: 郭委員瓊瑩、方委員偉達、何委員坤益、何委員武璋、 
林委員宗儀、原委員友蘭、荊委員樹人、莊委員慶達、 

黃委員隆明、蔡委員嘉陽、簡委員連貴、陳委員亮憲、 

張委員宇欽 

 會議記錄: 請參照附錄 4 

 階段性意見綜整: 

1. 計畫欠缺整體思維: 規劃內容與項目太過片段零碎單點化，欠缺整體性

思維及與海岸復育之關聯性，並應與縣市區域計畫通盤檢討結合，以宜

蘭縣海岸整體規劃為例，應積極與縣府相關執行計畫整合並為海岸保育

與利用尋求合理定位與明確之階段發展目標。 

2. 計畫目標缺乏明確復育標的: 應訂定明確之復育標的，並以海岸保全為

考量，規劃海岸整體防護與保育目標。 

3. 偏重工程導向: 應以設施減量、環境整頓為主要方向，並應對原有海岸

地貌及物種進行保育及復育工作，以新北市海岸為例，雖因鄰近都會區

面臨龐大遊憩壓力，在維持優質景觀面貌下，仍應針對自然海岸地貌與

資源提出積極復育策略。 

4. 垃圾清理應有永續思維: 應參考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記錄

方式，並針對垃圾來源進行分析及源頭減量與管理策略，避免淪為常態

性申請經費之項目，從基隆嶼、金門烈嶼鄉等案均應以此為借鏡，透過

科學方法，提出長久改善策略。 

5. 生態調查成果應以空間概念呈現: 生態調查除調查數據外，應以圖面方

式標示調查成果，如生物資源及棲地之分布狀況，作為空間規劃之實質

運用。 

6. 應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應將基礎資料與調查成果以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圖資，納入動物、植物及生物多樣性等資源，並建立資料庫；包括新竹

客雅溪口、金門烈嶼鄉、金門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等計畫，均應善用

地理資訊系統，並建立長久性調查監測系統，以作為未來海岸相關決策

之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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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2 年度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 

 時間: 102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 內政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主持人: 陳組長繼鳴 

 出席委員: 方委員力行、何委員坤益、何委員武璋、阮委員忠信、 
林委員宗儀、莊委員慶達、陳委員亮憲、陳委員章波、 

黃委員隆明、楊委員 磊、蔡委員嘉陽、謝委員蕙蓮 

 

 會議記錄: 請參照附錄 7 

 階段性意見綜整: 

1. 島嶼永續發展規劃考量: 基隆嶼及綠島皆具有島嶼脆弱性特徵，應重視

生態相容原則，提出生態維護保育建議，朝向永續生態旅遊的規劃方向

進行。基隆嶼、烈嶼、綠島三個島嶼大小不同、人口與現今人為活動不

同，建議可以做為島嶼永續發展規劃比較參考。 

2. 生態環境永續發展導向: 個案應以作為生態復育、特點觀光物種建立、

地景觀賞教學之生態旅遊基地為規劃目標，在規劃觀光型態時應考量資

源大小、敏感性、生活史特性及補充量、環境容受力等評估檢討，重視

環境永續資源利用。 

3. 長期監測與評估機制之建立: 金門烈嶼、台東綠島之海岸及海象水文等

環境普查、台東石雨傘廢棄港區的拆除對海域生態及海岸地形之影響等

，應進行長期監測調查以作為後續的生態影響評估依據。 

4. 氣候變遷產生的暴雨及風暴潮影響性評估: 應依永續的考量應加入分

析環境氣候變遷、風暴潮等現象對海岸的衝擊，及提出將來如何調適等

評估及建議。 

5. 舉辦研討會議針對焦點議題深入聚焦: 應考慮與 NGO 合作的可能性，

並召開區域性或全國性的討論會議，提升焦點議題之關注力： 

(1)紅樹林移除: 如新竹客雅溪紅樹林清除對該棲地的變動與物種影響

生態群落結構改變，與環境生態多樣性調查，尋求紅樹林清除對生物多

樣性之影響及預防紅樹林擴張之有效處理方式。 

(2)互花米草之清除: 如金門烈嶼及金沙等地互花米草除挖除深埋方式

之外，是否可利用互花米草之分布界線(水平及深度海岸區)停止點與當

地物種達到平衡?且移除後是否影響其他物種及植被分布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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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審查作業 

（一）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作業彙整 

為推動辦理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前於 102

年 8 月 29 日函請相關地方政府於 9 月 28 日前提報計畫過署，共有 11 個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 21 項申請計畫，申請經費總額為 2 億 6,727 萬 3,000

元（詳表 4-5）為使資源確實投入亟需復育及改善地區，特召集永續海岸推

動實施服務團、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召開提案審查會議，以了解並檢視各該

申請案件是否符合本計畫「復育劣化生態資源、整建改善海岸景觀、促進海

岸土地管理合理化」之主要目標與精神。 

表 4-7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經費對照表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

觀改善計畫 

數量 經常門(千元) 資本門(千元) 總金額(千元) 

103 年度計畫預算 --- 14,650 14,650 29,300 

各縣市初始提案 

(統計至 102 年 11 月 20

日止) 

12 縣市 

29 件計畫 

34,590 232,683 267,273 

 

表 4-8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案件明細表 

編號 縣市別 計畫名稱 
經常門經費

(經)(千元)

資本門經費

(資)(千元)
合計 

1 新北市 
新北市海岸復育及環境改造整體規劃

案 
0 8,501 8,501 

2 桃園縣 
林口區、八里區海岸復育及沿海景觀改

善計畫 
8,900 0 8,900 

3 新竹市 觀音海岸綠廊環境景觀及改善計畫 2,220 0 2,220 

4 雲林縣 新屋海岸綠廊環境景觀及改善計畫 6,090 0 6,090 

5 雲林縣 大園鄉沙崙海岸生態復育及景觀工程 0 48,469 48,469 

6 高雄市 
新屋鄉永安漁港南岸腹地植栽綠美化

工程 
0 1,687 1,687 

7 屏東縣 
101 年度新竹縣新豐海岸復育及景觀改

善計畫 
0 8,000 8,000 

8 屏東縣 
新竹市海山罟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

計畫 
0 11,750 1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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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別 計畫名稱 
經常門經費

(經)(千元) 

資本門經費

(資)(千元)
合計 

9 屏東縣 竹南鎮紅樹林濕地環境營造計畫 0 34,200 34,200 

10 宜蘭縣 苑裡鎮海岸環境復育及景觀營造計畫 3,880 4,120 8,000 

11 臺東縣 
後龍海岸祕境－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

計畫 
0 5,000 5,000 

12 臺東縣 
澎南區 201 號縣道臨海側海岸景觀再造

計畫 
0 36,000 36,000 

13 臺東縣 
澎湖縣七美鄉西濱海岸去水泥化景觀

改善工程(二期) 
0 25,100 25,100 

14 臺東縣 
西嶼鄉二崁村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

範計畫 
0 11,000 11,000 

15 臺東縣 
青螺溼地及沙港海岸環境景觀改善工

程 
0 6,500 6,500 

16 花蓮縣 
金門縣金沙鎮浦邊至官澳海岸復育及

景觀改善工程 
5,000 0 5,000 

17 花蓮縣 
竹安河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工

程 
3,000 0 3,000 

18 澎湖縣 
五結鄉利澤海岸拉颯場「減量復育」景

觀改善計畫 
0 17,922 17,922 

19 澎湖縣 
宜蘭縣沿海保護區棲地維護與改善計

畫 
0 10,660 10,660 

20 金門縣 太麻里鄉華源海灣景觀改善計畫 5,500 0 5,500 

21 金門縣 
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境景

觀改善計畫 
0 3,774 3,774 

  小計 34,590 232,683 267,273

  總計 267,273

 

（二）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審查作業與建議 

為加速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之辦理，特於 102 年 11 月 20

日辦理於營建署之統籌性提案審查會議，會議特邀集永續海岸服務團委員與

提案單位進行面對面溝通，並由直轄市、縣（市）為單位，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整合推派 1 人進行簡報。會後並立即彙整所有委員意見送提案單位參

考，於會後至 11 月底要求各提案縣市針對會中意見提報修正計畫書，預計

於 12 月初進行彙整與最後補助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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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02 年 11 月 20 日 

 地點: 營建署 6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  
郭瓊瑩、方力行、何坤益、何武璋、阮忠信、林宗儀、原友蘭、荊樹人、

莊慶達、郭一羽、黃隆明、劉光明、蔡嘉陽、陳亮憲總計 14 位委員出席。 

 

 103 年度提案簡報重點:  
1. 計畫目標與內容。 

2. 經費分配、執行期程及預期效益。 

3. 分年執行成效（延續性計畫請敘明過去年度執行成效、本年度與過去年度

之差異）。 

4. 申請補助「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配合度查核評估結果。 

5. 依「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計畫』申請作業

須知」規定，工程案件應於當年 3 月底前完成規劃設計，4 月底前發包施

工，年底前執行完竣；相關時程是否能夠配合，請說明。 

會議議程: 

梯次 時段 
地方 

政府 
案名 件數 

1 09:30~09:40 新北市 1.新北市萬里區漁澳路低速景觀道路改善工程案 1 

09:40~09:50 桃園縣 1.桃園縣整合性海岸管理計畫 1 

09:50~10:00 新竹市 1.新竹市香山濕地生態及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1 

10:00~10:15 雲林縣 1.雲林縣箔子寮漁港北側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

範計畫 

2.三條崙漁港與箔子寮漁港區域海岸景觀改善及

生態復育工程 

2 

10:15~11:05 提問及審查（5 案） 

2 11:05~11:15 高雄市 1.旗津海岸景觀修復整建工程 1 

11:15~11:35 屏東縣 1.枋山鄉海岸區域景觀改善工程計畫 

2.屏東縣琉球鄉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

範計畫 

3.牡丹旭海港海岸景觀改善計畫 

3 

11:35~12:15 提問及審查（4 案） 

12:15~13:30 中午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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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 時段 
地方 

政府 
案名 件數

3 13:30~13:40 宜蘭縣 1.宜蘭縣沿海保護區棲地維護與濕地改善計畫 1 

13:40~14:05 臺東縣 1.臺東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第一期計畫 

2.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景觀改善工程 

3.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二期改善計

畫 

4.太麻里曙光園區景觀改善計畫 

5.太麻里鄉華園海灣景觀改善計畫 

5 

14:05~14:55 提問及審查（6 案） 

4 14:55~15:10 花蓮縣 1.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新磯隧道班哨角海岸景觀改

善計畫 

2.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海岸景觀改善計畫 

2 

15:10~15:25 澎湖縣 1.澎湖縣西嶼鄉內垵海岸濕地景觀改善工程 

2.龍門裡正角青礁尾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 

2 

15:25~15:40 金門縣 1.103 年度金門縣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整

體景觀改善計畫 

2.三獅山周邊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 

2 

15:40~16:40 提問及審查（6 案） 

 

 會議記錄: 103 年度各縣市提案計畫審查紀錄詳見附錄 8。 

 綜整意見: 

今(103)年度提案計畫之金額仍高於可補助預算額度，仔細檢核各計畫申

請工作項目及彙整委員意見，仍可見多數提案縣市偏重步道、觀景台等傳統

地景設施改造工程；或人工養灘；或漁港公園化景觀營造。但亦有部分縣市

提出資源調查監測、整合性海岸管理計畫與棲地改善工作，回歸海岸復育的

本質值得鼓勵，針對 103 年度提案之綜合性議題分析如下: 

1. 缺乏過往計畫彙整及其成效: 提案單位多著重單年度計畫，未檢附過往提

案資料，無法了解單位執行成效，或檢附了歷年執行計畫，卻未能說明彼

此間的延續關係與前期計畫之具體成效，導致每年計畫內容與範圍重疊，

成效難以累積或重複投資卻效益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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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重硬體設施：多數提案欲增加之海岸設施也多難離＂都市景觀＂陰影，

大量引用木製平台、木棧道、景觀台、照明設施等，不但增加維管成本且

使海岸風貌趨向都市公園。且海岸景觀改善提案多是由景觀美學與人的需

求角度去思考，欠缺生態基礎與行為轉變，結果是塑造出更多量的人工設

施，反而與海岸＂減量＂目標背道而馳。 

“減量”的前提在於對既有海岸地景的檢討，不應只流於”海岸風貌”優

劣，應對在地自然紋理、海岸生態有所了解，移除不當或多餘的人工設施，

恢復自然海岸地景。因此，吸引觀光客的解決之道不應該是設立更多的設

施，而是讓遊客可以真正”看見”自然海岸。 

3. 缺乏後續護管理計畫: 多數案件缺乏後續維護管理計畫，或未詳列維護管

理計畫，忘卻後續維護的重要性。改善計畫的維持，需有長期維護管理計

畫支持，除編列預算外，提案單位亦可考量結合當地團體及居民認養或維

護，配合教育活動，才能發揮改善最大的效益。 

4. 植生復育不等於人工綠美化：所有環境改善工程均應說明其改善的迫切性

原因，以及設施改善與生態間的關聯，植栽綠美化這種人造生態欠缺永續

考量，若真要進行植生復育，也應配合海岸自然條件，以低維護性、耐旱、

耐鹽的在地適生物種為考量，以免增加後續維管成本。 

5. 生態調查結果應採地理空間資訊化： 生態調查目的在於了解地方生態結

構與問題，並引導出未來具體改善策略與經營管理方向。單年度之海岸資

源調查項目往往淪為制式化表單，無法建置長期海岸資料庫，加上短期

性、一次性計畫，效益無法延續，再者，所有調查除種類、數量與空間分

布外，均應有分析與評論，以利後續進行保育與利用規劃之參考依據。 

 

 



  

  

  

  

  

  

  

 

 

伍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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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論與建議 

    延續這 7 年來的海岸輔導工作成果，以資源復育與設施減量為導向的海

岸復育計畫，雖然在短期內很難有具體可見或大規模的改變，但卻都是推展

永續海岸目標之重要進程。今年度依舊借重具有長期合作默契與在地持續耕

耘的專業輔導團隊，針對地方推展海岸復育計畫提出專業意見，並同時搭配

目前各縣市所執行的縣市區域計畫，廣納海岸相關科研資料，提出具體可行

之海岸資源調查操作手冊，作為沿海資源保護範圍檢討、調整與研訂管制策

略之重要參考依據。最末，本研究仍呼應目前全球所關注的氣溫暖化議題與

永續規劃，提出現階段台灣海岸四大管理目標與行動，茲說明如下: 

 

一、氣候暖化回不去了!調適與防避災是首要工作 

    國際最新消息顯示(2013.05.27)於夏威夷大氣監測站測得的二氧化碳濃度

於今年 5 月已突破 400ppm，地球溫室氣體濃度達到新的里程碑。為此，中研

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汪中和教授表示:「全球都將面對一個高溫的未來，只是現

在會越快、來得越強。」，顯見未來全球暖化的速度只會加速，影響的層面

將會更廣泛、更加劇；因此，在無法阻擋天災的情形下，仍應全面針對災害

趨勢進行大規模環境保護、調適策略與避災規劃，以將災害影響減至最低。 

   台灣是島嶼型國家，依海為生是我們唯一的命運，但逐年後退的後岸線

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海岸的議題，且環視環太平洋鄰近島國過去幾年遭受海

嘯、海平面上升等之影響，氣候變遷對海岸的威脅不容小覷。 

    配合近幾年全球及國內都關注的氣候變遷、極端氣候及海平面上升等議

題需求，行政院更於 1992 年成立跨部會之「全球環境變遷工作小組」，並提

出海平面上升之調適策略，包括：完成台灣全區海平面上升影響評估；沿岸

地區海岸保護及防潮、排水系統之重新制定；沿岸濕地及生態環境之維持；

大型海岸地區開發之管制；國際合作吸取經驗；無法復育產業之轉型輔導規

劃；洪氾區之劃定與洪災保險制度之實行；建立監測系統等。以上都是非常

重要且應被有效達成的目標，而本計畫所推動之海岸復育行動正是以上海岸

調適策略下具體的改造行動，每年的一小步，將累積成台灣海岸保護行動的

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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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行政院經建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海岸調適策略指標 

調適策略 指標

5.1 強化海岸後退的國
土保護 

1.調查訂立海岸地區侵蝕後退的(安全)範圍

2.完成訂定不同等級海岸侵蝕危險區域 
3.訂定減緩地層下陷地區面積的策略 
4.訂定保育河口地區及改善揚塵進度 
5.規劃海岸土地鹽化因應策略方法與進度 
6.逐年提升與維護海岸保安林防災功能 
7.逐年檢視維修既有的人工海堤 

5.2 重視海岸棲地與濕地
的保育與復育 

1.逐年完成海岸地區特殊物種調查

2.建立海岸地區特殊物種棲地保護策略 
3.提升海岸棲地復育之比例 
4.擬定天然海岸防護策略與措施 
5.訂定天然海岸復育的時程與計畫 

5.3 加強海岸聚落景觀
的基礎調查與維護管理
策略 

1.調查建立海岸聚落具有文化與歷史價值的景觀

資料庫 
2.建置海岸地區聚落(含都市)受災風險潛勢分析 
3.逐年擬定海岸聚落的保護計畫與作業準則 
4.逐年擬定既有港灣符合氣候變遷的管理規劃 
5.具體落實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 
6.擬定不同主管機關海岸區地景觀管理維護計畫 

5.4 提升海岸污染防治
與監測之能力 

1.檢討建置海岸地區污染防治作業準則

2.檢討建置海岸地區污染監測機制及其可行性 
3.逐年規劃陸地上的各種海岸汙染源之改善 

5.5 具體落實建全全民
海岸環境識覺與相關法
規 

1.建置各種海岸管理機關與地方社區的互動機制

2.建立海岸社區共同監督海岸環境的協同關係與 
作法 

5.6 建置海岸地區開發
的環境影響評估與土地
開發許可作業的準則 

1.檢討建立專屬海岸區域開發的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準則之可行性 
2.檢討建立專屬海岸區域開發的土地開發許可作 
業準則之可行性 

5.7 加強海岸地區管理
的事權機構與部會之橫
向與縱向整合 

1.完成建立相關部會的橫向與縱向聯繫網絡

2.建立海岸相關機關之間協調作業準則 
3.相關單位共同檢討與整合海岸政策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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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海岸保育及復育方案」推動工作 

主辦機關 重點工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海岸保安林再造 

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河口保育及揚塵改善 

經濟部水利署 自然與景觀河川保護 

經濟部水利署 地層下陷地區防治 

經濟部水利署 海岸侵蝕及鹽化防護 

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 

沿海濕地劃設與保育 

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 自然海岸保全及海岸環境營造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港口管理機關、經濟部
工業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行政 院
海岸巡防署、交通部、內政部、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縣市政府 

海洋汙染防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縣市政府 漁港轉型發展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
籌備處)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原住民傳統用海 

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基隆港務局、交通部
高雄港務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教育部體
育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縣市政府 

港灣整體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海洋政策與規劃 

 

二、區域計畫+海岸資源調查手冊，解決海岸燃眉之急 

    任何環境調適策略都需具體落實於現行土地使用管理相關法令與制度

中，但囿於欠缺有效的監測數據與全面性的研究，加上海岸變遷有著無法準

確預測的不定性因素，除傳統人為利用造成影響外，自然營造力與因應全球

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所造成海岸的衝擊等，都將劇烈地影響著海岸的改變，

這些無法預期的海岸災害實難以具體回應至目前正在修訂中的相關法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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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制計畫，問題的根源均在於我們缺乏完整海岸地區之監測調查及災害

影響資料作為管理之判斷依據。 

    目前內政部正積極進行全國區域計畫 ，作為土地利用管制調整，甚或

劃設海岸災害或限制發展地區的有效佐證資料之一，而地方也配合研擬縣市

區域計畫，其中的海岸篇章將為縣市海岸地區發展方向與內容提供引導與規

範，並做為未來銜接國土計畫的重要基礎。為此，提出管理策略的前提在於

對沿海保護區之現況與資源分布情形的完整掌握，因此，全面且大規模的資

源調查將是必要的階段，本計畫研擬之海岸資源調查操作手冊，即在協助地

方針對沿海保護區檢討過程中對資源屬性與影響能有全面檢視，並有效執行

調查分析及落實管理策略的工具書。 

    長期而言，仍期許透過海岸法（草案）立法通過後，能有專法專管，從

國土保育觀點從而推動海岸保護；但在此之前，區域計畫將成為下一階段海

岸保護與管理的首要防線，尤應正視海岸議題與審慎評估、具體行動。 

 

三、針對海岸或海洋之跨域議題與資源變遷，建議由中央
主導長期監測與調研工作 

    自 72 年來迄今，海岸資源有系統之調查已逾 20 年，惟就其精密度與頻

率而言，實仍不足，投資長期性、持續性研究與調查工作仍是根本之道，是

以在國土資源建置之宏觀結構基礎上，政府有責任以海岸、海洋為主軸，強

化財政資源分配之合理性，尤應投資在永續性之資源保育、復育與調查上，

而『建設』更不宜僅以實質建設為準繩，應擴大為廣義之永續性發展。 

    另，有鑑於全球暖化趨勢，對於流動性、變動性與複雜度高的海岸及海

洋資源應有更多之區域性研究及地區性長期監測；唯有對於海岸動態變化的

資訊及知識能即時掌握，才能對海岸變遷與社會相關衝擊有所因應。因此，

建議由中央國土資訊系統主管機關將海岸管理之相關機關與學術機關進行

之海岸地區有關水域與陸域之自然及人文資源，如生物、地質、氣象、海象、

水文、地文、土地使用、文化資產等有關資訊予以統籌整合，儘速建立動態

海岸地區管理資訊系統及資源監測計畫，以做為決策輔助工具。同理，復育

技術亦必須與時更進，如對沙丘之消失、沙灘之後退、海岸林之消失…等重

要議題之主動監測、調查評估，並予實驗性解決方案之調整與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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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點的現象￫￫￫區域問題￫￫￫系統性處理 

    海陸交界地區之生態資源豐富且環境敏感性高，面對此一不易掌握性與

高複雜度的海洋、海岸資源，傳統單純以陸域為主的環境規劃理論將難以完

全因應，未來應結合生態資源保育、流域管理、水資源管理、漁業管理、航

運管理…等跨領域專業知識與技能，共同面對新興的海岸課題與空間規劃領

域，以確實對海岸動態資源系統如何變遷、生態演化，以及對臨海社區的影

響等，能有更清楚的認知與掌握。 

    此外，海岸地區之空間解決方案也不能只侷限於解決片段海岸的個別問

題，需要從更大範圍與系統性觀察，找出源頭性課題，而予以永續性的改善

手段。未來的海岸資源保育計畫，應是同時結合海、水、土、林之資源整合

保育計畫，落實於縣市區域計畫中，透過各管理機關有效的分工合作，健全

島嶼資源保育系統，並建立跨區域、跨縣市及跨部會之整合協商平台與機制。 

     

    展望未來，唯有跨領域、跨區域的整合管理機制，才能真正處理海岸及

海域環環相扣的問題，未來仍期望國土三法能盡速完成立法，而透過海岸法

（草案）而劃設之海岸保護區及海岸防護區將可取代既有之沿海保護區，納

入區域計畫所劃定限制發展地區中之生態敏感區，給予實質保護，並由最上

位的國土計畫來引導全國空間發展、協調部門計畫及指導下位實質計畫，建

構同時涵蓋海、水、土、林之資源保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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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102 年度「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
復育諮詢服務」歷次工作會議紀錄 

第 1 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日期：102 年 5 月 2 日（四）上午 10 時 

貳、地點：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會議室 

參、主席：陳組長繼鳴 

肆、出席人員： 

一、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陳繼鳴組長、林秉勳副組長、林世民專委、

張德偉科長、張景青 

二、 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計畫偕同主持人 王姵琪、陸曉筠 

伍、紀錄：王姵琪 

陸、討論議題： 

一、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內容架構及辦

理方向 

 

柒、會議結論： 

一、 「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草案）規定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應納入縣市區域計畫，惟前開沿

海保護區計畫係於民國 73、76 年公告，歷時久遠，將來納入縣市區域

計畫，必須配合進行資源調查以確立保護標的，並進行計畫範圍檢

討，爰藉由本年度委辦計畫研訂資源調查操作手冊，針對墾丁、東北

角以外的 10 個沿海保護區之保護標的等資源進行分類，並訂定統一的

操作規範，作為地方政府辦理依據。 

二、 本操作手冊希望協助地方政府釐清「自然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之

保護標的及其相對應之資源調查方式、保護區範圍建議檢討方向（部

分性質單純之保護區，亦可建議依明確界線調整，無需進行資源調

查），並藉由保護標的資源調查結果及範圍之檢討，研擬納入縣市區

域計畫海岸專章之管制策略，故操作手冊雖可依循規劃單位目前初步



附錄 1-2│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擬定方向，以資源分類為架構，建議仍應以交叉表列等方式展現 10

個沿海保護區對應之保護標的、資源類型、操作方式，以利地方政府

操作。 

三、 地方政府依操作手冊所辦理沿海保護區資源調查及範圍檢討，將併同

訂定相關土地使用管制策略納入縣市區域計畫中有關海岸之規劃內

容，考量目前這部分內容並無標準規範，且對於既有沿海保護區之範

圍檢討規範等無統一論述，可考量找一有意願的縣市，由服務團協助

該縣市進行其架構、圖表內容、呈現方式等之研擬，以做為其他縣市

辦理之示範案例，避免各縣市的內容差異太大。 

四、 作為示範案例之縣市，因目前地方政府辦理縣市區域計畫進度不一，

建議考量以剛開始辦理或區內沿海保護區有急迫問題待解決之縣市

（例如花蓮縣）為優先，請第 3 科先洽詢花蓮縣政府意願。 

五、 目前沿海保護區內之自然保護區多含括於各目的事業法令所劃設法

定保護區內，可藉由其法定計畫做為保護標的及相關管制事項訂定之

參考；一般保護區範圍廣大，其範圍界定、資源特性及調查方法較不

明確，應建立可協助地方政府釐清之方法及流程。 

六、 有關各沿海保護區範圍檢討之條件、程序、所需資源調查項目及建議

管制事項等，建議借重服務團專家學者經驗及專業協助研提，部分沿

海保護區保護標的或其他必要資源調查項目如已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調查建置，亦可建議利用現有二手資料，避免重複調查造成資源浪

費。 

七、 資源調查項目及沿海保護區範圍檢討，可考量以城鄉分署過去委託辦

理「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及建置的

資料庫為基礎，請第 3 科瞭解現有資料庫建置狀況及資料完整性，提

供規劃單位參考。 

八、 本署訂於 5 月 15 日上午召開「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

畫規劃第 16 次規劃座談會（海岸及海域）」，建議規劃單位與會了解目

前推動方向。 

九、 為配合區域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核定及縣市區域計畫辦理時程，

本案邀標書中規定操作手冊工作成果需於期中簡報提出，另於契約書

中規定操作手冊定稿本及光碟應於期中簡報會議紀錄發文次日起 30

日內提送，時程緊迫，請規劃單位研擬詳細之時程管控表，並儘速與

作業單位協商召開下次工作會議討論。 

 

捌、散會：1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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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日期：102 年 5 月 17 日（五）上午 10 時 

貳、地點：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會議室 

參、主席：林秉勳副組長 

肆、出席人員： 

一、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陳繼鳴組長、林秉勳副組長、林世民專委、

張德偉科長、張景青、洪曉吉 

二、 社團法人臺灣濕地學會：計畫偕同主持人 陸曉筠、紀佳法、彭于倩 

伍、紀錄：彭于倩 

陸、討論議題： 

一、 「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委員建議名單 

二、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內容架構及辦

理方向調整 

 

柒、會議結論： 

一、 議題：「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委員建議名單 

（一） 關於所提名單原則同意，另針對今年度計畫運作方式與責任區分

組、資源調查操作手冊內容及委辦計畫等相關議題，希望服務團

委員能共同協助參與。 

二、 議題：「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內容架

構、資訊索取及時程 

（一） 關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應納入縣市區域計畫可

找一有意願的示範案例縣市乙事，因花蓮縣尚未操作及實務上面

臨層面較複雜需要優先被輔導，列為優先考量縣市，惟其遲未回

覆意願，建議於 5/24 前未回覆即考量其他備選方案。 

（二） 請受委託單位依各保護區資源特性交叉分析後，提供三個具代表

性之示範案例名單，並請於 5/24 前提供。 

（三） 如現有資料庫資訊有授權問題，及用地編定資訊、海岸線範圍等

資訊，請第 3 科協助配合處理，需署內配合索取資訊之清單，請

受委託單位於 5/21 前提供。 

（四） 歷年營建署補助的保護區計畫縣市成果報告資料、海岸現勘或諮

詢審查會議等專家意見，可考量納入手冊，會後請本署第 3 科提

供。 

三、 議題：「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資源調

查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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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操作手冊操作流程，建議於先期準備作業進入步驟一之前先

提供準備清單(包含圖表資料規格規範、基本圖面範例圖、比例

尺及精度等)及現有資訊庫資訊清單(含資料來源、調查年份、聯

繫窗口資訊等)，供地方政府參考。 

（二） 操作流程步驟二，應考量如果沒有法定保護區的縣市是否跳過或

有兩套流程步驟，依各法規公告的保護區先列出檢討，並在後續

內容呈現。另外現有法定保護區強度的字眼與內容不一致，建議

修改為現有保護區強度。 

（三） 操作流程步驟三，保護區範圍檢討與操作原則，請本署第 3 科提

供縣市如何微調的附帶說明，轉換成縣市政府調整的劃設原則及

操作性原則，並請於 5/28 前提供受委託單位參考。 

（四） 步驟三針對保護區現況環境議題與環境指認，應先確認議題與資

源情況後，於步驟三環境敏感區至步驟四保護區範圍調整之間應

增列課題與對策。 

（五） 步驟四保護區範圍調整，因自然保護區為核心限制發展區，涉及

民眾權益，為避免爭議情形發生，建議列出具體判定與調整原則

供地方政府參考。 

（六） 步驟五管理與管制建議放置流程表最後，並提供策略性建議。 

（七） 建議參考海岸地區範圍的操作原則，未來保護區圖說亦可訂定操

作原則供縣市政府參考。 

（八） 資源調查手冊流程未區分一般保護區與自然保護區，因一般保護

區可能面臨大範圍、中小範圍細緻調查與個別物種調查等不同尺

度調查，建議參考如國家公園等大尺度範圍，在設置前確認範圍

時之初始操作範圍原則，據以作為一般保護區之參考範圍。並設

定一般保護區與自然保護區的資源調查樣態，原則上調查方式建

議以二手資料快速指認搭配現地勘查。 

 

捌、散會：1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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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附錄 2-1

附錄 2 

各期簡報會議審查意見
回復對照表 

一、期初簡報會議 

壹、日期：102 年 6 月 24 日（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營建署 B1 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陳組長繼鳴 

肆、會議結論： 

（一） 各出席單位代表意見請規劃單位納入參考，將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納入期中報告書。 

（二） 本案期初簡報內容同意備查，請規劃單位依契約書規定辦理後續事

宜。 

（三） 有關資源調查操作手冊示範案例，原則依規劃單位建議以彰雲嘉南

之帶狀地區為整體範圍，個案部分選取嘉義縣或臺南市作展示舉例

說明。 

（四） 資源調查操作手冊規劃單位現階段規劃內容及 ICC 操作手冊隨會議

紀錄檢送，如有相關意見歡迎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伍、委員發言要點： 

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張科長德偉 1. 有關操作手冊示範案例，於前 2 次工作會議

討論是以花蓮縣為優先，如花蓮縣政府於 5

月 24 日前仍無意願，建議考量臺東縣或其

他縣市作為備選，花蓮縣政府於 6 月 20 日

函復同意做為示範案例，期間亦有屏東縣政

府及臺東縣政府分別於 6 月 11 日及 6 月 19

日函復表示有意願。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

團隊已依 5 月 17 日第二

次工作會議紀錄決議，

因花蓮縣遲未回覆，本

團隊依各保護區資源特

性提出交叉分析表後選

定 2 處示範區，並於 5

月 30 日提供署裡參考。

2. 考量花蓮縣轄區內保護區已存在土地使用

管制爭議，臺東縣內亦有潛在問題，急需進

行保護區範圍檢討，屏東縣之尖山保護區為

內陸型自然保護區，較有示範性，規劃單位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針

對手冊示範區域訂定，

考量本手冊為配合縣市

區 域 計 畫 擬 定 時 程 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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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所提已操作中之彰雲嘉沿海保護區，且位於

沙洲，開發壓力相對較輕，一般保護區又以

公路為界，較無爭議。相較之下目前仍以花

蓮縣最具急迫性，雖該府因內部協商費時致

函復時間遠較預定期限為晚，仍建議以花蓮

縣為示範案例。 

迫，且除縣市意願外，

仍需考量資源特性及管

理等多樣性議題，建議

示範區域範圍依本次期

初簡報會議決議選定彰

雲嘉沿海保護區並延伸

至台南，若各縣市政府

如有後續作業困擾仍可

請規劃團隊提供專業協

助。 

3. 有關契約及工作計畫邀標書規定操作手冊

初步成果應隨期中報告書於 7 月 31 日前提

送，定稿本並應於期中簡報會議紀錄發文次

日起 30 日內提送，惟因洽詢地方政府意願

期間造成延誤為非可歸責於廠商情形，規劃

單位可於評估作業時程後，來文展延操作手

冊之履約期限 3 週或 1 個月，整體履約期限

仍維持 12 月 13 日，如期中簡報會議於 8 月

份召開，定稿本提送期限預估將展延至 10

月份。 

感謝諒函。惟本次期初

簡報會議結論仍採原示

範區域，故不須展延期

程，將全力配合依原契

約規定進行辦理。 

4. 新北市 2 個補助計畫都有涉及植栽造林的

部分，接下來還要進行規劃設計後發包，可

能會面臨於冬季栽種及東北季風問題，建議

市府納入考量，另補助計畫工程部分如果無

法在年底前完成發包，預算將無法保留，務

請市府趕辦。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陳組長繼鳴 1. 本案作業手冊示範案例的目的是提供較完

整的示範性內容供地方政府參考，為配合縣

市區域計畫預定於今年年底發布的期程，履

約期限不宜展延，應選擇其他縣市做為示範

案例，花蓮縣政府後續規劃執行上如有問

題，仍可循行政程序請本署協助或輔導。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2. 規劃單位已開始操作彰雲嘉沿海保護區，也

提出將案例打散，以因應議題或資料展現需

求於不同步驟、章節以不同縣市為案例的方

式，可以考量，如仍以花蓮縣最具代表性，

作業單位應妥予掌握該縣資料及相關單位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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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配合度。 

林副組長秉

勳 

1. 有關操作手冊示範案例，建議尊重規劃單位

意見，如以彰雲嘉南帶狀地區為範圍，因嘉

義縣或臺南市轄區內有自然保護區，且該 2

縣市目前辦理各該區域計畫擬定規劃作業

主動積極，配合度較高，建議以這 2 個縣市

為主，請作業單位於會後洽嘉義縣政府及臺

南市政府意願。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2. 操作手冊的案例係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縣市

區域計畫擬訂作業，規劃單位目前所掌握到

的資訊，例如步驟、流程、圖資來源、種類、

項目、索取方式等，請納入本次會議紀錄附

件供各地方政府參考。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相

關資訊已隨本次會議紀

錄供各單位參考。 

3. 服務團在協助審查及輔導過程中形成的個

案或通案處理意見，可彙整作為後續年度處

理模式，並儘早知會地方政府，避免地方政

府提送經常性補助計畫，失去補助辦理海岸

復育或環境改善的示範意義。另建議規劃單

位考量每年由補助計畫中挑選 1-2 件具有示

範意義的案例，進行履歷效益評估，包括操

作過程中提供的示範或啟發等，作為後續年

度各地方政府提案參考。另有關本補助計畫

與其他部會的互動如何加強，也請規劃單位

協助考量，納入今年度執行成果。 

遵照辦理。具示範意義

案例及與其他部會加強

互動，將納入成果報告

書供參。 

4. 今年度補助新北市政府「金山中角海岸活化

與景觀鏈結計畫」，因為後來發現該計畫與

觀光局北觀處預定辦理工項及範圍重疊，致

使該府必須重新檢討調整計畫內容，至今尚

未提送修正計畫書備查，建議市府後續依旗

艦計畫提報的個案計畫，應儘早啟動相關協

調作業，俾及早發現問題及時協調處理。另

有關這類協調或執行問題除由地方政府主

動反應之外，請服務團協助思考是否有適當

機制儘早處理，例如評選會後修正計畫書未

於一定期限內提送則視同放棄，或由服務團

比照以往作法建立責任區參與相關作業。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由

於本年度計畫啟動時程

過晚，服務團協調機制

無法及時協調處理，核

定補助計畫之權責重疊

問題仍須透過中央主管

機關與縣市政府積極進

行行政協商的方式處理

之。另本團隊已針對計

畫類型建立專責輔導小

組，後續將積極輔導個

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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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林副組長秉

勳 

5. 行政院當年為避免海岸地區繼續遭受破壞

而擬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劃設沿海保護區並由地方政府公告進

行管制，惟相關管制措施目前仍依附在區域

計劃之下，故行政院指示應依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執掌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文

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保育法規劃設納入各

法定保護區進行管理，又目前溼地法已立法

通過，未來涉及濕地生態資源部分建議依濕

地法相關程序劃設公告保護區，更具有針對

性且依法保護力道更強，無須藉由範圍檢討

納入沿海保護區。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1. 本計畫所列「漁業資源保護區」之法定名稱

為「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請服務團隊

酌參。 

遵照辦理。 

2. 本計畫所需之圖資業已更新放置於本署全

球資訊網，供各界參考，惟引用時請註明資

料來源。 

遵照辦理。 

3. 另部分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係由地方政

府公告，各該地方政府於進行區域計畫通盤

檢討時，可逕先納入檢討範圍。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1. 依據目前規劃，外傘頂洲將有部分納入「中

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爰建議

報告書 P3-1 表 3-1 有關外傘頂洲之資源特

色，比照福興、芳苑鄉增列「中華白海豚及

其棲地」。 

遵照辦理。已修正於表

3-1 

2. 報告書 P3-12「紅樹林生態系」之資料，近

來農委會並無計畫辦理調查，建議併入本案

可由地方政府提報更新資訊。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3. 另有關「珊瑚礁生態系」之資料來源，建議

改為中研院或漁業署等。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4. 金山中角、淡水沙崙兩計畫因涉本局經管保

安林地，計畫推動應告洽本局羅東林區管理

處確認有無列入年度造林計畫。 

遵照辦理。並請參考新

北 市 政 府 回 復 之 意 見

2。 

交通部觀光

局 

1. 在國家永續發展架構之下，有很多保護型的

計畫，例如文化部執掌的自然保留區，包括

古蹟、文化景觀等，文化部網站都有相關資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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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料可參考，另依文資法規定有關地景部分是

在林務局保育組，也有資料可以索取。 

2. 各補助計畫與跟各國家風景區有相關者，將

帶回請各單位協助檢視。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並

請函文各管理處提供相

關意見。 

3. 另規劃單位建議的 ICC 記錄方式是否有實

際的作業手冊可供參考？ 

遵照辦理。ICC 作業手

冊已隨會議紀錄供各單

位參考。 

文化部 1. 有關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景觀、遺址等

資料，可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查詢。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新北市政府 1. 有關海岸復育岸金山中角示範計畫，本府刻

正協調調整至鄰近市有土地，刻辦理相關事

宜，俟協調完成後將儘速報署辦理計畫調整

作業。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2. 本府所提計畫案所涉保安林地補植部分，將

請本府農業局洽林務局羅東林管處提供適

合栽植樹種建議，供後續計畫執行參考。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交通部觀光

局東部海岸

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1. 有關本年度補助臺東縣政府辦理「成功鎮石

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善計畫」，

希望可以瞭解後續是否有第二、三期及預訂

工作內容，如果只是進行清除的話沒有問

題，另「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

境景觀改善計畫」則希望瞭解與本處規劃構

想是否有重疊。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如

有重疊建請函文回覆說

明。 

2. 後續年度召開補助計畫評選會議，希望可以

邀請本處參與。 

遵照辦理。 

嘉義縣政府 1. 本案可能涉及府內其他單位業務，將帶回洽

詢相關單位意見。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 

1. 本案屬本處代辦金門縣政府(烈嶼鄉公所)

計畫，後續會積極和縣政府共同合作進行計

畫。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2. 海漂垃圾處理為各縣市共同議題，請受託單

位提供 ICC 紀錄詳細作業方式、流程供參。 

遵照辦理。ICC 作業手

冊已隨會議紀錄供各單

位參考。 

本署城鄉發

展分署 

 

1. 報告書 P 3-7、3-8，資源類型分類與等級評

估，建議依現況重新檢視保護區劃設原則及

資源類型評估因子是否需調整或修正。 

請參見林副組長回復之

意見。劃設原則及資源

評估方式，已調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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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於操作手冊 CH3 內容 

本署城鄉發

展分署 

2. 濕地保育法已於 102 年 6 月 18 日三讀通過，

建議資源調查手冊之操作及相關圖資之套

疊應將重要濕地納入考量。 

遵照辦理。國家重要濕

地及一般濕地皆已納為

操作手冊必須分析的基

本圖層，表 1-1 

3. 報告書 P 4-9 建議諮詢服務團應檢視本(102)

年度核定補助計畫中是否有延續過去年之

計畫，並提出整體跨年度之執行建議。 

遵照辦理。本(102)年度

核定補助計畫新竹市與

新北市計三案為延續型

計畫，服務團委員將於

過程中給予輔導協助，

並於成果報告書中納入

執行檢討與改善建議。 

4. 報告書 P 5-1 有關氣候暖化調適及防避災工

作，未提及永續會推動工作，建議將行政院

因應全球變遷之政策及推動工作納入。 

遵照辦理。報告書提及

全球環境變遷工作小組

工作亦包含永續會海岸

保育及復育方案，且仍

應依行政院經建會氣候

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作為

推動方向，已納入報告

書 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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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中簡報會議 

壹、日期：102 年 9 月 4 日（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營建署 601 會議室 

參、主席：陳組長繼鳴 

肆、會議結論： 

（一） 各出席單位代表意見請規劃單位納入參考，將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

納入期末報告書。 

（二） 本案期中簡報內容同意備查，請規劃單位依契約書規定辦理後續事

宜。 

（三） 有關資源調查及範圍檢討流程及架構，請規劃單位協助本署邀請各

地方政府相關人員及規劃團隊召開說明會，或以縣市為單位透過工

作坊、座談會等方式辦理，以利地方政府瞭解本署相關政策。 

（四） 有關縣市區域計畫中保護區範圍檢討內容，於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過程中可邀請本服務團相關專家、學者參與專案小組。 

伍、委員發言要點： 

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文化部 1. 期中報告書 P5-3 表 5-2 有關「水下文化資

產保護」之主辦機關請修改為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遵照辦理修正表 5-2 

2. 期中報告書 P3-8、操作手冊初稿 P1-2 STEP3

所需之基本圖資，有關遺址、古蹟、歷史

建築部分可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有形文

化資產導覽系統」索取圖資

(http://nav.boch.gov.tw/a101 

014p/spring/default.aspx)可直接進入前台，若

需更進一步資料套疊請與文資局聯繫。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於手冊 1-2 頁。 

交通部觀光

局東北角暨

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

理處 

1. 期中報告書 P3-1、圖 3-1 與表 3-1 之保護區

名稱不一致，另資源特色部分文字敘述與

現況似有不符情事，建議再檢視修正。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表 1-3 內容於手冊

1-5 頁。 

2. 期中報告書 P3-10 及操作手冊 P1-3「扣除已

納入北海岸風景特定區…」應修正為「扣

除已納入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修正於手冊 1-3 頁。 

新北市政府 1. 為因應局內政策，原提金山中角及淡水沙

崙兩案已確定撤案。 

敬悉。 

2. 有關資源調查手冊部分會轉知相關局處，

配合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期程辦理。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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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臺南市政府 1. 有關操作手冊(初稿)P3-2 保護區外標的情

況的檢視部分，建請釐清保護區外圍之距

離。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說明於手冊 3-1

頁，建議以公告之海岸

範圍為界。 

2. P3-13 資源調查方法，請節錄各項自然資源

類別建議使用之方法及工具(含頻度、調查

間距等)，並標示座標，據以資料之彙整及

分析。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說明於手冊

3-14~3-17 頁。 

花蓮縣政府 1. 關於手冊附錄一中各縣市已執行資源調查

計畫執行預算表之桃園縣「工業化海岸健

診計畫-大園觀音工業化海岸診斷與復育先

驅研究」之發包單位誤繕為花蓮縣政府，

建請修正，其餘內容無意見。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修正於附錄二。 

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 

1. 本年度由金管處代辦計畫已積極進行中。 敬悉。 

2. 資源調查手冊是以沿海保護計畫範圍來界

定，其他原本不在這 10 個保護計畫範圍的

如離島地區，未納入既有沿海保護計畫，

未來是否有機會納入？還是有其他機制或

利用其他法規劃設？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

次檢討作業以 73 年及

76 年已核定之 12 處沿

海保護區為主，離島地

區可整理過去資源調查

結果或進行補充性調

查，參照相關資源保育

法令後，待未來保護區

位擴充作業時再提送。 

3. 建議沿海保護計畫能以台灣全面的海岸來

考量，離島地區海岸資源敏感度高，且金

門面臨開發壓力，建議納入。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離

島地區可先參考本手冊

資源調查方式，規劃海

岸資源敏感地區。 

方委員力行 1. 本案之操作手冊除實做程序外，並同時輔

以專家學者的諮詢服務，可直接幫助地方

政府的執行及準確性，是進步而周到的施

政方式，建議通過期中報告。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

將專家學者之諮詢服務

納入手冊第四章之建

議。 

2. 因為時空之變動(含自然、人為的變遷)各原

劃定地區的資源特色確已改變或重新分

布，似可輔以簡易的調查行為，以強化其

準確性與信任度(accountability)。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

將地方政府應執行之相

關調查納入手冊第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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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方委員力行 3. 有關生物資源的認定部分，日後仍有可討

論的空間。(例：珊瑚在台灣沿海的硬質基

底(substrate)上，都有著生的可能，要到什

麼樣的聚落程度才可稱為”資源”特色，

可考量做更明確的界定，或免滿地開花，

無限上綱。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於

生物資源認定部分，目

前僅有環保署「環境影

響評估之技術規範」

中，呈現有關資源歧異

度及豐富度等敘述，建

議仍需透過不同專業之

評估。 

陳委員亮憲 1. 海域調查的動植物調查請依海岸地形的型

態分為潮間帶及近岸動物、植物調查。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

將資源調查方法分為陸

域生態系、水域生態

系、植物生態系、海洋

生態系等補充敘述於手

冊 3-14~3-17 頁。 

2. 離島工業區(雲林)的海域使用與彰雲嘉沿

海保護區的劃分是否有所不同解釋。當初

雲嘉南沿海保護區是有何依據去劃設？與

現有土地利用相聚極大，離島工業區限制

漁民養殖權，造成非法養殖情形，應考量

經濟現況再訂定保護區劃設。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目

前手冊主要以民國 73、

76 年核定之版本為依

據，當時劃設之依據可

能已有變化，因此希望

各縣市政府可檢視其劃

設之依據，同時在手冊

中列出目前海岸潛在之

問題，包含汙染及養殖

等議題。 

3. 手冊的製作目的為何請提出學理依據。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手

冊製作目的已於緒論章

節補充說明。 

4. 沿海自然保護區沒有把水視為資源，與水

有關的是污染或是水質監測，主管機關是

環保署，每 2 年公布浮游、底棲、魚類等

調查資訊，建議縣市政府應把水體資源應

納入調查考量。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於

手冊 3-6 節資源調查方

法已包含水體微生物及

葉綠素 a 等調查，表 1-2

基本圖資也有要求需對

水源保護區圖資套疊。

蔡委員嘉陽 

 

1. 針對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應到

各縣市辦理工作坊，結合政府單位、社區

和 NGO 共同來編寫各縣市的海岸、沿海地

區的保護計畫。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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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嘉陽 

 

2. 檢討保護區的範圍應採取生態系運作的完

整角度來考量，海岸地區的自然運作、湖

水洋流、能量循環、漂沙(物理化學作用)、

生物組成、變遷(生物特性)等，來判斷該保

護區或沿海地區是否應保存或是調整的依

據。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手

冊中盡量以生態系運作

完整為考量，但考量各

地方政府對相關議題的

認知程度不一，也納入

專家學者之輔導，希望

地方政府可自組專家輔

導團，協助維護各縣市

之自然海岸生態系統。 

3. 不同保護區的調整還要考量不同法源所公

告的範圍和法定程序。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手

冊中提到之範圍調整依

據之一即為不同之法

源，冀望由不同法源之

範圍及保護目標調整。 

4. 資源調查的部分，方法論在政府部門公告

的方法，在鳥類生態部分還有缺失，應該

整合各文獻的方法論去找出最適合在地特

色的調查方法。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

於手冊中建議地方政府

長期應逐步整合各文獻

的方法論，找出最適合

在地特色的調查方法。 

阮委員忠信 1. 資源調查手冊內容架構已經有些類似規劃

前置調查手冊，內容很不錯，但手冊目的

設定為區域計畫規劃使用，是否可以在緒

論部分加入其他規劃目的時，如何使用此

手冊的說明。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

手冊雖為檢討沿海保護

區納入區域計畫所規

劃，但也可作為未來針

對保護區定期檢討之作

業方式。 

2. 海岸林屬於國土保安林，多數海岸林屬於

國有，為林務局管理，法源依據為森林法，

森林法應有保育意義，宜加入考慮。若有

海堤、碼頭、道路、電廠、汙水處理廠排

放口等海岸工程，與保育目標衝突，該如

何處理。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目

前手冊內容包含海岸林

分布等考量，若保護區

檢討後範圍包括海岸

林，應納入森林法之保

育。而區內若有與保育

目標衝突人造物時之處

理方式，於手冊第四章

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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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阮委員忠信 3. 本手冊是以 GIS 空間資料方式呈現調查結

果，然海岸的狀況是屬於動態的，且流動

性的，不同系統間的交互作用，該如何呈

現這些動態交互作用十分困難，請研析一

些呈現之可能性。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

操作手冊主要以資源保

護標的之分布作為保護

區範圍調整依據，而資

源分布狀況應可初步代

表海岸環境保護之適切

性及價值，長期動態交

互作用下影響，應可由

未來持續監測結果，呈

現資源分布變化。 

謝委員蕙蓮 1. “溼”地才是正確用字。濕為形容詞。

“溼” 之”坔”為古字，請於全文/圖例中

統一。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因

內政部國家重要濕地用 

「濕」一字，為求官方

資料之一致性，政府之

資料或法源仍用「濕」

之寫法。 

2. 資源指認及調查：我國海岸地帶包含潮間

帶、亞潮帶之水生資源資料向來不足，特

別是底棲，這部分的調查需加速加強完

成。各縣市政府在這部分不完備者，可優

先補助其編列預算來執行。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 

3. 如組內副組長所言，(1)如無歷年、歷次專

家建議或檢討紀錄，應先進行有一定水

準、有公信的資源調查與指認。(2)保護區

範圍調整及修正，確實必需列明有科學依

據的數據，並組成具公信的專家小組審

查。建議在第 4 章、第 5 章增加學理論述

及原理。例如前文提及稀有性、自然姓、

代表性、多樣性、社會公平正義、全民福

祉等考量。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相

關資料描述已補充於手

冊第三章及第四章。 

4. 保護型態及分區：溼地法已通過，因此海

岸地帶範圍內的國家重要溼地區亦應包含

在內。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於

手冊中已將國家重要濕

地範圍納入分析。 

陳委員章波 

 

1. 嘉義地區的圖表之圖說，請直接標註為嘉

義。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

修正相關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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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陳委員章波 

 

2. 原有保護計畫區因長期人為或自然而變

化，但不論原有保護計畫變動若有資源可

積極保護，仍然宜以保護為主，如無資源

可積極保護則以復育為主。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 

3. 李健全主委規劃沿海保護區之歷史原由或

許可請教。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 

張科長德偉 1. 有關海岸復育補助案件部分，第二次諮詢

輔導會議中已要求各地方政府就委員前次

會議意見進行回應，由於年度執行計畫已

核定，地方政府如跟委員意見有所不同或

執行困難，應提出無法參採理由說明，但

不能違反已核定之工作項目，如有疑義或

特殊議題須個別輔導，過去是採取現地勘

查的方式處理。 

敬悉。 

2. 報告書 P3-1 所列保護區是城鄉發展分署進

行通盤檢討規劃的範圍，其調查資料可做

為參考，惟本案是以現有公告 12 處沿海保

護區扣除墾丁及東北角為範圍，因依區域

計畫法僅就土地使用進行規範，欲新劃設

或擴大保護區範圍的縣市建議循濕地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現行

相關法定程序辦理，併同訂定其他復育或

經營管理策略。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3. 表 3-1 尖山及蘭陽保護區是否有珊瑚礁，其

資源特色建議規劃單位再確認。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修改表 1-2 內容於手冊

1-5 頁。 

4. 圖 3-18 流程中資源等級評估因子有自然

性、代表性、稀有性 3 項，全國區域計畫

中敘及自然資源特性尚有多樣性、可行

性，建議考量納入。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於手冊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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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張科長德偉 5. 流程是共通性的，但表 3-3 原本是希望就現

有扣除墾丁及東北角後的 10 處沿海保護區

分為自然及一般保護區，進行保護標的整

理，就各該保護標的提出核心調查方式，

10 處保護區可能會有多種樣態，另因自然

保護區關注程度較高，調查方式可能較為

細緻，一般保護區則較為粗略。各保護區

於原計畫中所述自然資源種類與特色，於

全國區域計畫中已有整理，可供規劃單位

作為檢視基礎，對於原計畫中保護標的敘

述較模糊的部分，請提出建議的調查方向。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於手冊第二章。 

6. 有關評估資源調查及範圍檢討所需合理經

費，可不放在手冊而放在報告書內呈現，

例如第 1 階段可能需要之經費、範圍、對

策等。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預

估之經費部分，已自手

冊中抽離，後續將放置

報告書中。 

林副組長秉

勳 

1. 關於海岸復育補助案件，報告書 P4-11 已有

規劃核心輔導小組，希望未來能夠就實際

進行輔導作業相關資料予以呈現。 

敬悉。 

2. 個案部分提案時已召開評選會議，計畫核

定後並召開諮詢輔導會議，會中委員提供

的專業意見地方政府回應說明，應進行追

蹤並訂定回復期限，請各地方政府務必重

視委員意見。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

案歷年做法為諮詢輔導

會後委員意見皆提供各

案參考，並持續追蹤改

善情形，並於總結成果

彙整說明提出整體意

見。 

3. 報告書表 3-1 展現的不是現有的 12 處沿海

保護區，請用全國區域計畫中表 2-3-3 替換。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將區域計畫表 2-3-3 置

於手冊之表 1-3。 

4. 手冊中流程圖已趨完整，關於各步驟跟重

點提醒事項如下： 

步驟一：自沿海保護計畫自 73、76 年公告

後歷程及重大事件，例如 91 年雲林縣部分

地區曾做過範圍調整，應予列出。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於流程圖步驟一。

5. 步驟二：有關沿海保護計畫範圍內現有法

定保護區，本署曾做過整理，並納入全國

區域計畫，請用該計畫中表 2-3-4 替換。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於手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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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組長秉

勳 

6. 步驟三：有關資源指認，目前是透過歷年

專家現勘紀錄，若無辦理現勘或專家協

助，要如何操作？是否有其他建議或替代

方式？報告書 P3-28 手冊內容應清楚標明

調查的基本項目與操作流程、頻率等，圖

3-18 所列資源等級評估之自然性、代表性、

稀有性等應具體定義供縣市政府參考；

P3-35 評估因子等級應如何判定，其必要圖

資、參考資訊及遇到衝突之因應對策，請

提出建議原則；案例中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資源指認及範圍校正結果，只有專家意見

就導至結論，其過程應更清楚於 P3-36 呈

現，地方政府要如何考量核心區域的劃設

標準，保護區關鍵問題及核心議題盤點與

提出對策是很重要的。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1. 手冊中提到之「歷年

專家現勘紀錄」僅為輔

助參考，主要仍應依各

地方之法規範圍、資源

調查等資料。手冊流程

也已補充建議地方政府

成立專家諮詢小組，協

助相關問題釐清及確認

保護區範圍調整之合適

性和調整原因審核。 

2. 相關資源調查之頻

率、方法已補充於第三

章。 

3. 本手冊對於自然(核

心)保護區劃設，除相關

基本資源圖資蒐集以

外，另外還需配合實地

調查資源分布情況，進

行圖資套疊，凡是資源

符合手冊表 3-4 為等級

高的部分，即應劃設為

自然保護區，而屬於等

級中或低者，可彈性考

量劃設為一般(緩衝)保

護區範圍，相關考量因

子已補充於第三章內

容。 

7. 步驟四：應列出範圍調整判斷準則，例如

範圍要擴大、縮小或刪除的操作原則，以

利地方政府依保護區現況判斷後再進入步

驟五進行調整，避免未進行資源指認就刪

除保護區。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相關說明於手冊

4-1 節。 

8. 步驟五：有關管理管制事項，全國區域計

畫中已有相關策略及指導原則，建議參考

納入。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已

補充於手冊 5-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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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林副組長秉

勳 

9. 手冊定位應有相關說明，因手冊屬通案性

的，相關步驟有哪些資料屬必需用到，是

否有相關注意事項及因地制宜作法，請一

併補充納入供地方政府操作參考。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手

冊定位相關敘述補充於

緒論內容。 

陳組長繼鳴 1. 「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係行

政院核定的行政規定，雖有納入區域計畫

環境敏感地區的限制及條件發展地區，僅

對於公部門具有約束力，對於人民權益，

例如自然保護區內的甲建、丁建等依法可

建築之使用地，無法令依據明定予以限

制，現階段仍以國有土地為優先適用對象。 

敬悉。 

2. 本署透過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的擬

定，由地方政府進行實質空間規劃，公告

相關環境敏感地區範圍，也把沿海保護區

的部分納入，惟該計畫自 73、76 年核定至

今，地形地貌已有相當變遷，有必要就其

保護標的進行確認並據以檢討調整範圍，

為指導地方政府實際操作，爰委託本案訂

定操作手冊，提出現有 10 個保護區資源調

查及範圍檢討步驟及方法供地方政府參

考，透過圖資套疊會顯示保護區內目前使

用上的衝突，將形成後續政策上應處理的

事項，請作業單位就手冊內容規劃召開說

明會進行宣導。 

遵照辦理。 

3. 至既有土地利用疊合後如有衝突或相容問

題，於後續土地使用管制部分應發揮何等

效力，以及私有、國有、公有土地在策略

上如何拿捏，應儘快確定政策方向，要求

地方政府於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

實現。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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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陳組長繼鳴 4. 全國區域計畫採 2 階段式公告，國際級的

國家重要濕地將配合溼地法立法通過列為

一級環境敏感地區，這部分將於年底前完

成公告。本署係就環境敏感地區之資源特

性之下，在土地使用方面規劃管理事項，

各目的事業法則是針對使用或復育有所作

為。各該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使用性質與強

度，這部分須回歸區域計畫，由國土主管

機關於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訂定重疊一

級、二級環境敏感地區的注意事項。本署

目前正在修訂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及管

制規則，已將海域區用地秩序處理原則及

配套措施納入，避免三不管產生使用上衝

突，例如有 42 項排他性、污染性、獨占性

行為，須先經國土主管機關開會協調，是

否會對其他使用造成負面影響，其中 9 項

例如離岸風力發電機等具定著物的使用方

式，可經常性透過衛星監測，並視地方政

府需要協調海巡署協助提供載具。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 

交通部觀光

局雲嘉南濱

海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書

面意見） 

1. 有關本案報告書圖表涉及本處所轄國家風

景區範圍，經檢視該內容尚未精確，本處

於嘉義縣所轄範圍，南北涵蓋嘉義縣南北

界，西以海底等深線 20 公尺為界，東至省

道台 17 線，並包含布袋鎮南日本鹽業株式

會社宿舍群，敬請貴單位查明卓處。 

感謝提供寶貴意見。本

手冊所採用的圖資皆為

目前可取得之最新圖

資，於手冊中已有註明

請各縣市政府需再次確

認索取最新圖資。 

臺東縣政府

（書面意見） 

1. 有關報告書中肆、三（三）個案部分： 

發包單位：個案 06-成功鎮公所；個案 07-綠島

鄉公所。 

計畫進度:個案 06-截至 8/16 進度 10.32%，落後

3.24%；個案 07-102.08.05 修正工期後第一次上

網公告發包，102.08.15 開資格標，預計訂於

102.09.06 辦理評選。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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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簡報會議 

壹、日期：102 年 11 月 21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營建署 B1 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陳組長繼鳴 

肆、會議結論： 

（一）各出席單位代表意見（詳附件發言要點）請規劃單位納入參考，將

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納入總結報告書。 

（二） 本案期末簡報內容同意備查，請規劃單位依契約書規定辦理後續事

宜。 

伍、委員發言要點： 

委員 發言要點 回復說明 

新北市政府 1. 本市區域計畫年底就會送內政部

區委會審議，恐來不及於該計畫

中進行「自然保護區」及「一般

保護區」的實質檢討。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參考張科長德

偉說明，如本次地方政府辦理直轄

市、縣市區域計畫來不及調整，可

於計畫中載明將進行保護區範圍檢

討事項，於計畫公告後再另外公告

保護區調整範圍。 

2. 淡水河口保護區因有部分範圍屬

淡水都市計畫住宅區，如進行調

整將對民眾權益影響甚鉅，希望

報告書中除環境部分相關建議

外，也能夠就地方政府所面臨土

地使用問題提供較明確指導，以

利未來於縣市區域計畫中配合辦

理。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參考張科長德

偉說明，73、76 年當時內政部劃設

之沿海保護區範圍只是概略，詳細

範圍界線需要地方政府進行資源調

查後指認公告，目前「全國區域計

畫」訂有 6 項基本調整原則，並規

定公有地部分一律編為生態保護用

地、國土保安用地或林業用地，私

有地部分則可回溯到 73、76 年當時

使用現況編定，惟就容許使用項目

進行縮限；因「全國區域計畫」中

「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

的縮限項目主要係針對「自然保護

區」設計，有關「一般保護區」部

分應如何縮限，需由地方政府納入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並據以增訂

管制規則地域篇，視所在區域及條

件不同訂定不同使用項目、建蔽

率、容積率或建築高度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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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 報告書 P3-10 表 3-3 建議將各保護

區的面積加入（含海域及陸域）。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各保護區面積

於報告書表 3-8 已有呈現。 

2. P3-59 有關諮詢小組成員建議納

入當地社區居民代表。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補充於報告

書 3-59 頁。 

金門國家公園管

理處 

1. 建議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計畫」未來其保護區範圍檢

討評估時，能將離島納入，以維

護國家重要資源，並周全其法定

程序。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離島海岸為台

灣重要之資源，雖不在 73、76 年當

時內政部劃設之沿海保護區範圍

內，手冊仍可提供基本操作架構，

協助離島檢視其海岸特色及資源。 

2. 本手冊資源調查於自然資源面向

尚屬完整，惟於文化或人文資源

的面向以”古蹟”檢視恐涵蓋不

周全，建議再予考量項目名稱及

增加細項，俾利操作。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表 3-11 中，古

蹟資源項目包括古蹟、歷史建築、

遺址及人文景點。文化資產資源必

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審定

程序予以認定，建議此類資源以相

關單位公告的資源分布為主。於報

告書表 3-1 基本圖資中已列出文化

資產可索取的圖資單位 (文化資產

為文化部；自然地景為農委會林務

局)。 

太魯閣國家公園

管理處 

1. 太魯閣國家公園從卡南橋到崇德

段是屬於蘇花沿海保護區範圍，

因少有人為破壞，相關調查並未

著重在這部分，建議未來加強給

太管處建議。 

建議協商由地方政府主動爭取下年

度提案，相關意見已於會議中回應。 

2. 另蘇花管理站未來會配合蘇花改

工程設置，於海岸景觀及遊客服

務的部分也希望給予意見。 

敬悉，可主動邀約服務團委員給予

專業協助，相關意見已於會議中回

應。 

城鄉發展分署 1. 操作步驟 1 調查範圍建議一開始

即以「海岸地區」為範圍，而不

先以沿海保護區為範圍。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次主要為沿

海保護區範圍檢討作業，故以 73、

76 年內政部劃設之沿海保護區範圍

為資源調查評估範圍，再視其資源

分布狀況，予以考量範圍之調整。 

2. 步驟 4 可否寫出較清楚的範圍調

整原則。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範圍調整原則

於報告書第三章第五節第(一)部分

及手冊第四章 4-1 中已有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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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驟 5 提到要寫出該海岸之管制

規範，建議針對嘉義縣劃設結

果，寫一個範例供參。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次資源調查

手冊研擬，主要以嘉義縣為流程操

作及圖例示範，並未實際調查。而

海岸管制規範除需考量資源分布

外，另也應考量地方實際管理及使

用等狀況，故建議由地方政府進行

保護區範圍檢討時提出，本手冊提

出通論性之規範。 

4. 劃設過程劃設濱海陸地部分，可

能會牽涉很多私有地，NGO、

NPO、地主參與的機制及時機為

何？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補充相關內

容於操作流程圖及報告書 3-59 頁。

5. P3-72 第 4 點漁業行為中「應禁止

於保護區內從事任何漁業行

為」，建議這一點應與漁會溝通並

取得共識後，參考濕地法「明智

利用」的方式，再將取得共識的

管理方法納入。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報告書 3-72

頁第 4 點所提及內容為通論性之建

議，且所述禁止範圍為自然保護區

範圍，並非泛指全部保護區。 

6. 報告書 P1-1 有關區域計畫(草案)

建議修正為「全國區域計畫」。 

已修正。 

7. 黃色分頁項目與內容不一致。 已修正。 

8. 所有嘉義圖例「好美寮保護區」

應為「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修正所有圖

例為「好美寮自然保護區」。 

張科長德偉 1. 73、76 年行政院核定「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當時曾

指示仍需完成法定程序，並非以

計畫取代法定權限，故該計畫尚

未納入現行相關保護法令劃設保

護區的部分，希望透過區域計畫

進行土地使用管制，惟其餘保護

事項仍需依法定程序辦理，以兼

顧保護目的及人民權益。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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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現有除墾丁及東北角以外的 10

處沿海保護區部分已存在土地使

用上的爭議，故本次希望仍以

73、76 年核定保護區範圍進行初

步判視，以辦理範圍界線調整，

欲新劃設或擴大保護區範圍的縣

市建議優先循現行相關法定程序

辦理。 

敬悉。 

3. 73、76 年當時內政部劃設之沿海

保護區範圍只是概略，詳細範圍

界線需要地方政府進行資源調查

後指認公告，目前「全國區域計

畫」訂有 6 項基本調整原則，並

規定公有地部分一律編為生態保

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或林業用

地，私有地部分則可回溯到 73、

76 年當時使用現況編定，惟就容

許使用項目進行縮限；因「全國

區域計畫」中「自然保護區」及

「一般保護區」的縮限項目主要

係針對「自然保護區」設計，有

關「一般保護區」部分應如何縮

限，需由地方政府納入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並據以增訂管制規

則地域篇，視所在區域及條件不

同訂定不同使用項目、建蔽率、

容積率或建築高度等事項；如本

次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來不及調整，可於計畫中

載明將進行保護區範圍檢討事

項，於計畫公告後再另外公告保

護區調整範圍。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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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有保護區如已依其他保護法令

劃設法定保護區，地方政府評估

其管制方式已妥適，即可劃出沿

海保護區，無須再進行額外的土

地使用管制；另海岸法草案規定

海岸保護區劃設的部分也採類同

方式，已依目的事業法劃設之保

護區原則無須再經海岸法重複劃

設，除非該目的事業法有漏洞或

僅針對單一物種進行保護，方由

海岸法劃設保護區進行管理。 

敬悉。 

林副組長秉勳 1. 關於海岸復育補助案件，報告書

和簡報都有提到成立核心輔導分

組，如果分組已成立，希望可補

充各分組實際輔導狀況並檢討個

案經費補助方向，作為後續辦理

參考。 

遵照辦理，請參見報告書 2-5 和 2-6

頁。 

2. 歷次評選會或相關諮詢輔導會議

中服務團委員已就個案提出許多

意見，無論是否有參採，地方政

府都應該有回應說明並持續追

蹤，建議就個案諮詢意見參採情

形製作摘要表進行檢核，依檢核

結果提出後續是否要繼續補助或

擴大辦理等相關處理建議。 

遵照辦理，請參見報告書 4-13、

4-15、4-17、4-20、4-23、4-26、4-29、

4-32 和 4-35 頁。 

3. 沿海保護計畫自 73、76 年公告

後，曾於 91 年辦理雲林縣部分地

區範圍調整，建議納入流程圖步

驟 1 中載明。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補充說明於

報告書 3-13 頁、表 3-2 及流程圖

STEP1 重大變化歷程(事件)提出。 

4. 在步驟 4 及步驟 5 之間似缺乏有

關保護區範圍檢討放大、縮小、

劃入、劃出的相關調整準則，建

議明列作為未來地方政府及成立

之專家諮詢小組實際操作參考。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範圍調整原則

於報告書第三章第五節「沿海保護

區範圍之調整原則」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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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資源調查手冊是以嘉義縣作

為操作案例，有關好美寮自然保

護區調整及手冊中建議處理方式

及其可操作性，制定過程中是否

有與嘉義縣政府互動，以強化在

地條件及因地制宜注意事項？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本次操作為原

則性之示範性質，地方政府在各次

之期初、期中及期末會議多有參

與，並未針對相關內容提出特定之

意見。本手冊內容提供多項調查方

法，並明列利益關係人參與及成立

專家諮詢小組等不同面向，故應足

供保護區範圍檢討作業單位因應不

同地方條件劃設需求。 

6. 本署訂於 12 月 18 日辦理操作手

冊說明會，如地方政府就手冊是

否具操作性、檢討方式是否適當

或個別保護計畫在手冊使用上的

相關問題提出建議，可考量再補

充修正相關內容，必要時請學會

協助本署進行。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將視說明會建

議情況，考量補充共同性操作問題

的相關內容。 

7. 臺灣大部分海岸都在國家風景區

或國家公園管轄範圍內，如相關

風景區管理處及國家公園轄區內

海岸有適合本署海岸復育計畫補

助之減量、復育、環境整理等示

範案例，歡迎提出建議，由本署

補助有意願之地方政府辦理。 

敬悉。 

8. 報告書附錄 2 期初及期中簡報意

見回復對照表，建議於回復說明

中補充具體修正章節、頁數或圖

表，納入總結報告書。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因期中審查主

要以獨立的手冊內容為主，故期中

報告書便採以對應手冊章節予以修

訂回覆。而期初及期末審查意見之

回覆，皆以期初報告書及期末報告

書所在的章節、頁數、圖表予以修

訂。 

林專門委員世民 有關 NGO 團體及民眾建議參與方式

及參與時機等，建議可以在報告書中

著墨，供本署後續辦理參考。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補充相關內

容於操作流程圖及報告書 3-59 頁。 

陳組長繼鳴 1. 建議於操作手冊流程圖中步驟 3

及步驟 4 之間列出保護區調整依

循之基本原則，以避免使用者誤

解範圍調整是由專家諮詢小組進

行裁量。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補充於操作

流程圖中 STEP4。 



 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附錄 2-23

 2. 主管機關應加強橫向連結，希望

各主管機關就地方政府申請計畫

是否符合其業管範圍及政策方向

表示意見，以避免核定之補助計

畫窒礙難行。 

敬悉。 

 3. 報告書 P3-72 所列「禁止與相容之

使用」請作業單位就內容及遣詞

用語妥適性檢視修訂，以避免造

成爭議，相關建議事項如有納入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或容許使用要

點相關規定檢討之必要，本署將

透過行政程序請相關單位依法定

程序辦理。 

敬悉。 

交通部觀光局雲

嘉南濱海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書

面意見） 

報告書內 P3-26、27，表 3-8「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範圍內法定

保護區情形表」中內容所述「觀光發

展條例」應為「發展觀光條例」，謹提

供參考修正。 

感謝委員寶貴意見。已修正報告書

表 3-8 相關敘述為「發展觀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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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隆市政府 
附表 1 基隆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基隆市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總經費(千元) 2,500 

申請 

計畫項目 

1.遊憩及保育區位規劃 
2.觀光資源調查 
3.既有軟硬體改善 

(1)現有碼頭與周邊環境整建 
(2)現有生態展示館規劃設計 
(3)規劃多功能露天活動場地 
(4)全嶼環境改善規劃建議

4.導覽志工培訓
5.導覽文宣製作及導覽志工站設立 
6.設立導覽志工網頁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基隆嶼有國土規劃方案的定位嗎?細部的開發建設需在大方向下進行為宜，未必觀光是最佳

選擇。 

阮忠信 1.此計畫是以生態旅遊與觀光發展為目標，過去常見這一類計畫，度偏向觀光發展，而生態

旅遊面較弱，生態保育僅為點綴。而生態往往是基礎，如未考慮保育面，很快觀光資源發

展時，逐漸衰退。建議修正計畫書，加強生態保育的向度。由計畫書所呈現，此計畫亦有

這樣的傾向。由於計劃書中，提及市政府並不急於基隆嶼觀光資源開發，希望能做到永續

發展，因此，強烈建議市府調整此計畫，以符合市府的初衷。 

2.生態有季節性，建議調查不能只有一次，至少需要兩次。或是一次的普查後，在此普查基

礎上，針對不同空間(季風影響的面)之重要的地方，設置調查樣帶，調查頻度可以到四季或

以上，樣帶可以考慮是由海延伸至內陸，這樣可以了解潮汐、湧浪、風等對於生態的影響；

或是沿著海岸，這樣比較能了解海岸帶狀的發展。而這些樣帶，都是未來監測變遷的資料，

如有負面的變遷，則可以了解其變遷的程度與可能的成因，而作為改善的重要資料。 

3.計畫似乎主要的調查都在三月完成，七月之後僅有志工訓練。據個人所知，多數中央機關

的計畫經費很少在三月底前核發，甚至經費額度都不能完全確定。是否能說明原因? 是否

跟其他後續計畫銜接，以至於必須有完成時間限制。 

林宗儀 1.過度強調觀光發展項目，反倒忽略計畫補助的海岸保育和復育的理念。 

2.多次強調透過觀光旅遊，讓遊客產生愛護海洋環境之心。這樣的想法是否過於樂觀? 

3.觀光減量，應該才是最要思考的。 

邵廣昭 1.硬體(濱海及登山步道、風機發電)應審慎規劃，勿破壞自然生態及景觀。 

2.目前自然資源及景觀之背景資料是否已足夠? 

荊樹人 1.僅是既有建物室內設計，且以簡易容易維護為主，設計規劃費用過高。 

2.當地的地形不宜增加土壩或是農塘的設施，應以基地保水之雨水回收為主，此項設計與測

量等人事費則沒有必要。 

3.每日 2000 人的污染負荷必需提出有效的處理方案，否則直接破壞當地的生態環境。 

莊慶達 1.生態景觀資源調查時程可再擴大，並強調解說導覽的專業認證。 

2.基隆嶼若朝生態環境教育場域建設，則本計畫非常值得支持。 

郭一羽 1.水源能源的開發都會造成對自然的破壞，不應以觀光的發展而犧牲自然性。 

2.地質景觀生態的調查有其必要，但應配合以往的調查資料，不要做重複的事情。 

陳章波 1.加強島嶼之可持續經營策略之研判。 

2.現有遊客量是否危及其承載量，指標為何? 

3.值得補助以執行進一步之研發。 

蔡嘉陽 1.每日遊客數量 2000 人次的估計有何基礎?如果資源條件有限的情況下，調整遊客數量。 

2.應以海岸復育和保育的角度來思考本計畫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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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原友蘭 

(書面) 

整體計劃案將觀光收益放於生態景觀保育之上，有違本補助案之宗旨．其計劃目標互相矛

盾，並缺乏說明。例如： 

1. 以區位規劃發揮基隆嶼多元功能；什麼樣的多元功能？功能與功能之間是否互相有衝突？

如果有衝突，該如何解決？這些功能是否能達到生態景觀覆育的目的？此處未有說明，流

於文字渲染。 

2. 經由觀光資源普查發掘生態的多樣性，以增加旅遊吸引力。如果觀光客不瞭解「生態的多

樣性」，或是「看」不到生態多樣性的重要，那麼即便再發掘也無法達到生態覆育與保育

教育的教果。並且邏輯上有問題，為什麼發掘了生態多樣性，就可以增加旅遊吸引力？那

開個動物園不是更快？！ 

3. 改善基礎設施，提升整體休閒遊憩品質。這請去參考遊憩機會序列，請問貴規劃案要提供

那類的遊憩體驗？日月潭式的？還是 W Hotel 的？還是福山植物園式的。整體計劃案像是

建議補助單位將基隆市移到一個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多開幾個 Seven。 

4. 兼顧休閒遊憩及生態保育．如何做？請說明 

5. 帶動北海岸觀光休閒廊帶的整體產業發展。為什麼可以？請瞭解一下觀光客旅遊北海岸的

移動模式。 

6. 型塑多元、健康、知性的海洋文化。什麼文化會健康？如何塑造？沒有說明。 

生態多樣性不是用於吸引遊客，而生態旅遊也不是一個進入自然場域就發生的旅遊形態，現

代觀光客的問題在於人們「看」不懂自然，也不知道該如何「觀看」，習慣用城市的觀看

方式去看自然．既然是要體驗自然，則為何還需要才藝表演、音樂會等擾動脆弱島嶼生態

體係的活動？ 

不建議補助，除非進行以下改善 

1.這個規劃實際土地範圍真的不大，請務必釐清該島的遊客承載量。計劃案既然是以恢復當

地的生態為主導，不是引入更多的遊客為目標。遊客數量不是遊憩體驗品質的保證，而遊

客數量也不能確保生態景觀的覆育。請審慎思索。 

2.釐清各類活動對於島嶼生態環境與動物棲地的衝擊 

3.在此承載量限制之下預期提供的遊憩體驗是？ 

4.釐清各類計劃引進的遊憩活動可能對於當地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之後，並提供以規劃與解

說方式的應對之道，這樣才是這個規劃案的主要解果，而不是沒有依據就提出一推工程改

善方案。 

5.預計提供的解說內容是？並提出該類解說將以何種管道與方式提供？是否有評估解說/宣

導效果的機制？ 

6.最弔詭的地方在於水資源的開發？請問貴團隊是以多少遊客來衡量要提供多大的用水量？

是商業用水？民生用水？請參考林務局與國家公園發展的「無痕山林」準則與運動，觀光

也可以採不同的方式進行。讓觀光客與志工自行將「廢棄物」(包含排泄物) 帶離島嶼就無

需提供水電。最新的島嶼觀光就是採行這個做法，請參考。 

7.請強化「導覽志工培訓」教材內容與制度建立，可請教林務局環境教育中心，與國家公園

的解說課。圖 10 的導覽志工竟然穿的是「一次性使用」超商販售的用可棄式雨衣，手提單

次使用就可拋棄的飲料杯，本身環保觀念都未能落實，如何期待該訓練單位能訓練出據環

保理念，又兼顧環保執行力的專業人士呢？！ 

請找個懂景觀生態的團隊提案，需要找個懂遊憩活動衝突的專家協助提案。 

謝蕙蓮 1.基隆嶼島海岸塑膠、保麗龍等垃圾充斥；小基隆嶼岩礁上亦滿佈釣客留下之塑膠袋、盒、

瓶；基隆嶼碼頭、碧砂漁港登船碼頭及海邊消波塊上全是人類(釣客、遊客、漁民)所丟棄的

垃圾，對海岸景觀、海岸生態及海洋生態造成長久負面影響。垃圾的處理，如上意見，請

納入本計畫中加強研擬有效方案。 

2.基隆嶼之生態保育及生態旅遊需有生態基礎資料。此資料亦應包括海域的部分，海相-潮線

-現象相當有特色。 

3.本計畫值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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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北市政府 
附表 2 新北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新北市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金山中角海岸活化與景觀鏈結計畫 總經費(千元) 10,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中角漁港活化再利用 
2.不當設施拆除與鋪整 
3.海岸礫石步道鋪設 

4.礫石地被植栽栽植
5.溪口環境自然化改造 
6.解說引導設施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先予復育減量，如工作項目之 2.不當設施拆除與鋪整、4.礫石地被植栽栽植，待整理後再思

考建設性的活化，似較有足夠的決策空間。 

阮忠信 1.過度偏向傳統觀光利用導向，缺乏生態旅遊、環境教育、或地方文化特色。設計方式，不

是建立在自然環境與生態面、當地人文特色之認知，而是僅由如何於當地自然景色之中，

改善(移除或新建))符合此景色的人工設施，設計上僅由景觀美學與人的利用角度。 這種設

計手法，應該與現今永續海岸經營的觀點有所違背。 

2.新北市政府在今年度的補助案中，也是這種設計理念，諮詢委員幾乎一致強烈要求修正，

然新北市政府也以行動顯示，計畫獲得補助後，一切依照原本計畫書進行，幾乎不太可能

接受諮詢委員的意見而修正執行。所以，建議還是看到新北市政府提出修正的計畫書後，

再確定補助。 

3.新北市政府不宜過度發展，宜考慮在國土永續經營理念上，很精緻的結合地方文化、生態

環境保育的向度，這種設計理念與手法，已經是當代國際設計思維多年了，台灣也有數個

精采之作。 

4.新北市政府為五都之一，應該要站在台灣發展的前端，引起新的風潮。 

5.如果因為急迫性需要立刻建設，至少進行監測，才能了解日後改進的方向。且建議監測項

目中一定要有潮間帶生物。 

林宗儀 1.可以贊成髒亂環境的清理和整理，但是過多的景觀營造(例如礫石步道舖設、入口改造)，可

能並不合自然保育的原則。 

邵廣昭 1.希避免人工綠美化之生態工法。 

2.石頭搬到道路上來好嗎?(中角漁港之礫石鋪面)。 

荊樹人 1.拆掉的水泥塊應視為可回收資源，需要提出在利用的規劃與明確的施作，以減少排碳與廢

棄物的問題。 

2.戶外木製材料沒有永續的意義。 

3.施作項目及範圍缺少量化的規劃。 

莊慶達 1.過多的硬體規劃及人為工程，計畫應擇優提出。 

2.新北市已執行不少類似的計畫，但缺乏確保工程品質的監控機制。 

郭一羽 1.應以恢復自然海岸為訴求，再詳細評估其開發觀光的潛能和條件。 

陳章波 1.新北市三案選優先順序，建議以三芝優先處理。 

2.區分自然景之復育而非太多人為營造之景。 

3.對海岸景之操作及民眾對自然景之欣賞能力都尚有待加強。選一案操作而非三區同時進行。

4.里山/里海及造景、造人、造產業的精神來推動。5.環保與生計共生。 

6.請配合在地各 stakeholder 如學界、NGO、管理單位的人力資源等跨領域之合作。 

謝蕙蓮 1.中角海岸水質狀況似不佳，陸域汙水必須先行解決。 

2.礫石步道段原有礫石嗎?若有，只需做整理、清理，使其出露，不須外加舖設。 

附表 4 新北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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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北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新北市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淡水沙崙海岸復育再利用計畫 總經費(千元) 11,500 

申請 

計畫項目 

1.海岸林帶補植更新 
2.海岸複層林帶栽植與防風定沙欄佈設 
3.自行車道系統整備 
4.解說設施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工作項目之 1.海岸林帶補植更新、2.海岸複層林帶栽植與防風定沙欄佈設，因為是基礎生態

工程，非日久不見其功，建議可先予補助。 

阮忠信 1.此案規劃理念比金山好很多，有一些地方參與的想法亦有一些海岸復育的工作與思維，只

是得加強其背後的環境理念的深度，但最令人憂心的是，過度急於在八個月內完成所有的

工程設施。這中間幾乎沒有理念轉換為規劃設計的時間，可以推測屆時可能規畫設計細緻

度不夠，而理念可能會變成只是口頭宣示。 

2.特別是在形成社區參與的部分，可能很難快速完成。屆時有可能只是一兩次象徵性的說明

會。由於新北市政府在今年度的補助案中，已經顯示居民參與操作極為粗糙，只是一兩次

的類似說明會的方式。此案執行時間過短，可能這一部分又會是這樣處理。 

3.建議此案按照先後與重要次序分為數年執行， 工程部分亦為如此，這樣可以兼顧居民期待

看到一些改變，而又不至於過於急著施作，反而過於粗糙，造成居民與遊客的反彈。 

4.如果因為急迫性需要立刻建設，至少進行監測，才能了解日後改進的方向。且建議監測項

目中一定要有潮間帶生物。 

林宗儀 1.雖能針對目前環境的不當之處提出分析，但因應的規劃設計則仍有待澄清，例如沙灘定砂、

或植栽造林，可能反而干擾自然的律動，有點人為強硬介入自然環境的意味。 

原友蘭 

(書面) 

1.為什麼要走三角形的長邊？而不走三角形兩個短邊？何不將標示 A 防風林旁的行車到回復

為海岸林地，這樣可以解決林地破碎的問題。而且自行車要騎入社區，才能造就商機，是

否可以讓自行車道往社區走，而不是往海邊騎。 

2.規劃團隊從之前到目前的提案都缺乏對自行者使用者的瞭解，請加入台灣自行車活動參與

人口這類的資料。 

3.真的有需要設立電燈嗎？ 

4.這裡 真的有必要設置「解說設施」？解說設施 僅是標牌嗎？ 解說什麼？對於自行車只有

停留點，騎士才有可能停下來閱讀解說牌，那裡是停留點？不會是每五白公尺設一個牌？

荊樹人 1.護灘定沙的施作方法必須歸納本計劃過去的類似施作的案例，確保施作方式有效。 

2.拆掉的水泥塊應視為可回收資源，需要提出在利用的規劃與明確的施作，以減少排碳與廢

棄物的問題。 

3.各種植生必須以耐旱的物種為主，不需增加澆灌系統。 

4.所謂「低度」開發的區域，應提出施作及介面的規範，以保護海岸自然生態為主要依據。

5.戶外木製材料在台灣的生命週期很短，沒有永續的意義。 

莊慶達 1.過多的硬體規劃及人為工程，計畫應以環境生態內容為主體。 

2.新北市所提計畫應有整體定位，如自行車道系統的整備。 

郭一羽 1.必須以海岸安全為前提才進行其他環境營造工作，否則會有無意義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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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陳章波 1.新北市三案選優先順序，建議以三芝優先處理。 

2.區分自然景之復育而非太多人為營造之景。 

3.對海岸景之操作及民眾對自然景之欣賞能力都尚有待加強。是以，選一案操作而非三區同

時進行。 

4.里山/里海及造景、造人、造產業的精神來推動。 

5.環保與生計共生。 

6.請配合在地各 stakeholder 如學界、NGO、管理單位的人力資源等跨領域之合作。 

謝蕙蓮 1.沙崙沙灘、沙丘是自然力所形成的特別景觀，防風定沙欄的佈設顯然反自然力而行。凡是

沙漂動的範圍，應保留此自然力的操作，人為操作應退在此範圍之外。因此，硬體設施，

如自行車系統、森林公園等等，應禁止進入漂沙範圍，而防風定沙欄、定沙工法等工程不

需進行。 

2.沙岸、沙丘的遊憩價值，需要加以宣導，並提升至人體身體的接觸活動，而不是沙灘車之

類的活動。新北市應在海岸人文/文化/自然的價值多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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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竹市政府 

附表 4 新竹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新竹市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

計畫 
總經費(千元) 440 

申請 

計畫項目 

1. 紅樹林清除 
(1) 紅樹林清除區定位 
(2) 雇工招募講習 
(3) 紅樹林清除清運 

2. 蟹類群聚調查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本案為復育失控的好教材，建議補助處理，並追蹤其成效，作為日後要求復育但卻資訊不

足規畫不易準確的案例參考。 

阮忠信 1.此案延續 101 年的成果，102 年除了持續清除之外，亦將進行各項分析，紅樹林清除與蟹類

保育的相關對策，期待可以有好的成果，以供其他案例參考。 

林宗儀 1.和去年的工作項目依樣，只是區域位置有些許改變，請加強說明歷年成效和繼續這項工作

的必要性。 

2.紅樹林有沒有成長擴散率大於疏伐速率的問題? 

邵廣昭 1.香山濕地保護得不錯，其中紅樹林之清除根據目前之調查研究已發揮成效，使物種多樣性

增加，但不知是否有評估每年要清除多少面積的紅樹林，清除的位置才能達到平衡，是否

有其他更經濟有效的清除方法。 

荊樹人 1.紅樹林移除後對生物多樣性改善成果，必須提出量化數據的說明。 

2.移除後的紅樹林植體，應提出可產生經濟效益的評估。 

3.客雅溪水顯然含有很高的營養鹽(生活汙水)，如果不降低此一因素，未來紅樹林依然會快速

繁殖而成為優勢種，只是清除不是永續的方法。可以考量利用局部紅樹林削減水汙染的想

法。 

莊慶達 1.紅樹林亦有其生態服務價值，清除作業應有生態平衡的界定。 

2.清除區的生態調查應有生物多樣性的思維，除蟹類群聚調查外，亦應考慮可能損失的其他

物種。 

郭一羽 1.紅樹林的清除應有完整的構想和計畫。 

2.蟹類群聚已獲知效益，是否還需持續調查?此項工作是否應歸屬學術研究。 

陳章波 1.請分析監測紅樹林清除的多年經驗及成果。 

2.尤其是 SROI(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會投資回報率)，包括生態、生物多樣性、居民的

現行意識及行動參與力。 

3.研發出更有效的清除紅樹林方法，如築堤淹死之。清除紅樹林亦為末端作為，宜作健康紅

樹林生態系之營造。 

4.紅樹林生態系為海岸林澤有 carbon sequestration(碳收集)之功效，要有適宜的經營作為。 

蔡嘉陽 1.紅樹林清除方法可以再改進，用生態角度去思考如何防止紅樹林擴散。 

謝蕙蓮 1.此海岸紅樹林擴張嚴重，面積廣大，應考慮用圍堤圍淹的方式較有效。怪手清除或人力砍

除都太吃力了，且怪手進入灘地對泥灘地的生態傷害很大。 

2.淹死後的紅樹林木材之再利用應加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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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門縣政府 
附表 5 金門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5,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 烈嶼自然海岸景觀風貌維護整體規劃
  (1)烈嶼海岸資源調查及分析 
  (2)海岸資源潛力分析 
  (3)研提烈嶼海岸資源調查與監測計畫架構 
  (4)選定示範區保護復育及景觀改善區域 
2. 烈嶼鄉劣化生態資源復育 
  (1)棲地復育、潮間帶棲地改善 
  (2)清除外來種 
  (3)清除海飄垃圾 
  (4)濱海植栽綠化與養護

3. 永續海岸社區營造 
  (1)生態教學及生態社區營造 
  (2)執行海岸景觀維護區保護方案 
  (3)培訓志工監測海岸環境 
  (4)巡視保護區 

委員 委員意見 

阮忠信 1.烈嶼鄉兩個案子，宜相互結合呼應。此案應先進行，然此案比較多復育與保育的考慮，另

一案比較多利用發展的思維。 

2.建議此案先進行，另一案則進行規畫的部分，暫且不急著施工。兩案必須要交流對話，此

案的資料要提供給另一案參考，並且需協助另一案思考如何在兼顧保育下，合適地發展生

態旅遊，另一案則必須容納此案的保育構想。 

林宗儀 1.排雷刨除表土，進行植生復育的工作，合情合理，但請問軍方要不要在植生復育上有個角

色? 

2.報告中玄武岩深層化石，不懂是什麼，有圖為證嗎? 

原友蘭 

(書面) 

請於計劃案結束後，提出以下結果為其他計劃參考： 

(1)完整的生態教育訓練宗旨、教案、教材、教育課程編排、適用對象、適用地點，制度，以

及未來持續營運的做法。 

(2)完整的志工訓練課程，課程內容，課程教案與教材。 

以及以上的生態教學與志工培訓如何運用在地的知識，以及這些作為如何深化人們對於生態

體系(陸地與海洋，即兩者之間的關係)的瞭解。 

荊樹人 1.根本是一個觀光區的開發計畫，完全不符合永續海岸的理念。 

2.若要以海岸復育為目標，請將所有的硬體設施移除。 

3.施作項目及作法以永續為目標，亦即維護管理最小化。 

4.觀光和生態保育可以兼顧，主要在於作法。應把觀光的定義放大，和生態教育結合。 

陳章波 1.請列入鱟之復育為海岸復育之指標。 

謝蕙蓮 1.選定復育區域的原則為何? 

2.復育棲地指標物種之一為鱟，需增加鱟族群復育及其棲地復育為焦點之一。 

3.本計畫應詳加進行規劃、調查；而復育在清除互花米草同時，亦應進行成效評估。鱟之棲

地復育應加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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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金門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5,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海岸植栽工程 
2.海岸觀景平台工程 
3.賞鳥平台工程 
4.海岸及沙灘清理工程 

委員 委員意見 

阮忠信 1.大陸推廣互花米草製造灘地，金門離大陸太近，恐怕難以抵擋此外來入侵種。建議清除時，

標記一下互花米草的範圍，以及此次清除地點與面積，未來再次要清除時，才能知道入侵

與散播的速度。 

2.當中所提的紅樹林為何種?  金門當地曾有紅樹林嗎?  還是這也是大陸飄來的種苗?  如

果這不是金門原有的植物，宜考慮處理的方式，紅樹林可能不見得適合鱟的棲地，得再了

解一下。 

林宗儀 1.可以同意植被因排雷刨除植栽的復育，這應該可以要求軍方來負責吧? 

2.整體規劃構想仍停留在觀光促進的思惟。 

原友蘭 

(書面) 

1.只要避免人為擾動，等久一些，植被會自行長回去。 

2.建議跟「千里步道協會」合作，可以用 1/5 的經費，做相同的事情，並兼顧低碳理念與環境

工法，更達到社區營造。 

荊樹人 1.目前數個縣市的木棧道與木平台已經出現傷及民眾的案例，而且木製材料在戶外不符合永

續的意義，尤其在潮濕的地區，也缺少「固碳」的功能。平台與步道以自然工法施作為主。

2.淨灘為「末端處理」僅適用於第一次，並非長期永續的作法。如果本案今年為首次提出，

可以補助。不過，同時必須提出源頭截污的調查與施作規劃。 

3.各種植生必須以耐旱的物種為主，不需增加澆灌系統。 

4.以上施作調整之後，經費有大幅下修的空間。 

陳章波 1.互花米草應加速除之。 

2.紅樹林是生態系之維護，而非保育目的保護。 

3.賞鳥平台應該改變人的行為不是用賞鳥牆。 

謝蕙蓮 1.互花米草之清除，亦需有成效評估工作。 

2.景觀平台、賞鳥平台等設施並無必要，應依金門當地現有之特色，做自然化設計。例如整

平地坪即可做為平台，並不需設木(或仿木)平台。賞鳥牆亦可以植栽作成隔離帶賞鳥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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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宜蘭縣政府 
附表 7 宜蘭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宜蘭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總經費(千元) 6,500 

申請 

計畫項目 

1.基礎資料收集 
2.現有圖資計畫套圖疊合 
3.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4.舉辦地方及學術座談會 
5.遴選重要示範復育地點

委員 委員意見 

林宗儀 1.計畫目的不太明確，工作項目的必要性希望多補充。 

原友蘭 

(書面) 

1.立意良善，但資料嚴重不足，建議補足「詳細」資料再來參審。 

2.為什麼縣政府不自行編列預算落實呢？ 

荊樹人 1.本案為規劃計畫，經費很高，卻看不出規劃需要完成之工作項目，需要再補充說明。 

2.應補充明確目標、詳細作法，可達成成效等內容，僅僅簡易敘述，難以作為經費編列的依

據。 

陳章波 1.宜蘭縣兩岸應併一案，以副縣長層級作局處間協調統整之。 

2.強化各子計畫間之交互連結活動。 

謝蕙蓮 1.子計畫三舊河道復育規劃，由山到海整體來思考是好的方向。但水文由山到海如何暢通?

2.淨灘工作請參考對基隆市的相同垃圾問題所做建議。 

3.在海岸整理規劃上，需對自然資源、土地利用之限制、發展潛力等做更周詳的評估。亦即

需了解縣境海岸之生態功能、服務、福祉的分區使用研究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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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東縣政府 

附表 8 台東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
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10,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拆除碼頭水大型泥量體 142M 
2.重新鋪設塊石護岸 186M  
3.預埋未來照明配管設施 1 式 

4.港區珊瑚礁岩佈設及珊瑚復植 1 式 
5.清理舊港區西側碼頭旁 RC 碎塊 1333M2

委員 委員意見 

林宗儀 1.基本原則：工程減量。若清除廢棄物，可。整理環境、恢復自然，可。拆除景觀不當的設

施，可。 

2.幾項不宜：不宜增添硬體結構物、不宜以發展觀光吸引人潮為目標、一切干擾自然的作用

規則的設施皆不宜。 

荊樹人 1.本案提出將水泥護岸逐步改成多孔性礪石護岸，符合永續海岸的原則。但是目標卻是以增

加觀光人口進入生態保育的區域，雖然具有經濟效益，但是缺少生態復育的目標。 

2.需要提出明確的復育範圍，以及民眾進入的限制區域。 

3.照明設備沒有必要，違反生態復育的原則，且浪費資源與能源。 

4.拆掉的水泥塊需要提出在利用的規劃與明確的施作，以減少排碳與廢棄物的問題。 

陳章波 1.太人工化。 

2.由廢棄港區濱變成自然海岸之機制為何?可人為加速之，但方向要正確。 

3.強化遊客對生態自然海岸景之欣賞能力。 

4.強化海岸的棲地維護。 

謝蕙蓮 1.生態復育之指標，應增加椰子蟹族群與棲地復育為焦點之一。生物性需求知識可請教農委

會，而棲地營造(復育)可由營建署支援。綠蠵龜議題亦同。 

 

附表 9 台東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申請紀錄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700 

申請 
計畫項目 

1.環境分析基地調查 
2.整體規劃及各策略點基本設計

3.策略點細部設計 
4.經營管理建議 

委員 委員意見 

阮忠信 無意見。惟宜考慮當地居民與觀光業者的意見。 

林宗儀 1.基本原則：工程減量。若清除廢棄物，可。整理環境、恢復自然，可。拆除景觀不當的設

施，可。 

2.幾項不宜：不宜增添硬體結構物、不宜以發展觀光吸引人潮為目標、一切干擾自然的作用

規則的設施皆不宜。 

荊樹人 1.僅設計規劃，費用過高，內容須明確說明。 

2.自然海岸不需過量人工設施，以自然的工法施作即可，因此不需過量的設計。 

陳章波 1.太人工化。 

2.強化遊客對生態自然海岸景之欣賞能力。 

3.強化海岸的棲地維護。 

謝蕙蓮 1.烏油窟基本旅遊設施，例如洗手間是必要的，但應不屬海岸復育景觀改善計畫之範疇。 

2.椰子林遮陰效果不佳。 

3.加強規劃內容，目前所提內容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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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隆市政府 
附表 1 基隆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基隆市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總經費(千元) 1,765 

申請 

計畫項目 

1.海岸保全及生態型遊憩區規劃建議
2.生態資源普查 
3.水源、能源開發規劃 
4.既有軟、硬體改善措施評估建議 
 

5.環境容受力檢討評估
  (1)環境承載量與總量管制 
  (2)汙染管理與管制策略 
6.垃圾處理規劃 
7.導覽志工培訓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建議時間再往前推，宜加快速度。 

2.不宜導入太多遊客，應考量資源承載量(能源有限)。 

3.拍攝季節變化。 

4.考量有遠距監測攝影。 

5.應考量氣候變遷之衝擊(如水位、潮汐等)。 

6.潮流發電之評估。 

方偉達 1.請將計畫執行建議納入上網公告之項目，並納入契約進行後續追蹤事項。 

2.請以數字管理之概念，實際了解海岸垃圾之來源及重量。 

3.動植物調查請納入地理資訊系統並進行圖說建置。 

何坤益 1.地質生態保護區劃設磯釣區與簡易碼頭供釣客登島使用，是否符合地質生態保護目標，請

再評估考量。 

2.生態資源普查部分，計畫建議擴大引進金花石蒜、麝香百合等花木，以人工方式創造季節

特色的植物相，是否影響現有棲地植被，請再評估(建議進行入侵種調查，配合清除作業)。

3.建議加強原有人文歷史調查，注重地方特色保存與發展。 

何武璋 1.應以資源調查為重點項目。 

2.島嶼面積不大，應減少硬體建設，應採「無痕山林」(林務局)的作法，垃圾不留島上。 

林宗儀 1.依簡報內容，計畫規劃的工作項目已比較符合計畫補助的精神，靜待後續發展再予評估。

以未來的生態環境教育場域自許是可以的，但仍要多學習，例如水資源不足，應思考的是

如何在有限資源下能推生態，而不是著眼在改善水資源設施，以供旅遊的需求。 

2.規劃分區名稱「生態旅遊開發區」在名稱上「開發」兩個字可能造成疑義，請考量修改。

原友蘭 1.深度學習並不會因身處自然環境中就自動發生，而講述也不是傳遞環境資訊的唯一方式，

還請針對導覽志工培訓的執行方式、內容、後續管理做詳細說明。 

荊樹人 1.維護管理的單位及模式必須提出具體的構想及作法。 

2.開發區的規劃作為應符合生態工法及永續經營的原則，必須先提出目前狀況的說明。 

3.汙染及資源的項目規劃必須以未來在島上民眾的活動模式及數量為依據，不要只是以理論

的方式執行。 

莊慶達 1.請考量如何與即將開幕的海洋科技博物館結合。 

2.請考量如何與基隆郵輪產業結合。 

3.建議加速招標作業流程，因 10 月就會面臨東北季風造成計畫執行上的限制。 

4.建議重視海洋垃圾與漂流木利用的處理規劃，朝環境教育生態體驗規劃。 

黃隆明 1.資源普查應著重在物種與環境的關係，特別是生活史研究與調查。 

2.細部內容不容易從簡報中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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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蔡嘉陽 1.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予縣市區域計劃通檢能結合。 

2.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應有計畫目標遠景及具體保育保護與利用管理策略與推動方案。 

3.計畫執行期限為 12 月，計畫期限緊迫，如何落實計畫目標，應再檢討說明。 

4.各縣市計畫應明確示範計劃績效指標。 

5.8 月 5 日上網公告，31 日完成發包作業，整體作業時間相當緊迫，應研擬加速完成相關作

業。特別是海岸環境資源調查，應於東北季風前完成，及規劃調查各季之代表性。 

6.海岸保全應有海岸整體防護與保育規劃。 

7.能源開發規劃，建議可將海洋能納入規劃評估之可行性與示範性。 

簡連貴 1.基隆嶼潮間帶的物種調查及建立是必要工作。 

2.基隆嶼應建立陸域動植物的物種資料庫。 

陳亮憲 1.垃圾處理應慎重。 

2.在地資源特色保存為重點。 

3.應須提出未來整體推動方向及策略。 

張宇欽 1.資源普查應著重在物種與環境的關係，特別是生活史研究與調查。 

2.細部內容不容易從簡報中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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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北市政府 
附表 2 新北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新北市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金山中角海岸活化與景觀鏈結計畫 總經費(千元) 5,600 

申請 

計畫項目 

1.假設工程 
2.中角漁港鋪面修繕 
3.海岸礫石護坡清整 
4.海岸礫石區整理 

5.海岸林帶灌木、地被補植
6.雜項工程 
7.勞工安衛保險品管試驗環保空汙管理費及包商稅捐利潤等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 請參考宜蘭內埤海岸復育綠化之作法。 

2. 應儘速送營建署核備。 

3. 請考量該道路之封閉，應是高架式之自行車道。 

4. 應與北觀處協商。 

何坤益 1. 關於海岸林帶灌木、地被捕植業務，建議與林務單位研討及技術協助。 

何武璋 1. 不必要之舊港區硬體設施拆除遷移，有助於海岸景觀營造，如何強化生態環境的復育則未

在計畫中顯現。 

林宗儀 1. 中角海岸的規劃設計，請多考量海岸的自然環境的運作過程，已符合人順應自然的原則。

荊樹人 1. 海岸設施應以簡易自然方式執行，更以永續維護管理為目標。木棧道等都是浪費資源或需

要維修的做法，必須避免。 

莊慶達 1. 建議確保工程品質的監控機制。 

2. 硬體或人為工程應與生態環境相容為原則。 

黃隆明 1. 防風林補植之用地是否屬林務局管轄?本施作項目經費是否適宜放入本計畫中。 

蔡嘉陽 1. 植栽補植防風林請慎選樹種。 

簡連貴 1. 建議應有具體中角海岸活化與景觀鏈結計畫之整體規劃目標、遠景與策略。 

2. 應再檢討工作項目與本計畫目標之關聯性。 

陳亮憲 1. 金山海岸復育太過於人工化，無法達成復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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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北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新北市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淡水沙崙海岸復育再利用計畫 總經費(千元) 3,227 

申請 

計畫項目 

1.假設工程 
2.既有自行車道修繕  
3.解說牌設施系統 
4.定砂圍籬 

5.植栽綠化工程(海岸防風林補植及新植等） 
6.雜項工程 
7.勞工安衛品管試驗環保空汙管理費及包商稅捐利潤等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 沙崙每年都有溺水事件在公安部分應有更嚴謹之因應措施或警告設施。 

2. 本區之再利用應結合海岸綠廊之延續性。 

3. 定砂圍籬之材料儘量用回收再利用之木樁或材料。 

4. 牌誌及自行車系統設計應與區域性結合。 

5. 應加強環境教育之展示與變遷之環境教育。 

6. 應與淡海新市鎮做串聯。 

7. 海岸防風林復育。 

8. 應了解沙移動之路徑。 

方偉達 1. 如海岸沙丘為自然現象，應先了解其歷史變遷之狀態。 

何坤益 1. 海岸植栽業務包括定沙圍籬、植栽綜化工程，尤其在海岸防風林補植及新植等，建議與林

務單位合作或技術指導。 

2. 海岸林有內侵現象，其相關防止作為宜事先防範。 

何武璋 1. 本計畫宜補助海岸復育工程，理念要明確，不應成為既有設施維護管理計畫。 

林宗儀 1. 現在由消防局派員以沙灘摩托車管制人員靠近海灘，本身對生態會是一個嚴重的傷害(摩托

車輾壓海岸沙丘植生，使固砂的能力減弱)。 

2. 沙崙海岸線況部分，問題指述稱： 

(1)沙灘缺乏管理。請問現在誰再管? 

(2)沙灘現在以圍籬阻絕，目的為何? 

(3)以活化舊有閒置空間為基礎。但既有空間已破壞，實不堪再利用，是否真要再利用，請多

考量。 

荊樹人 1. 施作內容及作法必須考量後續的需求。 

2. 定沙及植栽工程應考量過去成效及作法，以提高成功的機率。 

莊慶達 1. 建議確保工程品質的監控機制。 

2. 硬體或人為工程應與生態環境相容為原則。 

黃隆明 1. 防風林補植之用地是否屬林務局管轄?本施作項目經費是否適宜放入本計畫中。 

簡連貴 1. 應再檢討工作項目應與計畫目標海岸復育再利用之關聯性。 

2. 建議加強復育再利用之具體工作項目與內容。 

陳亮憲 1. 沙崙海岸復育與再利用計畫太過於人工化，無法達成棲地的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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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竹市政府 

附表 4 新竹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新竹市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

計畫 
總經費(千元) 2,500 

申請 

計畫項目 

1. 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山罟紅樹林清除
(1) 紅樹林清除區定位 
(2) 雇工招募講習 
(3) 紅樹林清除清運 
(4) 製作「新竹市海岸復育與紅樹林清除
計畫操作手冊」 

2. 香山濕地蟹類群聚調查
(1) 102 年美山及客雅溪口紅樹林清除前後二季次
調查 
(2) 94~101 年香山濕地紅樹林清除區一季次調查
(3) 94-102 年紅樹林清除可行性分析及對策研擬
(以蟹類群聚資料為主)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清除枝幹可否作為堆肥使用? 

2.就地掩埋應考量地坪之整地高埕。 

3.98 年清除後迄今生長狀況為何?會再入侵嗎? 

4.生態調查應有一年，並兼具棲地多樣性。 

5.應壓縮時間至 6 月底前上網公告。 

6.海茄冬快速擴散，應考量源頭汙染管理(控制)。 

方偉達 1.本計畫在氣候變遷減緩「碳匯」及「生物多樣性」之間議題折衝，建議納入碳匯議題進行

成果評估。 

2.計畫成果應納入報告，將歷年成果、生物多樣性狀態及底質內容進行歷年分析。並請將報

告送署備查。 

3.報告內容應簡化為環境教育說帖，以對社會大眾說明本案之初衷及實施成果。 

何坤益 1.建請追蹤確認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汙水淨化排放區域範圍，是否影響紅樹林之生長擴

散，或因感潮範圍之有機沉澱加速紅樹林擴殖。 

2.是否加強全區紅樹種殖或小苗之收集清除，以抑止族群不斷擴張。 

3.招潮蟹等與棲地變動之關聯性應加強基礎研究，其結果方可供環境變遷之指標推論等依據。

何武璋 1.紅樹林清除面積大小如何界定? 

2.對於未來紅樹林持續擴大，如何進行管控，皆應在計畫中說明處理方式。 

阮忠信 1.新竹海岸並非紅樹林之原棲地，然多年前誤植後，不斷擴張。如果決定要移除，是否可以

定一個中期計劃，全部清除?這樣比較不會每年討論清除效益的問題。 

2.是否可以在結案時，估算一下紅樹林清除之成本，以作為後續工作之參考。 

林宗儀 1.紅樹林的保育或移除，在各地頗多爭議。然每一個別的海岸環境，要人為介入做些什麼時，

建議仍然要有基礎的優劣得失比較，分析之後才能有所依循。 

2.若只著重清除，可能仍無法確認此地紅樹林是否合適清除，也就是希望多提分析數據。 

荊樹人 1.市府應提出該區域永續經營管理的構想，不應每年不斷地進行片段無效的作為。 

2.過去清除後的生態改善效益，必須提出為施作規劃的依據。 

3.紅樹林清除延伸的經濟效益或根本問題的部分，無法提出根本的改善的話，則不須再補充

一些無意義的項目。 

莊慶達 1.建議協助得標廠商取得過去長期配合廠商的資料，並作比較分析。 

黃隆明 1.紅樹林清除對生物多樣性之影響應研擬具體量化數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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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蔡嘉陽 1.94-101 年度沒有做過比對的調查嗎? 

2.台灣招潮蟹分布現況看不出分布的族群數量。 

3.94-101 年度底棲生物調查，樣點選擇有點太多，是否減少重複樣點，增加頻度(季變化)? 

4.除了移除方式，是否能有圍堵的策略?如圍堵水筆仔有效，是否可用更細的網目攔截海茄苳?

簡連貴 1.紅樹林移除範圍及清除處理方式應詳估對濕地及河口生態可能的衝擊評估。 

2.清除後濕地回覆與生態修補應有具體規劃與評估，以利河口生態多樣性永續經營管理。 

3.美山及客雅紅樹林清除前後調查項目應能涵蓋河口濕地生態特性。 

陳亮憲 1.紅樹林移除對生態系統影響可從棲地的變動與物種的影響: 

2.棲地的變動包括:粒徑、水位、有機質方面的考慮、水質的變化。 

3.物種的影響可包括鳥類、魚類、蟹類及軟體動物(腕足類、其他物種)的消長可提出學術的論

述，如鷸鴴科會在泥灘地、黑面琵鷺會在沼澤地出現。 

4.需考慮外來種入侵的傷害。 

5.考慮土壤及棲地改變後對原有生態系統改變。 

6.是否考慮有機物汙染影響。 

7.可否可慮腕足類分類及生活史建立。 

張宇欽 1.本計畫係延續往年推動工作。 

2.是否全面清除反而會造成生物多樣性的負面情況產生，應提出復育管理計畫。 

3.過去清理後的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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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門縣政府 
附表 5 金門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3,375 

申請 

計畫項目 

1. 烈嶼自然海岸景觀風貌維護整體規劃 
  (1)烈嶼鄉海岸線整體發展規劃 
  (2)研提烈嶼海岸資源調查與監測計畫架構
  (3)選定示範區保護復育及景觀改善區域 

2. 烈嶼鄉劣化生態資源復育 
  (1)清除外來種 
  (2)清除海飄垃圾 
  (3)濱海植栽綠化與養護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 縣府應加強相關單位協商。 

2. 縣府應積極加強兩岸協商於 ECFA 機制中協商。 

3. 烈嶼鄉公所委辦金門國家公園辦理。 

4. 廈門垃圾漂流及水汙染問題。 

5. 抽水掏沙問題應一併檢討(海岸後退)。 

6. 排雷後復育。 

7. 遊客人數之控制。 

8. 注意坑道口之文化景觀復育。 

方偉達 1. 基礎資料請採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呈現，並將生態及人文資訊進行圖面呈現。 

2. 清除海漂垃圾請了解垃圾來源，並進行秤重，以說明處理後的成果。在瓶罐方面，請查估

鐵鋁罐及 PET 之來源。 

3. 排雷之後景觀及生態復育，宜有分年期之計畫進行，並以地理資訊系統查估復育植栽之面

積。 

何坤益 1. 缺乏海岸景觀植栽養護計畫內容。 

2. 建議加強維護景觀植栽所需之生育環境，以引導加速原生植被之演替發育，規劃之植栽應

配合現地環境狀況予以間植。 

3. 建議規劃有助於發展當地特色農漁業之活動，並保留整理當地社區文史建築，甚至戰地風

貌之留存計畫。 

何武璋 1. 金門縣政府委請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代辦，未來縣府及公所如何參與及了解本計畫執行情

形應述明。 

2. 資源調查不應只調查物種，應溯及生物完整生活史之分析說明。 

阮忠信 1. 金門觀光產業，這幾年發展不錯，然小金門發展反而後退，因此小金門當地很期待開發。

本案執行時，是否可以考慮當地的開發案，做適當的溝通協調，在海岸保全之原則下，考

慮其發展。 

林宗儀 1. 依簡報資料顯示，計畫內容以依委員意見，朝生態保育、復育的方向來思考。 

2. 工作項目是否進行現地調查?或只是歷年的資料蒐集分析?請問歷年的資料是否能提供足夠

的訊息來進行「生態環境」分析? 

3. 有了「環境現況」的了解，才能訂定正確的未來願景，否則常常淪為「喊口號」的願景。

原友蘭 1. 綠色觀光的施行模式不是只有單一選擇，目前有「打工度假」或「志工旅遊」都是觀光開

發的可能模式。這些是以小眾為基礎而發展的觀光模式，而不是「休閒旅遊」以硬體享受

為導向的發展模式，也許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莊慶達 1. 建議清除外來種應有標準作業流程，並擴大互花米草外的項目。 

2. 清除海漂垃圾請參考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記錄方式。 

蔡嘉陽 1. 調查項目多且需要專業，不知是否能落實資源調查、海象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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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荊樹人 1. 縣府及各有關單位在此計畫的角色為何，須說明。 

2. 目前執行團隊的內容及單位十分紊亂，須確定後再執行。 

3. 內容很多而且有前後執行的狀況及單位，可能需要以多年的方式規劃。 

4. 執行的內容及進度和不同單位有關，須確定後再進行。 

5. 清除垃圾不得成為經常性的作為，計畫應提出如何消除垃圾的作法不是只是清除。 

黃隆明 1. 建議能增列本年度執行後成果應如何量化呈現? 

2. 建議能詳細說明未來招標時具體執行項目及內容。 

簡連貴 1. 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予縣市區域計劃通檢能結合。 

2. 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應有計畫目標遠景及具體保育保護與利用管理策略與推動方案。 

3. 計畫執行期限為 12 月，計畫期限緊迫，如何落實計畫目標，應再檢討說明。 

4. 各縣市計畫應明確示範計劃績效指標。 

5. 同位於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應適當整合。 

6. 本計畫海岸資源調查與監測項目與步驟應具體補充，並應與海岸保育、整體發展規劃整合。

7. 清除海漂垃圾，應針對來源、源頭減量及管理策略，研擬具體工作內容。 

8. 海象(波潮流)對海岸變遷應有適當的監測與模擬評估探討，以利海岸整體防護與保育之規

劃。 

陳亮憲 1. 清除外來種意義為何? 

(1)是否造成原生種的成長、存活傷害? 

(2)是否影響其他物種棲地? 

2. 潮間帶的物種調查及物種資料庫建立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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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金門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2,374 

申請 

計畫項目 
1.海岸植栽工程 
2.海岸及沙灘清理工程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 清除後之互花米草之後處理應有照片詳細記錄。 

2. 建議兩岸海岸復育納入 ECFA 及海岸協商平台。 

3. 生物多樣性監測。  

4. 由林務所處理。 

5. 鎮公所之培訓仍應進行，且和在地學校合作。 

6. 移除過程應轉為環境教育材料。 

方偉達 1. 海岸植栽宜考慮植栽後之自然演替請將演替速度以地理資訊系統面積擴散速率進行計算。

2. 互花米草之清除，建請參考靜宜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在高美濕地進行清除互花米草之經驗，

與當地社區或金門大學進行合作。 

3. 垃圾清運請了解來源及秤重。 

何坤益 1. 建議本計畫之海岸植栽工程能保留現有殘存植被，採用局部整地方式，配合本地適生之原

生植被，包括地被、灌木及喬木樹種，予以補植。 

2. 互花米草等入侵植物清理，宜參考以發展之成熟有效方法，如福建沿海及金門國家公園相

關研究成果，避免一再做基本調查。 

何武璋 1. 目前選用喬、灌木及地被種類尚合適，唯是否種植海茄苳，應視未來灘地之保育發展方向

確認後再執行，以免未來又提清除計畫。 

林宗儀 1. 排雷破壞的植栽，如果藉由自然的生物拓殖，需要多久的時間?現在的思維是希望以人為植

栽復育方式來恢復，兩者在時間及經費成本上如何評估優劣? 

荊樹人 1. 縣府及各有關單位在此計畫的角色為何，須說明。 

2. 目前執行團隊的內容及單位十分紊亂，須確定後再執行。 

3. 設計圖說仍須提出作為經費的編列依據。 

莊慶達 1. 建議在海岸及沙灘清理工程，考慮採用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方式記錄。 

黃隆明 1. 建議能增列本年度執行後成果應如何量化呈現? 

2. 建議能詳細說明未來招標時具體執行項目及內容。 

簡連貴 1. 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予縣市區域計劃通檢能結合。 

2. 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應有計畫目標遠景及具體保育保護與利用管理策略與推動方案。 

3. 計畫執行期限為 12 月，計畫期限緊迫，如何落實計畫目標，應再檢討說明。 

4. 各縣市計畫應明確示範計劃績效指標。 

5. 同位於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應適當整合。 

6. 植栽工程應避免種植外來種。 

7. 海岸及沙灘清理工程，應非補助計畫之重點，建議納入國家公園與地方公所例行工作處理。

陳亮憲 1. 互花米草的優勢對原有生態系統的衝擊是否可提出學術的報告。 

2. 外來種移除是否會影響其他物種及植被分布? 

張宇欽 1. 排雷工作所造成現地植被之破壞，應妥為復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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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宜蘭縣政府 
附表 7 宜蘭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宜蘭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總經費(千元) 3,824 

申請 

計畫項目 

1.全縣海岸資源調查分析
2.上位計劃與地方計畫蒐集分析並套圖疊合 
3.檢討各項研究計畫與國內外相關案例，提出願景目標及整 體規劃，進行評估及 
  發展潛力分析與修正建議 
4.提出全縣海岸分區發展行動方案及海岸復育中長程計畫 
5.研擬海岸復育短期計畫及 3 個以上示範點之具體計畫 
6.不定期舉辦工作會議及地方說明會(至少 3 次)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可建議擴充計劃要審慎 review 第一年之工作成效再進行。 

2.舊有空間再利用應結合環境教育機能。 

3.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應更落實。 

4.應結合水利署頭城海岸後退之研究成果。 

5.漂流木應再利用，如木屑堆肥。 

方偉達 1.本計畫調查請列入數字化管理，其劃設保護區、防護區及永續利用區，應有其他地理資訊

系統之依據。 

2.地理資訊系統疊合套圖，請納入動物及植物資訊，並考慮生物多樣性分布之呈現方式。 

3.海岸復育地點請說明生物多樣性調查之熱點，與復育區之關係。 

何坤益 1.本案所提供資料尚在概括性之整體工作計畫，缺乏實質背景說明，目前尚未聚焦實質項目，

建議補充擬施作之具體計畫，以供審查。 

何武璋 1.提報資料過於精簡，不易了解規劃重點所在。 

2.社區整合入全縣海岸分區法展構想佳!目前社區亦以實質協助海岸保育工作。 

3.工作會議及地方說明會建議要有傍晚或下午場次，以利居民擴大參與。 

阮忠信 1.計畫範圍宜清楚說明由海至陸地的縱深，如應海岸法，應由海至台 2 線為止，但請考慮延

伸至高速公路線。 

2.沿岸居民過去多以漁業(含養殖漁業)為主，在規劃時請考慮當地居民之生計，但此生計並不

是只是考慮觀光而已，宜有一、二級產業。 

3.宜蘭海岸形成與河川不定有關，是否可以將此列入。 

林宗儀 1.近來國內有研究團隊，曾對宜蘭海岸進行整體的研究與經營策略的建議等。建議能將研究

成果，納入實際規劃案的參考。 

原友蘭 1.儘量利用現有設施與既有道路已串聯遊憩動線進入社區，而不是另行開發新的道路。 

荊樹人 1.中長期計畫中必須將各相關局處單位納入。 

2.計畫主要以規劃為主，構想及說法好像很理想，缺少具體成果必須完成作為經費標列依據。

3.規劃區域內的各項作為，可以進行效益的評估，不一定「報喜不報憂」而誤導民眾的環境

教育結果。 

莊慶達 1.建議釐清宜蘭縣政府與東北角暨宜蘭風景管理處的權責關係。 

黃隆明 1.建議增加本計畫執行後成果應如何量化呈現。 

蔡嘉陽 1.資源分布可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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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簡連貴 1.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予縣市區域計劃通檢能結合。 

2.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應有計畫目標遠景及具體保育保護與利用管理策略與推動方案。 

3.計畫執行期限為 12 月，計畫期限緊迫，如何落實計畫目標，應再檢討說明。 

4.各縣市計畫應明確示範計劃績效指標。 

5.海岸資源調查項目範圍及步驟應說明，及調查成果應能與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整合。 

6.建議將海岸遊憩活動、使用現況調查能納入調查分析。 

7.應與縣區域計劃結合，並研擬具體海岸功能分區劃設。 

8.加強及建立民眾參與機制。 

陳亮憲 1.宜蘭海岸常受到「氣候的異常現象」影響，海岸動植物資料庫建立是必需的。 

2.NGO 的深入社區且與社區結合。 

3.海岸棲地的變遷是考慮的，復育地點是需考慮氣候異常的。 

張宇欽 1.應著重部分海岸段之自然回復程度。 

2.整體規劃架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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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東縣政府 

附表 8 台東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
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4,667 

申請 

計畫項目 

1.拆除舊港區大型水泥量體
  (1)拆除舊港區西側碼頭部份水泥量體 
  (2)重新鋪設斜坡多孔性礫石護岸、恢復自
然生態景觀 

2.恢復岩岸海灘地貌
  (1)清理舊港區西側碼頭旁 RC 碎塊 
  (2)地表坡面整理、恢復岩岸海灘地貌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 所有過程均應有影像紀錄。 

2. RC 碎塊石可作為人工魚礁。 

3. 注意氣候變遷之 Impact。 

4. 注意施工過程之環境衝擊。 

5. 拆除前後對照，並應作未來生態變遷之長期監測紀錄。 

6. 應可回收做為木屑有機土。 

方偉達 1. 生態復育應有復育指標，請說明施工前及施工後之生態調查方式及復育指標說明。 

2. 指標生物內有海葵、海綿、海膽及珊瑚，請務必於施工之前進行調查，以利和施工之後之

生態恢復情形進行比對。 

何坤益 1. 建議參考歷年航照了解漁港設置前後海潮流向改變，以及原有岩岬景觀是否有植被發育，

配合未來堤岸整建一併納入規劃，期以恢復原有海岸植被。 

2. 本區適為東部海岸前緣，常有颱風暴潮衝擊，工程安全性宜加強評估。 

何武璋 1. 減少水泥量體，增加多孔性護岸，營造多樣性，佳! 

2. 本計畫概念及工作方向皆有生態取向，唯採行之工法太過人工化，應採擬自然工法施作。

阮忠信 1. 此案結案後，宜考慮在一、二年後評估其效果。 

2. 恢復沿岸沙灘地貌之方式(多孔性礫石護岸)之工法，宜請審慎些。 

3. 地貌恢復在施工前後，宜有一些紀錄。最好能有一些生態紀錄。 

林宗儀 1. 工程作為還是再提醒「工程減量」的基本理念。 

荊樹人 1. 計畫執行目標範圍內，減少水泥量體，但是後斷面部分看不出有何生態復育的效果，必須

主動提出，作為施作工法的依據。 

莊慶達 1. 建議工程應有嚴格的監控機制，以確保施工品質。 

2. 建議工程朝減量再利用規劃。 

黃隆明 1. 拆除後之水泥量體建議研擬再利用計畫。 

2. 計畫執行過程請拍照記錄，以提供環境教育之參考。 

蔡嘉陽 1. 所拆除之水泥量體將如何處理? 

簡連貴 1. 拆除舊港區大型水泥量體，值得肯定。 

2. 重新舖設斜坡多孔性礫石護岸，應審慎評估其適當性與必要性，宜進行視覺模擬與採用生

態工程。 

3. 恢復沿岸海灘地貌，應有具體規劃。 

陳亮憲 1. 港區生態復育是否符合生態復育工作、生態指標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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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台東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700 

申請 
計畫項目 

1.現況分析與細部調查及測量
2.土地權屬調查及地籍圖套繪 
3.可行性評估、相關法令彙整 
4.整體規劃構想 

5.規劃說明前舉辦地方說明會 1 場 
6.實質計畫細部設計 
7.細部設計預算書圖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 應注意原來對委員意見之回覆。 

2. 儘量以減量復育為原則。 

何坤益 1. 建議經由現況分析與細部調查，標定或詳細分析區內現有特有珍貴物種，並規劃未來保育

作為、相關保存或復育作為。 

2. 未來規劃之步道系統希以軟性材質容於環境，避免硬面設施。 

何武璋 1. 本計畫仍應以生態資源調查為主體，依基地生態環境再行思考，生態環境規劃設計，而非

硬體規劃設計。 

阮忠信 1. 基地分析請涵蓋生態環境項目，並宜清楚些。避免後續規劃與本計畫用意相悖。 

林宗儀 1. 計畫規劃內容不明。委員意見大多以「遵照辦理」回覆，看不出計畫修正的內容。 

荊樹人 1. 作法及內容不明確，必須提出規劃的相關圖說。 

莊慶達 1. 建議工程應有嚴格的監控機制，以確保施工品質。 

2. 建議工程朝減量再利用規劃。 

黃隆明 1. 建議本案經費轉為經常門。 

簡連貴 1. 相關海岸整體規劃應予縣市區域計劃通檢能結合。 

2. 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應有計畫目標遠景及具體保育保護與利用管理策略與推動方案。 

3. 計畫執行期限為 12 月，計畫期限緊迫，如何落實計畫目標，應再檢討說明。 

4. 各縣市計畫應明確示範計劃績效指標。 

5. 工作項目與計畫目標不清楚。 

陳亮憲 1. 是否可考慮自然生態的維護與調查。 

 

 



 

 

 

 

 

 

 

 

 

 

 

附錄 5  台南市沿岸沙洲復育海堤修復計畫
研商會議紀錄 

10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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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102 年度「台南市沿岸沙洲復育、海
堤修復工作計畫」研商會議紀錄 

壹、日期：102 年 6 月 19 日（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營建署 601 會議室 

參、主席：林常務次長慈玲 

肆、出席人員： 

一、 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委員：郭一羽、荊樹人、簡連貴、林宗儀 

二、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陳繼鳴組長、林秉勳副組長、張德偉科長、

張景青、許嘉玲 

三、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廖幫工明珠 

四、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韋幫工理淳 

五、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張副組長維齡 

六、 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蔡參議倩傑 

七、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林科長耀淦 

八、 行政院主計總處：羅專員英傑 

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李科長淑敏、鄭智高、陳亮中 

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楊組長駿憲、嘉義處技士林盈秀、羅佑杰 

十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李正工正鈞、張舒婷、王翔榆 

十二、 經濟部水利署：陳副組長中憲、王基安、郭建宏、謝錦志 

十三、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彭副局長紹博、王科長國安、戴永昇 

十四、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呂處長登元、楊尚欽、鄭允翔 

伍、紀錄：張景青 

陸、討論議題： 

一、 臺南市政府為辦理北門、七股地區沙洲、潟湖復育工作，預定以抽砂

塑堤、地工沙腸袋、沿岸沖樁、竹柵防風籬、柔性滯沙設施、沖樁突

堤、半透水性導流堤及離岸潛堤等工程進行防護，辦理期程為 103 年

及 104 年，需求經費計 3 億 4,249 萬元，其防護工程可行性及需求經

費是否合理，請專家學者及各機關表示意見。 

二、 依臺南市政府建議權責機關及經費需求南市政府建議之各主管機關

所涉經費額度及工程項目分工是否妥適，請各機關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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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否有其他相關經建計畫或經費可資申請，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及主計總處表示意見。 

 

柒、會議發言要點： 

 

郭教授一羽： 

（一） 基於生態及國土保護，沙洲有其存在的必要。 

（二） 要靠沙洲抵禦暴潮，必須對沙洲高度和缺口做詳細研究。 

（三） 沙洲是否會阻擋暴潮退潮和造成陸地排水的阻礙，同時須對沙洲高度

和缺口做詳細計算。 

（四） 離岸潛堤是正面的構想，但產生的地形變化是否會喪失沙洲缺口而造

成潟湖水質惡化，必須慎重。 

（五） 以柔性工法繼續保護沙洲乃治標不治本，但可能是較佳方案，而需要

長期維護和修復。 

（六） 沙洲的移動可同時消耗很多波浪能量，動態平衡的沙洲移動或沙源的

人工補注也是另一種可以考慮的柔性工法（近自然工法）。 

荊教授樹人： 

（一） 經濟效益主要為漁產養殖為主，不過量化數據不是很清楚衍生的益

本比的可信度便不高，請再補充分析說明。 

（二） 規劃區域內包括漁業、景觀、生態、安全等項目及目標，其中涉及

的單位很多，因此對策的規劃不應只是工程經費來源的單位而已，

應同時將未來設施維護管理的單位及經費需求同步提出，並明確地

將權責明確釐清。否則，設施難以具永續經營管理的結果。 

（三） 沙灘的流失主因是海岸的洋流及周邊河川入海後的水流模式受到大

規劃干擾所致，除非消除這些干擾，否則原有的沙灘是不可能復原

的。因此，規劃的施作應以未來的各項需求：防災、漁業、生態、

景觀等目標，作為工法及設計的依據，而不是一昧地以回復原狀。 

（四） 未來的目標確定之後，台南市所提出的工法便可以明確地評估是否

可行，各相關單位亦可依其業務目標提供工法可行性的評估及修正。 

（五） 沙的特性接近於流體，原本受附近水流、氣候、風等環境因素的影

響及平衡。因此，對於所謂「護沙定沙」作法，應以「自然平衡」

的模式才有長期有效的結果。如果只是強硬的「固定」，並不能有效

的達到目標。因此，作法上建議以未來的目標為設計依據，並將過

去各種施作方法的效益提出分析及評估，不是盲目的施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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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教授連貴： 

（一） 目前溼地法已於 6/18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案若由國土資源流失及

加強沿海防洪減災，有其價值。沙洲潟湖有其自然趨勢，基本上是

河川輸沙、海岸結構物造成區域海岸輸沙不平衡，持續性沙洲保護

不可避，特別是沙洲屬較易變動的敏感區位，應有相關現場調查，

以評估河川輸沙及海岸結構物對海岸地形變遷之影響，同時海岸沙

洲沙丘復育以柔性工法為佳。 

（二） 極端氣候變遷影響應納入評估，以整體海岸國土規劃重新檢討防護

設施功能性，探討工程及非工程措施的方式。 

（三） 100 年 7 月 6 日本人意見可納入後續推動參改，尤見歷年來相關沙洲

復育及防災措施，應有績效評估以作為後續減災復育相關工作之參

改。 

（四） 本案保全對象應深入評估明確，建立共識，若無重要保全對象者，

則維持現況防護設施之配置，以加強維護管理為先；若沿岸有聚落

或需保全設施對象，以加強防災避災措施因應，且沿岸因災害潛勢

較高，應以維持低密度開發利用為佳，宜由土地利用管理之方式，

限制或管制沿岸土地利用型態。 

（五） 依水規所台南海岸防護區劃，安南區西里至四草里屬二級，南區鯤

鯓里至佛壇里屬一級防護區。 

（六） 因本案設不同目的主管機關，建議可依保護林目的，由主管機關整

合，研擬短中長期整體性沙洲防護措施復育及防災計畫與推動策

略，尤其初期應： 

 １．建立長期海岸沙洲地形調查監測，探討其成因及機制。 

 ２．藉由示範性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作為後續推動參改。 

 ３．評估河川輸沙及海岸結構物對海岸地形變遷探討。 

林教授宗儀： 

（一） 海岸沙洲的變動，原屬海岸自然作用下的現象。沙洲的位置可能因

為波浪條件、沙量的供給及海水面的變動等因素而移動。在大地構

造環境及海象條件的配合下，沙洲不會消失，只是在移動，檢視歷

史的圖資，亦可發現這一事實。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在於人為的介入，

使得自然的作用無法照原來的模式進行，就出現了問題。例如原來

的離岸沙洲因為墾殖和陸地結合後，沙洲就變成陸地最前緣，當海

水面上升，海岸線後退，沙洲就漸消失，無法再維持。 

（二） 再決定未來做法之前，不反對使用柔性的工法暫做簡單防護及減緩

沙洲移動的措施，但反對冲樁突堤及離岸潛堤的工程做法（負面的

效應太多）。重要的是要有明確的未來策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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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必須認知海岸的易致災性，工程防禦有其極限，順應自然才是王道。 

（四） 現在提出的計畫缺乏整體的策略目標和方向，多項工程的建議並未

經詳實評估，看來像是多種工法的試驗，成效不免令人存疑。 

經濟部水利署 

（一） 依水利法及海堤管理辦法等規定，本署權責係依一般性海堤區域範

圍之一般性海堤防護為主，並不包含此區域外之潟湖沙洲防護。 

（二） 本署所執行之「海岸環境營造計畫」係為所屬各河川局辦理轄管一

般性海堤修復及海堤區域內防災減災、構造物維護管理、養護及環

境營造等工程。另依經建會 102 年 5 月 27 日召開副首長協商會議檢

討 103 年預算，其中「海岸環境營造計畫」初步核列 6.130 億元，包

括水利署 5.822 億元、營建署 0.308 億元。又查本署每年基本資料、

調查規劃、研究、構造物維護管理、養護及災害應急等經常性工作，

需經費約 3 億元，亦即可辦工程額度尚約 2.82 億元，如高雄林園段、

屏東海岸段、及其他地區海堤須辦理補強工程及西南海岸老舊海堤

更新改善等工作，故經費已不敷使用，且就預算編列而言，上開計

畫並無編列補助款，亦無適當預算科目可資補助辦理。 

（三） 本署基於辦理禦潮水利事業之主管機關立場，後續如需本署於一般

性海堤區域範圍內配合辦理或提供專業技術協助部分，當儘量配合

協助辦理。惟本案係台南市政府為因應觀光需求及保護當地之國際

級、國家級濱海濕地地景與親水場域，擬設置潟湖沙洲保護工法，

故本案應回歸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辦理。 

（四） 參照與會專家學者意見，離岸沙洲的生成消退常因天然不可抗力因

素，難以固定其位置，如恣意以人為力量加以復育或保育沙洲，除

現階段即需投資龐大經費外，後續維護經費更為驚人，實需更進一

步效果認證及效益評估。故本署認為，如以此做為保護海堤前方第

一道防線其成效恐不彰，投資效益甚低；另海堤構造物本身仍屬最

具經濟效益且有禦潮抗浪及保護堤後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功

能。故請台南市政府就本計畫再審慎評估檢討。 

（五） 本案依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沿岸沙洲復育、海堤修復工作計畫」第

36 頁效益評估章節，其保護標的除養殖漁業及防風林外，可能尚涵

括該地區之生態保育、濕地保護、自然景觀維護及觀光遊憩…等多

面向保護目標在內，應非僅定位為防災減災一項；又其保護標的如

僅為防災減災，則本計畫效益將更顯低落，而不具可行性。 

（六） 建議台南市政府應先就與會家學者意見，辦理該地區輸砂平衡相關

研究，瞭解源頭干擾因素及平衡破壞原因，才能針對原因尋求最佳

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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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一） 漁民於既有海域養殖，應對海域現況主動調整作業區域，如彰化、

雲林等牡蠣養殖業，同樣面臨淤沙掩埋問題而主動調整養殖位置。 

（二） 本計畫之效益評估內容，僅說明沙洲後退影響範圍內之養殖漁業產

值，未對本案防風定沙之軟性工法所能維持時間、經濟效益評估及

後續維護規劃在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一） 行政機關之權力來源，包括組織法及作用法，查本局組織法並無「海

岸侵蝕及防風定砂」之執掌，另水土保持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7 款雖有「海岸侵蝕」及「防風定砂」等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

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規定，但其規範對象亦為「水土保持義務人」，

故會議資料所稱「…海岸侵蝕之防風定砂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係屬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權責…」，似有可斟酌之處。 

（二） 本案前經本局於 102 年 3 月 4 日「台南市海岸潟湖沙洲復育分工協調

會議」表示，本局之工作職掌就治理面以山坡地範圍內崩塌、地滑及

土石流災害治理為主，相關之經費標列仍以山坡地防災為主要項目，

並無海岸侵蝕防治之執掌，尚無相關經費可資補助。 

（三） 農村再生各項工作係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並以既有

農村再生社區為主要實施範圍，透過培根訓練及農村再生計畫之推

動，循序協助農村社區活化再生發展。 

（四） 另查歷次經建會所提示之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分工原則與跨域合作理

念，其目的係為強化部門資源整合，於尊重各部會施政權責與計畫預

算體制之原則下，藉由跨域合作平台強化部會橫向溝通與合作，俾將

部門資源整合於同一空間與時間軸，共同協助區域整體發展，以發揮

施政加成綜效。本會農村再生跨域合作示範計畫係以農村產業發展為

核心主軸，研商各部門可結合資源後共同推動，實不宜過度誤解為非

都市土地所需建設經費可改由農村再生基金支應。 

（五） 經查本案工作計畫範圍內並無農村社區，又沙洲復育、海堤修復亦非

本局權責，爰尚難有可協助事項。 

（六） 本工作計畫之防護目的、效益及受益對象，與本局職掌及現有治山防

災計畫之目的並不一致，尚不宜納入本局計畫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 有關沙洲保安林未解編的部分，本局當持續編列經費辦理造林。 

（二） 保安林地會因流失而解編，在缺乏沙源、腹地的情況下，無法造林，

故在進行造林之前，必須先進行定沙等前置作業，網仔寮沙洲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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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復育完成，本局將接手辦理後續造林工作。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一） 七股潟湖及沙洲為台江內海僅存的遺跡，見證台灣西南海岸變遷的歷

程，並符合台江國家公園的三大核心價值：歷史文化、濕地生態及養

殖產業景觀，具有保存價值，故劃設為特別景觀區與以保育，以利其

存續。 

（二） 臺南市政府前於 100 年度提出相關需求，本處曾參與該府相關研擬過

程，本計畫涉及水利、海岸工程專業技術部分非本處專業，本處年度

預算亦無力額外負擔，如行政院同意以專案專款方式編列預算補助辦

理，本處可擔任編列經費窗口，協助該府執行。 

（三） 本處於 100 年度委託辦理「台江國家公園周邊沙洲、潟湖地景變遷及

復育防災策略」，其結論與幾位專家所提意見大致相符，未來復育策

略應有長期的規劃，目前所採軟性防護措施仍有減緩沙洲流失的效

果，應持續進行成效評估及監測，並建議經費一次到位，針對侵蝕較

為嚴重及對居民生命財產安全較具威脅的區域投入經費優先處理。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 有關計畫內容修正與更新： 

１．本案既是因應沿岸沙洲遭侵蝕流失、避免海岸持續消退之復育減災

工作，建議計畫內容之參考資料應考慮時效，除應盡量更新既有計畫

內容外，亦應將最新狀況納入彙整。 

２．以二之 2.1「重大政策」（P.7~8）為例，文中所列兩項政策均屬過期

計畫。其中「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業於 97 年 9 月 22 日奉

行政院核定相關規範均回歸各部會現行法規辦理；至「永續海岸整體

發展方案」亦於 100 年屆期，並於 102 年 2 月 8 日奉行政院核定第二

期計畫（P.29~30 資料屬正確）。 

（二） 有關經費申請部分： 

１．目前本會辦理之 103 年先期作業已完成審查，預算均分配完竣並報院

核定中。本案相關部會是否已將所需額度納入，仍請各機關檢視說明。 

２．如經檢討確認本案有急迫性及必要性，且 103 年各部會未及編列相關

經費者，建議可請主計總處協助請增。至 104 年部分仍請各部會及早

將所需經費納入 104 年先期作業規劃。 

（三） 有關防復工程可行性及需求經費合理性部分，本會尊重主管機關意

見。 

行政院主計總處 

請先確認業務權責機關後，再研議經費財源籌措問題，並請檢視工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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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經費項目是否具有效益及必要性。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費有限，建議先確認本案最有效的方式、保全對

象及保護必要性後，再協調相關機關協助經費編列事宜。 

臺南市政府 

（一） 本案沙洲、潟湖具有禦潮減災功能，目前潟湖後方海堤大部分為早期

台鹽事業堤，多為磚造護岸，防護強度較低，倘無沙洲、潟湖當作第

一道天然防線，薄弱海堤勢必無法抵禦颱風暴潮，屆時海堤重建所花

費的經費將更為龐大，建議優先加高培厚沙洲，俾確保本市濱海地區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 依據 95 年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臺南海岸復育規劃報告」評估，

沙洲、潟湖防護必須投入 15 至 20 億才能確保禦潮及防災功能，另本

府委託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北門及七股治水規劃並奉

經濟部水利署核定，其中包括外海潟湖沙洲為第一道防線、海堤為第

二道防線及西濱快速道路臺 61 線側車道結合排水防潮閘為第三道防

線，以防災減災角度三道防線併施，方能確保後方魚塭及聚落之安全。 

（三） 經濟部水利署之前已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並完成模式驗證，潟湖在

颱風暴潮期間，卻有相當程度減災之功能。 

（四） 本案於沙洲朝口施作離岸導流堤工法，係參考國立成功大學規劃報告

及模式驗證後之結果，規劃在兩堤間設置適當開口距離（王爺港沙洲

為 430m、青山港沙洲 420m 及網仔寮沙洲 480m），防止潮口淤塞，維

持潟湖正常海水進出流通，確保整體潟湖水質。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陳組長繼鳴 

（一） 本案目的包括產業發展、減災、防災等，將造成計畫目標分散，應該

回歸行政院相關政策，重新檢討計畫屬性並確認保全對象，驗去檢討

相關保護措施。 

（二） 如從減災、防災觀點，其主要職能及角色似以經濟部水利署較為適

當，本部將透過本次會議，參考專家學者意見提出建議，併同會議記

錄陳報行政院，由該院作最後的裁示。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林副組長秉勳 

（一） 本次會議係依據臺南市政府於 101 年 6 月 21 日院會臨時提案，院長

指示臺南市政府先邀請相關部會實地勘察，瞭解目前最新狀況後，請

本部以 100 年 7 月 6 日「七股、北門潟湖沙洲流失減災功能復育相關

工作研商會議」結論為基礎，配合實地勘察的情況，檢視有無需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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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或調整之處，再做決定，並請本部彙整檢討結論。 

（二） 臺南市政府所提的工作計畫第 7 頁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中，既要

引述「國土復育方案」之順應自然、尊重自然、不對抗自然的基本原

則，本案新增設施是否有違反該方案的精神，應如何呼應，於工作計

畫中應有所陳述。 

（三） 另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檢討中亦引述本部報行政院核定之「永續海岸

整體方案」，該方案係「海岸法」完成立法前的最高行政指導方針，

其執行準則之一為維持自然海岸線比例不再降低，避免增加新設施，

本案新增設施將與該方案不一致，亦應於工作計畫中強化有關與政策

不一致之下仍必需辦理的理由。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張科長德偉 

（一） 有關臺南市政府所提工作計畫是否須修正，因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

各自作業模式及經費考量，本次會議所提意見係提供該府後續修正參

考，現階段先就本案建議權責機關及後續處理模式等相關結論陳報行

政院，後續所採用工法、所需經費再由權責機關循作業模式及預算編

列方式進行考量。 

（二） 臺南市政府本次提出需求是以不同的工作項目區分，其中保安林的部

分林務局已經同意，沙洲與水利署的專業職能關聯性較高，而七股潟

湖部分考量沙洲的沙飄移至潟湖淤積，影響之保護標的為養殖漁業及

漁船航行，故本部 100 年 7 月 6 日召開研商會議，並於同年 8 月陳報

行政院初步建議由漁政單位輔導臺南市政府檢討相關防護工作。 

（三） 水利署表示沙洲後的堤防已經加強，現有堤防及沙洲已足以達到防護

的功效，後線居民已無立即危險性，故本案防災部分似無急迫性，漁

業署對於潟湖及堤後養殖魚塭產值部分亦有疑議，如臺南市政府於保

護居民生命財產及養殖產業 2 大保護標的皆無法說服其主管機關，本

案短期效益性將受到質疑，建議該府加強相關論述。 

（四） 「水利法」規定之禦潮、保土應非僅侷限於海堤範圍，且臺南市政府

規劃相關防護措施係依 95 年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岸復育

規劃報告」評估報告內容提出，加以目前國內水利專業人才多置於水

利署，仍陳報行政院建議由該署主政，惟為避免評估過程造成困擾，

尚不宜建議經費由該署補助，僅建議後續由該署輔導臺南市政府進行

檢討規劃評估，至後續是否要予補助，再由該署進行評估。 

捌、會議結論： 

（一） 本案應先確定保護標的及目的，才能找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確定後，才能確定經費來源，如以防災、減災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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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議為經濟部水利署。 

（二） 與會專家及機關代表意見請臺南市政府納入工作計畫修正參考，因與

會專家及機關代表對於本案必要性、急迫性及效益等方面尚有疑義，

建議由經濟部水利署本於專業協助臺南市政府檢討工作計畫內容。 

（三） 有關經費編列部分，臺南市政府仍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相關規定負擔部分經費，不應全額仰賴中央補助。 

（四） 沙洲、潟湖變動係屬自然現象，應順應自然，避免人為改變，建議採

用柔性工法，減緩及降低侵蝕流失現象，請臺南市政府再予檢討降低

施作強度。 

（五） 各機關如對於臺南市政府所提工作計畫有意見，可於會後以書面提供

該府作為後續修正參考。 

（六） 請作業單位於本次會議紀錄發文後，另案將本案研處建議併同會議記

錄陳報行政院核處。 

玖、散會：17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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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隆市政府 
附表 1 基隆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基隆市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基隆嶼生態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總經費(千元) 1,765 

申請 

計畫項目 

1.海岸保全及生態型遊憩區規劃建議
2.生態資源普查 
3.水源、能源開發規劃 
4.既有軟、硬體改善措施評估建議 
 

5.環境容受力檢討評估
  (1)環境承載量與總量管制 
  (2)汙染管理與管制策略 
6.垃圾處理規劃 
7.導覽志工培訓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基隆嶼是隔絕性海島，是最適合做生態復育、特點觀光物種建立、地景觀賞教學的生態旅

遊基地，在作規劃建議時，請不要背離基本性。 

2.觀光型態的組合，請考量資源的大小、敏感性、生活史特性及補充量等，做適當的規劃，

不要因噎廢食，失去了永續資源利用的原意。 

3.規劃人(單位、公司)知道現今此一面積大小海島利用的趨勢嗎?還是依據專家學者意見和傳

統架構，依樣畫葫蘆？ 

何坤益 1.執行單位已將諮詢輔導意見納入發包考量，請持續追蹤檢討。 

何武璋 1.蘇力颱風致碼頭船隻靠岸不易，應在本案同時檢討永續性碼頭護岸方式，非每年颱風季節

消波塊皆要面對緊急處置。 

2.應採生態旅遊，管控上島人數，對於廢汙水處理應列優先。 

林宗儀 1.本計畫經費有限，如何把握"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主題，才是重點。 

2.從報告中可見基隆嶼夏天有颱風(造成消波塊堆置、航線中斷)，冬天有強勁的東北季風波

浪，因此事實上並不宜強行發展遊憩、旅遊或觀光，基本上著重在生態維護提出保育建議

即可。 

3.報告書中提到每日遊客的乘載量可達 1200 人/日，對照實際狀況是否高估了？希望能提出分

析計算的準則和方法。 

阮忠信 1.基隆嶼在發展上不宜過急，不求立即有成果，但求品質上與長遠性，形塑一個國際等級的

生態教育與研究的特色島嶼。 

2.基隆嶼、烈嶼、綠島三個島嶼大小不同、人口與現今人為活動不同，可以做為島嶼永續發

展規劃比較參考。 

莊慶達 1.基隆嶼具有島嶼脆弱性的特徵，未來在軟硬體改善措施上應重視生態相容之原則。 

2.環境容受力之檢討評估避免以大眾觀光旅遊為前提，儘量朝環境教育場域嶼生態旅遊的方

向規劃。 

楊  磊 1.目前基隆嶼之海岸防護保全是採用何種工法進行？ 

2.颱風對於港區碼頭之破壞力如何加以防止及維護，以維持生態旅遊之品質？ 

3.風暴潮對此生態旅遊區海岸生態之影響性建議加以評估。 

謝蕙蓮 1.建議本案結案時間可以延後，因為蘇力颱風對港區破壞造成不能上岸的困難。 

2.本計畫工作項目為資源普查、生態遊憩區規劃、環境容受力檢討評估、水源/能源開發規劃、

垃圾清理規劃等等，需有充分之資料為基礎，也需要以 GIS 呈現。 

3.導覽志工培訓，以實境訓練為主，不知課程是否已有底案？ 

4.至於每日適合多少遊客登島，待計畫規劃中再訂定之。 

5.以生態旅遊為規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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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黃隆明 1.未檢附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意見回復表，請補正。 

2.請檢附詳實工作期程表。 

蔡嘉陽 1.應注意島嶼生態的敏感性，是否有珍貴特殊生態物種，避免受到遊憩壓力破壞。 

2.生態普查之後應製作環境教育手冊或資源手冊，作為生態旅遊的環境教育的基礎。 

陳亮憲 1.潮間帶的生物資源(包括動植物資源)。 

2.此海域是否有珊瑚群落的存在，可列入調查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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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竹市政府 
附表 2 新竹市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新竹市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新竹市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

計畫 
總經費(千元) 2,500 

申請 

計畫項目 

1. 美山區及客雅溪口海山罟紅樹林清除
(1) 紅樹林清除區定位 
(2) 雇工招募講習 
(3) 紅樹林清除清運 
(4) 製作「新竹市海岸復育與紅樹林清除
計畫操作手冊」 

2. 香山濕地蟹類群聚調查
(1) 102 年美山及客雅溪口紅樹林清除前後二季次
調查 
(2) 94~101 年香山濕地紅樹林清除區一季次調查
(3) 94-102 年紅樹林清除可行性分析及對策研擬
(以蟹類群聚資料為主)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本案的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是否有完成後願景具體的描述？如果有，可否訂出維持此一

成果的(1)自然平衡管制能力？(2)區域計畫的社經效果？ 

2.問此問題的原因是覺得本案有愈來愈進入學術性的專業細節而忘了原本的目標。 

何坤益 1.執行單位已將諮詢輔導意見納入改善計畫執行參考。 

2.回覆意見之 2 項內容之紅樹林種植為誤繕，應為紅樹林種"質"，即一般所謂之種子。此項

建議之目的，係請執行單位配合海茄冬之物種發育就全區內之種子、小苗之撿拾或拔除，

其工作量較易進行。 

何武璋 1.計畫內容應檢討海茄冬清除後是否有枯枝再利用之可行性，非把掩埋預設唯一方案，此項

並應與在地社區共同討論，以達永續利用之目的。 

2.本計畫僅見清除計畫，未提及復育計畫之實際操作，僅策略研擬。 

林宗儀 1.建議先定義清楚問題在哪裡，再針對問題來處理。紅樹林砍與不砍、或是哪裡該砍、哪裡

其實是要保護，希望有些優劣或適宜性分析。 

2.現在普遍的說法是說因為紅樹林的拓展，導致台灣招潮蟹棲地的消失...不知道調查或研究單

位是否有考量到其他的因素造成棲地的縮小，例如因為鄰近地區的人為活動、結構物等，

造成海岸及河口的潮、波、流等條件的改變，而使沉積底質發生變化，進而導致棲地的改

變，不一定和紅樹林的拓展有那麼高的關聯性。 

3.報告中一再提到的"生物多樣性"，但紅樹林砍伐的理由提到的是台灣招潮蟹這一標的物種

特殊性。但紅樹林本身會構成他自己的生態系統，是否會因此導致"多樣項"的損失？還是

多樣性依然存在，只是物種有了變化？ 

阮忠信 1.河口是一個非常動態的生態系，但變中有常，其經營方式很需智慧，兼之紅樹林移除與否，

移除方式與效益間的平衡，這是一個十分深奧的議題。 

2.辦理研討會甚至國際研討會，提升關注力並蒐集相關資料。 

莊慶達 1.紅樹林的清除計畫已進行多年，然入侵現象仍難以遏止，是否有其他替代作為以避免長期

的人力、物力耗損。 

2.建議未來考慮與 NGO 合作的可能性，並針對此議題召開開區域性或全國性的討論會議。

楊  磊 1.本案計畫清除海岸及河口灘塗地之紅樹林(海茄苳為主)，雖是要恢復舊有之生態系，但是如

何在無法完全清除乾淨而採疏伐方式，如何才能達到最佳紅樹林分布狀況，如何在改變生

態系下，評估出一些分析的功能性要提出來。 

2.未來互花米草入侵可能性極高，如何預防？或與之相處、共存共榮？ 

謝蕙蓮 1.業務單位回覆委員們關心的"紅樹林清除對香山濕地之生態效益評估"課題，未有所回應，

只提到過去超過 10 年在此區執行過的計畫，未經過彙整、分析、論證；再多的調查計畫，

仍不能說清楚到底經過這麼多年的清除工作，香山濕地所提供的生態功能與服務是否有所

提升。 

2.為解決上述問題，建議市府能成立一個委託計畫案，邀請學術團隊進行具科學水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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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黃隆明 1.未檢附第一次諮詢輔導會議意見回復表，請補正。 

2.請補紅樹林清除區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蔡嘉陽 1.清除紅樹林埋入的部分，是否會造成土壤酸度的增加？請列入後續監測的項目。 

2.紅樹林議題已經是跨縣市的問題，應該有專案處理由中央 來負責。 

陳亮憲 1.紅樹林移除會影響物種群落結構改變，雖有進行底棲生物的調查，鳥類結構是否改變？ 

2.多樣性調查包括棲地、物種的多樣性，至今沒有完整呈現(91-101 年已有至少 10 年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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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蘭縣政府 

附表 3 宜蘭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宜蘭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宜蘭縣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 總經費(千元) 3,824 

申請 

計畫項目 

1.全縣海岸資源調查分析
2.上位計劃與地方計畫蒐集分析並套圖疊合 
3.檢討各項研究計畫與國內外相關案例，提出願景目標及整 體規劃，進行評估及 
  發展潛力分析與修正建議 
4.提出全縣海岸分區發展行動方案及海岸復育中長程計畫 
5.研擬海岸復育短期計畫及 3 個以上示範點之具體計畫 
6.不定期舉辦工作會議及地方說明會(至少 3 次)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本次報告是否為 8 月 30 號與廠商進行計畫書第二次審查會議之結果？ 

2.如是，本案仍處於概念性的架構報告而已，但內容鋪天蓋地，看似周詳、無所不包，不過宜注意

日後收尾時，內容流於空洞，而且若訂下不夠詳實的方向或規範，恐成為日後尾大不掉的桎梏。

何坤益 1.執行單位已將諮詢輔導意見納入發包建議事項。 

2.辦理單位宜有地方特色之發展願景，藉由規劃單位專業規劃設計能力。共同發展適切及特色之永

續海岸風貌。 

何武璋 1.為求有效防護與減輕海岸地區災害，應將農田水利會灌排水系統納入。 

林宗儀 1.宜蘭海岸依永續的考量是否加入分析環境氣候變遷對海岸的衝擊，及提出將來如何調適等建議。

阮忠信 1.此計畫既已成為縣府管制重要計畫，宜加強督促工作團隊公司，建議與工作團隊間的小型工作會

議與討論，頻度加高，且固定時間。 

莊慶達 1.氣候變遷所產生的暴雨現象，近來已普遍在台灣各地發生，建議宜蘭縣在海岸永續發展計畫中，

應考慮此一自然現象及面對可能天然災害之應變。 

2. 建議可在專家學者部分納入地質專家。 

楊  磊 1.本計劃案對於過往在海岸破壞程序，包括海岸保護保全工程之破壞自然海岸，應詳實調查，並提

出採用生態工法保護海岸之可能性提出建議。 

2.目前宜蘭海岸資源之經濟利用是以養殖為主，未來如何規劃成永續性利用方針？還是禁止養殖？

3.氣候變遷、風暴潮對海岸之影響，應加以評估。 

謝蕙蓮 1.加強海岸濕地在此示範計畫中的角色，包括滯洪濕地、水資源再利用、保水、自然資源之保育等。

2.整體計畫堪稱完善。 

黃隆明 1.本計畫已發包執行，因而對執行成果量化呈現方式應有初步構想方案，請儘速訂定說明。 

蔡嘉陽 1.計畫項目與概念都很完整，請切實執行，成為宜蘭海岸永續發展的藍圖 

陳亮憲 1.海岸永續發展整體規劃是否會結合現有保護區現況提出改進及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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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門縣政府 
附表 4 金門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3,375 

申請 

計畫項目 

1. 烈嶼自然海岸景觀風貌維護整體規劃 
  (1)烈嶼鄉海岸線整體發展規劃 
  (2)研提烈嶼海岸資源調查與監測計畫架構
  (3)選定示範區保護復育及景觀改善區域 

2. 烈嶼鄉劣化生態資源復育 
  (1)清除外來種 
  (2)清除海飄垃圾 
  (3)濱海植栽綠化與養護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烈嶼海洋及沿海環境生態狀況，將深受對岸各項政策及環境作為的影響，以及未來十幾年

全球變遷對大型陸海邊緣氣候震盪的影響，因此各項生態應做調查，但著力和態度可能要

有所不同。 

2.反而是烈嶼的人文遺產，可能將是未來二十年區域變化最大的資產，不妨更著力些。 

3.烈嶼是典型的動態性海島生態體，外來種的加入和消失是常態，因此"清除外來種"，可能

先要有較為明確的定義。 

何坤益 1.執行單位已將諮詢輔導意見轉交執行及規劃單位納入工作執行參考，請持續追蹤及檢討執

行過程。 

2.景觀風貌特色除規劃單位之專業協助外，在地特色之整合與延續以發展本地文史及景觀風

貌。 

3.委辦國家公園執行部分，加強後續海岸維護及預防互花米草擴殖工作。 

何武璋 1.烈嶼地質岩性多樣，有片岩、片麻岩、花崗岩、玄武岩等，依此思考不同保護及改善方式，

尤其要將各表層其上既有覆土深度納入考量。 

林宗儀 1.本案由代辦機關切割成三個計畫。主要是景觀風貌及維護規劃，和實際的外來種及海漂垃

圾清除等，比較疑惑的是計劃題目前半段的"生態復育規劃"，要做生態復育必須對過去和

現在的生態狀況有所了解，從報告中看不出依現在的調查方式是否能夠提供足夠的資訊來

做適宜的"規劃"。 

2.請解釋 1(1).A 的"歷程分析"是何意義？建議清楚交代那些項目做"現地調查"、那些僅作"歷

年資料分析"，做現調的部分，在短暫的期程下能有多少意義？亦請說明。建議另案做長期

的海象及生態調查。 

阮忠信 1.已另提供意見給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1)大小金門間的跨海大橋完工後，。可能的機會與

威脅，請規劃團隊考慮。(2)社區村落發展結合，一二三級產業整合，可能是小金門發展的

競爭機會與特色。若此，如何社區培力或成為海岸管理、監測(或注意)的夥伴，是否可以

評估一下可能性。(我可以找找依些宜蘭現今一二三級產業整合的資料，或是把現今正在執

行工作的團隊聯絡資料給金管處，如果金管處覺得有需要的話)。 

2.請持續外來種與海漂垃圾問題。 

3.注意施工過程(機械移除)的破壞。 

4.基隆嶼、烈嶼、綠島三個島嶼大小不同、人口與現今人為活動不同，可以做為島嶼永續發

展規劃比較參考。 

莊慶達 1.地方政府所考慮的社經產業發展課題須結合生態永續的原則，朝生態旅遊方向發展。 

2.清除外來種與海漂垃圾可將其編製為環境教育的教案，並建立後續的自我管理計畫。 

楊  磊 1.烈嶼過往海岸破壞區域及型式應詳做調查，並提出適當復育及修復工法，例如採行生態工

法進行海岸保護之可行性、風暴潮影響性如何？ 

2.廢棄軍事設施及碉堡是否作為軍事文化旅遊所需，還是要拆除？ 

黃隆明 1.請檢附未來執行之期程表，並具體說明目前執行概況及遭遇之困難。 

陳亮憲 1.海域生態調查是否只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動物，是否包含底棲生物、潮間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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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委員意見(續上頁) 

陳章波 1.就大陸遊客之一日遊之可能發展趨勢，烈嶼之自然海岸為最大賣點，能自然化最好，城市

鄉村化。 

2.互花米草應加大跨領域的討論，因地制宜為去除與否的準則。 

3.去除互花米草之海潮，如何恢復原有海灘之生態系及生物多樣性，應多加考量。 

謝蕙蓮 1.ICC 表之填報不僅可知垃圾來源，也可知垃圾種類及各種類之重量，以及季節變化，這些

資料可為兩岸間、全域間及全球海洋管理規範之用。 

2.烈嶼鄉之整體規劃，應以"鄉村"型之寧靜、綠色、有機農漁產第、清新、親切為方向，建

立為宜居島嶼生活樂土。 

3.國家公園型的"桃花源"必能吸引各國人士的嚮往，不妨想像排隊預約拜訪烈嶼的人潮。 

蔡嘉陽 1.烈嶼的自然資源豐富，在生態復育上應有標的物種。 

2.物種的生態、分布生活史要進行長期研究調查。 

3.建議辦理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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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金門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金沙鎮西園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2,374 

申請 

計畫項目 
1.海岸植栽工程 
2.海岸及沙灘清理工程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本案工作項目明確，應無疑義，惟請注意植栽的合適種類及其組合後形成海岸自然生態林

的前驅及關鍵樹種，效果會事半功倍。 

何坤益 1.已將建議事項納入執行之工作項目參考，建請持續追蹤落實成效。 

2.植栽工程內容建議宜以密植(植栽距離 1*1m)、降低植栽規格(約樹高 1m，容器苗木)，並適

度設置防護措施(如防風籬等)。 

何武璋 1.海岸及沙灘清理，非以一次清理為主要目標，而是應述明如何永續處置海岸及沙灘清理工

作。 

林宗儀 1.宜注意沙灘清理的安全性，尤其是未爆彈的部分，或未清乾淨的地雷。 

楊  磊 1.目前互花米草之作業仍採取挖除深埋治標不治本之方式進行，但是似乎也沒有較好的方法

去清除，因為互花米草已成為海峽兩岸海岸灘塗地之優勢植物種，未來應加以研究互花米

草之分布界線(水平及深度海岸區)有無分布停止點？可以與當地物種達到平衡，共存共

榮。機械清除是否有破壞生態？ 

2.烈嶼有無互花米草與本地紅樹競爭之情況，或其他本土物種？清除過程是否會影響紅樹？

陳章波 1.植樹原理與土壤互動要多加考量，依地被、灌木、喬木(之小苗)種之。 

2.土壤育成之後，再植之為宜。 

3.請金門林務所指導之。 

謝蕙蓮 1.減做海茄苳是對的。 

2.栽植烈嶼鄉的原生樹種成為海岸林是努力的方向。 

3.與何坤益老師的意見相同，樹高與米徑應要降低。從小樹種起才會長得好、長得健康。 

黃隆明 1.請檢附未來執行之期程表，並具體說明目前執行概況及遭遇之困難。 

陳亮憲 1.互花米草的移除前後的生物資源調查是否可進行，可了解外來種植物對海域生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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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東縣政府 
附表 6 台東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一期改
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4,667 

申請 

計畫項目 

1.拆除舊港區大型水泥量體
  (1)拆除舊港區西側碼頭部份水泥量體 
  (2)重新鋪設斜坡多孔性礫石護岸、恢復自
然生態景觀 

2.恢復岩岸海灘地貌
  (1)清理舊港區西側碼頭旁 RC 碎塊 
  (2)地表坡面整理、恢復岩岸海灘地貌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非常具有實驗性的計畫，以拆除和簡易防止侵蝕的設施為主，但請注意兩個層面： 

1.港口建立其實不只改變水面的陸地，更改面水面下的棲地，計畫有考慮過這"半壁江山"嗎？

台灣可能從來也沒有人想過，但國外在水面下用人工棲地和先驅物種種植來改善海洋環

境，其實已是主流概念了。 

2.水下棲地的營造，同時也可以是水下觀光旅遊環境建構的前期工作，世界上也不乏成功的

案例，對台東而言，這可能是一個新產業的契機，不妨將視野更擴大些。 

何坤益 1.執行單位已完成發包，將諮詢輔導意見轉知於執行規劃單位，並要求落實考量，持續追蹤

檢討。 

何武璋 1.核定工作項目有恢復沿岸海灘地貌，僅述及清理舊港 RC 碎塊，並未說明恢復步驟。 

林宗儀 1.目前尚看不出執行成果，建議要特別留意拆除物的處置問題，不能任由廠商自行棄置，縣

府宜建立後續監督追蹤的機制。 

阮忠信 1.請蒐集前中後之資料、照片甚至調查，作為成果效益之說明。甚至持續蒐集知道長期之效

益。 

2.似乎可能提第二期改善，是否可以說明。 

莊慶達 1.可強化施工對環境可能衝擊的監控。 

2.計畫中應考慮近來暴雨之天然災害應變。 

楊  磊 1.一些過往人工海岸保護措施工程拆除，改以生態工法之設施，或恢復為自然海灘地貌，有

無進行安全性之研析？ 

2.對於氣候變遷產生的風暴潮影響性如何？ 

謝蕙蓮 1.目前之工程設計內容難以達成恢復自然生態景觀以及恢復沿岸沙灘地貌。 

黃隆明 1.請留意監測舊港區拆除後對海岸地形的影響。 

陳亮憲 1.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的拆除對海域的生態影響，請進行監測調查以作為後續的生態影響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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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台東縣政府「102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二次諮詢輔導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環境景觀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700 

申請 
計畫項目 

1.現況分析與細部調查及測量
2.土地權屬調查及地籍圖套繪 
3.可行性評估、相關法令彙整 
4.整體規劃構想 

5.規劃說明前舉辦地方說明會 1 場 
6.實質計畫細部設計 
7.細部設計預算書圖 

委員 委員意見 

方力行 1.綠島的永續觀光休憩發展，過去已有許多學者忙著參與、發言、表態，個人並不打算讓它

更複雜化，惟一可以說的，現今綠島蓬勃發展的海洋休閒活動，多源自(1)交通的改善(2)眾

多業者對硬體的投資與潛點開發，鄉公所可以做的事，可能是"因勢利導"，走在前面引導

方向，而不只是在後面檢討改善，收拾殘局而已。 

何坤益 1.執行單位已完成評選優良廠商，將諮詢輔導等意見納入執行事項，請多考量意見之落實，

並持續追蹤檢討。 

何武璋 1.本計畫較缺乏海岸復育及硬體減量之構想。 

林宗儀 1.依據簡報資料剛完成招標，但從報告內容也看到執行的重點仍著重在工程硬體的規劃設

計，和原先委員建議以生態資源調查以作為後續規劃基礎的方向，可能有點偏移。 

阮忠信 1.基隆嶼、烈嶼、綠島三個島嶼大小不同、人口與現今人為活動不同，可以做為島嶼永續發

展規劃比較參考。 

莊慶達 1.考量於改善計畫中納入環境承載力的思維。 

2.計畫中應考慮近來暴雨現象發生之應變。 

楊  磊 1.綠島人工海岸設施太多，基於自然即是美，是否在不影響海岸保全下，盡量拆除或改以生

態工法進行，或恢復成自然海岸生態景觀。 

2.仍須注意風暴潮對自然海岸之影響性。 

陳章波 1.海岸林之指標生物如寄居蟹之棲地，應列入規劃考量。 

黃隆明 1.請檢附明確之執行期程表。 

陳亮憲 1.綠島海岸環境景觀對海域的生態影響，請進行監測調查作為後續的生態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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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已執行資源調查計畫執行預算 

下表為近年各縣市政府執行有關海岸資源調查的計畫資料，由於結案時間距離不久，

各計畫之資源調查內容應可作為沿海保護區範圍檢討時資源分布現況主要參考。而資源調

查預算方面，各縣市政府過去已接受額度不一的中央補助款，部份補助金額及計畫數較少

的縣市，於本次研擬沿海保護區資源檢討計畫時，應可視為主要提高補助的對象。 

 

縣市 發包單位 執行時間 案名 預算經費 (千元) 承包單位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 

2010 臺北縣八里鄉、林口鄉

地區海岸復育及沿海

景觀改善計畫-資源調

查、整體規劃及基本設

計 

2,000 元 禾拓規劃設

計顧問有限

公司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 

城鄉發展局 

2012 新北市城鄉發展綱要

計畫執行示範輔導計

畫–海岸復育及環境

改造整體規劃 

7,500 元 中華民國景

觀學會 

桃園縣 桃園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 

2009 工業化海岸健診計畫-

大園觀音工業化海岸

診斷與復育先驅研究 

2,500 元 師範大學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 

計畫處規劃

科 

2009 98 年度新竹縣永續海

岸整體規劃服務案 

3,340 元 中華大學 

苗栗縣 苗栗縣政府 

城鄉發展科 

2009 苗栗縣永續海岸整體

規劃委託專業服務案 

3,340 元 中華大學 

苗栗縣 苗栗縣政府 

城鄉發展科 

2012 後龍海岸祕境–海岸

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

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2,100 元 中興大學 

台中市 臺中縣政府 

漁業及海岸

資源管理所 

2009 「臺中縣永續海岸整

體規劃」委託技術服務

3,200 元 中山大學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水利處水利

工程科 

2010 雲林縣永續海岸整體

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3,500 元  環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水利處水利

工程科 

2011 三條崙漁港與箔子寮

漁港區域海岸景觀改

善及生態復育計畫 

5,500 元 逢甲大學 



 
 

附錄 7-2│研訂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資源調查操作手冊暨海岸復育諮詢服務  總結報告書

續上表 

縣市 發包單位 執行時間 案名 預算經費 (千元) 承包單位 

高雄市 高雄縣政府 

農業處 

2009 高雄縣 98 年度海岸資

源委託調查及監測先

期計畫 

1,620 元 中山大學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建設處 

2009 屏東縣永續海岸整體

規劃委託技術服務 

3,340 元 城都國際開

發規劃管理

顧問有限公

司 

屏東縣 車鄉公所 2009 車城鄉尖山海岸保護

區海岸生態復育及金

沙崙海岸景觀改善示

範計畫 

1,670 元 李炳霖土木

技師事務所

屏東縣 枋寮鄉公所 2010 枋寮鄉黃金海岸再現-

海鷗森林海岸景觀及

生態復育計畫 

1,667 元 森合環境設

計顧問有限

公司 

台東縣 達仁鄉公所 2009 達仁鄉海岸復育及景

觀改善計畫 

1,390 元 廣利豐營造

有限公司 

花蓮縣 花蓮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 

2009 化仁海岸(吉安溪口至

花蓮溪口)整體景觀環

境改善及生態復育計

畫委託設計監造服務

案 

1,790 元 隆成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 

2009 蘇澳鎮內埤風景區海

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 

19,392 元 蘭陽營造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 

2010 蘇澳鎮內埤風景區海

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第二期) 

19,942 元 正芳營造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 

2011 蘇澳鎮內埤風景區海

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第三期) 

17,348 元 景鈦營造有

限公司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 

遊憩規劃科 

2013 「宜蘭縣海岸永續發

展整體規劃」委託服務

案 

3,250 元 筑地總合設

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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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後續各縣市資源調查計畫執行預算 

下表為建議後續各縣市資源調查計畫執行預算： 

項目  建議預算  (千元) 

整體規劃 

近年已經進行海岸整體規劃之縣市  0 

近年尚未經進行海岸整體規劃之縣市  2,500 

資源調查 

近年已經進行海岸相關資源調查之縣市 

  - 資源補充調查 
200‐500 

近年尚未進行海岸相關資源調查之縣市 

  - 資源普查 
1,000‐1,500 

每年資源監測 

針對動物、植物、生態景觀之變遷監測 5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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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北市政府 
附表 1 新北市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新北市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新北市萬里區漁澳路低速景觀道路改善工程案 總經費(千元) 8,501 

申請 

計畫項目 

1. 入口意象鋪面(153.6 萬) 
2. 景觀台 1 處及解說牌誌、綠美化(235.5 萬) 
3. 彎曲路面增設綠地工程(16.3 萬) 
 

4. 現有 RC 護欄景觀改善工程(189 萬) 
5. 標誌標線改善工程(18 萬) 
6. 其他作業品管費包商利稅等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本計畫與海岸景觀息息相關，建議計畫名稱應修正為海岸景觀道路「優化」/加強地質公園
解說、海岸遊憩安全防護。 
2.除道路改善工程外，應兼蓄海岸自然復育、綠帶植生與海岸地景解說。 
3.可參考美國 Pacific Coast Highway 之海岸景觀設計

何坤益 1.低速道路開發，混雜自行車與遊客共同使用，預期大量遊憩壓力下，可能的交通打結行車
安全之虞。 
2.海岸安全防護面向宜加強，尤其突發之大浪，人員安全避難設施。 

何武璋 1.道路工程建設與海岸復育議題鏈結較少。
2.應將沿線海岸資源調查結果納入整合。 

阮忠信 1.希望能有在地參與的部分，並非是公聽、說明會，而是在規劃階段，邀請社區參與討論，
作為規劃參考。並與地方協商未來認養或其他相關活動。 
2.希望能配合教育解說部分。

林宗儀 建議景觀的改善，盡量契合自然環境本身，讓長草的地方有草，長樹的地方有樹，不必太多
的人工設施，體會海岸之美，從自然著手，工程就省了吧。也不必改到交通部去申請，基本
上不論那個部，海岸並不適合這類工程的施作。

原友蘭 請將遊憩衝擊納入考量。請考量周邊生態，燈是否有設立的必要?

荊樹人 1.所謂路段設計可以降低車速及自行車道等，很可能造成車輛事故的主因。駕駛者的行為不
是以設施的施作即可期待其遵守。 
2.觀景台是多餘的，在自然環境中很突出，停車空間以綠帶及透水面即可，不需鋪面。 
3.護岸是否要整個更換，依材料的使用年限及實際需求為依據，需提說明。 

莊慶達 本計畫缺少海岸復育的精神，在景觀改善內容中又充滿太多人工設施，對於整體海岸景觀的
美感反而是一種負面，建議朝減量工法及維護自然景觀的方向設計，以結合人潮的需求。

郭一羽 1.基於工程減量原則，如入口意象等設施不必要。
2.缺乏生態復育措施 
3.景觀設施完全屬人工化，不是很適當。

黃隆明 1.本計畫名稱建議修正，觀景台位置宜再評估。
2.應注意道路舖面材料及速限規劃。 
3.宜強調對生態景觀及生態復育有何助益?

蔡嘉陽 1.低速道路不應該是用車子來做交通工具，既然要欣賞，認識海岸生態與環境，應以步行、
自行車為主，車輛應限制在海岸範圍之外，不宜用低速景觀道路讓車輛來使用。 
2.假日人潮多，低速道路更可能造成大塞車，行車與其他人行、自行車等成為更嚴重的干擾，
不利於海岸景觀。 

陳亮憲 此計畫應該多些規劃海岸生態保育，景觀與道路改善與海岸復育的主題無很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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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桃園縣政府 

附表 2 桃園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桃園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桃園縣整合性海岸管理計畫 總經費(千元) 8,900 

申請 

計畫項目 

桃園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第一年度)
1. 資料文獻蒐集與法令分析 
2. ICZM 土地使用規劃 
3. 海岸發展藍圖與願景 
4. 海岸生態空間規劃 

5. 遊憩與生態教育發展規劃 
6. 海岸生態環境之復育計畫擬定 
7. 輔導社區參與、提案、與教育推廣 
8. 建置桃園海岸地理資訊系統平台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本案具重要性，對於觀音藻礁之保護與管理應落實。
2.水岸與海岸污水管理必須有具體配套。 
3.文化地景之保全可再強調，並結合環境教育 program 之擬訂。

方力行 本區以往已有不少生態相關計畫執行過，是否可比照新竹香山，先很快地做一個回顧與分
析，但是不是質性、人為的“法律”“政策”“經營管理策略”…，而是利用長期、大量、
真實(其實也有造假的)具體自然數據，做做數理模式分析(最近幾年 Big data analysis 的工具
和知識已日趨成熟)，看這段時間區域生態系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被什麼因素在影響著，才
有辦法擬定適當的保護，改善、可持續性利用方案，並據以定出有功效的後續監測方案?

何坤益 1.本案為通盤性海岸區域規畫調查，建議應聚焦結合地方特色，保護現有海岸生態資源。
2.擬透過整合性海岸管理(ICZM)模式，達成整體性評估與規劃，然而並未建立藍圖與願景，
因此取捨之間並未形成重點，建議仍應有預期發展目標為宜，以使成果累積。 

何武璋 1.計畫目的在整合相關資料及議題，過去相關單位亦有補助，應有明確未來成果達成目標。
2.是否有相關計畫如:景觀綱要計畫整合，這些關聯性如何相輔相成。 

阮忠信 1.請優先指認重要海岸保護核心區、復育區及永續利用區，或其他地區。在此脈絡上發展願
景及藍圖。 
2.生態環境復育計畫需確實可落實，請勿淪於口號。 
3.應用 ICZM 的概念與方式，很值得鼓勵，國內海岸規劃，尚未有很特殊的案例。希望可以
配合國內實務需求，確實操作。

林宗儀 請確實掌握整合性的海岸管理的相關計畫連結和管理。才能做到實際的整合管理。建請計畫
執行之初先行評估海岸的環境劣化(退化)程度。

原友蘭 請給生態旅遊下定義，並從這個定義發想後續的規劃與教育設施的基礎。教育中心的成立之
後，接下來應該是濕地教育案的發展，與人員的培育計畫，而不是限於推廣。行銷是深度旅
遊的內容，應是本來著墨的重點之一，以及對於 1.觀光從業人員 2.鄰里長的訓練及環境觀的
培養，而非採取傳統觀光團的進行方式。

荊樹人 1.本縣在永續海岸的規劃及施作已有多年的執行，目前所提出想法有多項重疊，如果要提應
該是資料彙整及不足之處補充即可。 
2.應將過去的施作資料及成果一併提出。

莊慶達 本計畫希望以 ICZM 的模式進行桃園縣的海岸復育與景觀改善，但缺乏明確環境、經濟利益
的目標，區域的基礎資料建置亦缺乏著墨。 

郭一羽 1.計畫內容有意義，但需要先具備各方面的資料和發展潛能，否則管理架構難以建立，管理
策略難以實現。 
2.應先列舉以往的海岸復育規劃成果作為研究基礎。 
3.若為兩年計畫，第一年應先完成必要的調查和規劃。

黃隆明 1.本計畫屬於資料彙整性質，計畫經費不宜過高，建議調降。
2.請補列效益評估。 
3.宜針對標的物進行長期監測。

蔡嘉陽 1.為何沒有提到藻礁區?藻床區和藻礁區是不同區位和功能?
2.計畫內容也沒有與當地 NGO 團體來協商和合作。 

陳亮憲 桃園縣海岸受到相當多的人為干擾，自然的海岸已漸漸減少，尤其藻礁的破壞更令人痛心，
海岸管理應以海岸生態環境復育為主要考慮，現今重要海岸濕地更需擬定復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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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竹市政府 

附表 3 新竹市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新竹市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新竹市香山濕地生態及環境永續發展計畫 總經費(千元) 2,220 

申請 

計畫項目 

1.蟹類群聚、海豆芽、底棲動物及底質調查(182 萬) 
2.紅樹林清除可行性分析及對策研擬(10 萬) 
3.歷年整體效益評估、管理計畫與生態復育計畫(30 萬)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應整合所有資源資料調查之空間資料運用 GIS 建置資源空間資料庫，俾有利於後續監測，並呈
現「變遷」之過程與分析。 
2.應強化長期性之保育監測之動態管理機制，應配合橫向局處之政策。 

方力行 1.將以往計畫資料找出並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2.重新看一遍並歸納出合理並具體可行的方案需要這麼多的時間和管理費嗎? 
3.以前的結果和未來的方案是調查監測計畫擬定的基礎，可將這三者的關係略述一二嗎?(I.以前的
資料 II 未來的目標 III 所以要擬定什麼方式.什麼地點.什麼頻度.什麼物種，…最後來“驗證什麼生
態系結構”的變動) 

何坤益 1.本案執行期程將屆 10 餘年，參與計畫達 15 項，未見研究整合成果之計畫內容。是否有重複施
作等情形，宜確認。 
2.請加強人為干擾濕地之影響評估，尤其因應汙水匯集，影響海岸生物變動，或人為干擾活動後
續變動調查等。 

何武璋 1.香山濕地生態資料庫建構及分析有助於未來濕地維護管理。
2.清除紅樹林的方式，應有未來永續執行策略，應就每年清除面積及工法進行討論。 

林宗儀 1.請新竹市統整過去資料，提出一個未來方向即可，不必甚麼都要包。例如顧一個生態保育即可，
不必還要兼顧經濟生長。

原友蘭 與其他周邊單位的連結與合作，問題來源是基地周邊的活動，請擴大單位之間的協商與合作以治
本。 

荊樹人 1.永續規劃案中不應只是自然生態變化的調查，應對要海岸地質變化或損害的原因提出有效的復
育作為或規劃，例如人為干擾的內容及狀態等。

莊慶達 本計畫為一長期性的計畫，規劃研究團隊應有創新的思維，建議將長期性的資料找出此區域的特
色資源及需要保護的物種，同時建立預防性的建議措施來減少不必要的例行性清除工作。

郭一羽 1.香山濕地屬國家重要濕地，應由重要濕地的經費補助去進行。
2.計畫內容與以往歷年計畫內容重覆。 
3.不應以濕地為重點，而做些海岸復育的工作，特別是自然海岸景觀的復育。 

黃隆明 1.本計畫地點過去是否已有相關調查規劃計畫?宜再說明本計畫之必要性。 
2.請詳列經費預算表 

蔡嘉陽 1.本計畫很像是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計畫

陳亮憲 香山海岸濕地紅樹林的移除已進行了年，但無任何可佐證棲地的改變對海岸生態系統的影響，希
望有合理的學術論文完成，如仍是移除紅樹林則意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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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林縣政府 
附表 4 雲林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雲林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雲林縣箔子寮漁港北側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

範計畫 
總經費(千元) 6,090 

申請 

計畫項目 

1.雲林縣箔子寮北側海岸區域調查蒐集分析
(1)氣象水文與海象 
(2)海岸觀光資源蒐集分析 
(3)海岸地區景觀現況調查 
(4)海岸地區海水倒灌、排水、地層下陷等災
害狀況 
(5)其他 
2.近岸區域海底地形調查與漂砂資料調查

3.區域觀光休憩發展課題評估與潛力分析
4.箔子寮漁港北側海岸沙灘復育與景觀改善整
體規劃 
5.海岸沙灘復育與景觀改善工程計畫 
6.箔子寮北側海岸沙灘復育工程基本設計及細
部設計 
7.箔子寮北側海岸景觀改善工程基本設計及細
部設計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沙洲南移之海岸護工程應先有變遷調查(海岸防護)。
2.海岸後退源頭問題應先釐清，並評估對策之可行性與效益。

方力行 1.台灣西海岸因為過去漁港、海埔新生地、海堤的建設，已累積許多海岸地形與漂沙資料，
是否可先收集整理參考，以海岸變遷(shore procress)類比評估? 
2.海岸自然變遷有什麼不對?養灘的人工干預應有很清楚的目的，是否可說清楚，並分析清楚
其得失? 

何坤益 1. 加強人工養灘範圍之干擾因素的評估，包括地層下陷，沙浮之來源，沙岸之穩定性，應先
行詳細調查。 
2. 以現況而言，本區域有受害變遷之虞，建議以維護海岸安全穩定為目標，強化海岸生物保
護，林帶持續發展。 

何武璋 1.人工養灘是否會對箔子寮漁港或臨近海岸景觀造成影響，應有前驅計畫研究說明支持。 

阮忠信 1.外圍似有蚵寮，請瞭解漁民是否可以接受。
2.此處似乎是西邊沙洲與海岸間的水道，是否可行要再研究。

林宗儀 1.地形、漂沙工業局在這裡有很多的資料，不需重做調查，能做好資料的解釋分析比較重要。
2.人工養灘大部分目的是為防災(利用沙灘的維護做海岸防禦)，只有少數觀光要地的養灘是
為觀光。本計畫人工養灘的目的，可行性低，意義不大。

原友蘭 該處理的問題是人文地景的存在，與自然地景的現象的衝突。自然地景的變化是必然現象，
那是否還需要以人為干擾介入?請看基地外的影響，解決沙灘流失的問題，不能僅靠在灘地
上的設施而達成。 

荊樹人 1.沙灘流失有其水利狀況改變的因素，應先對改變原因提出改善作為合併施作，而不是一昧
地想要恢復原狀。 

莊慶達 本計畫強調海岸區調查及人工養灘，在區域調查方面應納入林務局規劃中的中華白海豚棲
地，人工養灘部分應審慎評估其必要性。

郭一羽 1.要考慮是否有填土造地的必要性，增加土地的價值是否符合經濟效益。 
2.必須在水理上有充分的把握，工法必須慎加嚴選以免失敗。 
3.灘地的經營有其必要性，儘量朝順著自然力的方向去做。

黃隆明 1.本計畫屬於調查規劃性質，計畫總經費不宜過高，建議調降。
2.請補列效益評估。 
3.人工養灘方式宜再審慎評估。 
4.計畫內容宜再調整修正，以符合本計畫精神。

蔡嘉陽 1.請搜集歷年空照圖或是海流漂砂分析來確認是否是正確的養灘地點? 
2.養灘是否會造成漁港加速淤積航道和牡蠣養殖的影響。 
3.本海岸區域屬於潟湖環境，不應利用養灘方式改變海岸地形地貌。 

陳亮憲 箔子寮漁港附近海岸環境常因極端氣候的影響而生態物種，群落常受傷害，建議海岸生態的
保育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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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雲林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雲林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三條崙漁港與箔子寮漁港區域海岸景觀改善及

生態復育工程 
總經費(千元) 48,469 

申請 

計畫項目 

兩棲公園景觀營造工程 
1.假設工程 
2.拆茶工程 
3.草坡推土工程 
4.土木工程  
5.給排水工程 

6.植栽工程
7.照明工程 
8.機電工程 
9.雜項工程 
10.間接工程費(含勞工安衛品管稅金等)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漁港之改造應請依生態漁港原則處理。
2.要研提不適切設施之「減量」「減法」計畫(人工設施)。 
3.除運用蚵殼材料再利用外，其造型(海岸景觀)應更在地化，植栽選種必須經過篩選。

方力行 雲林海岸夏天炎熱，冬天寒風凜冽，淺灘推積移動活耀，做景觀遊憩設施。有人去嗎?
設施的環境景觀容易維持嗎?還是讓自然的灘塗海岸“天道循環”，人在其中欣賞就好了?

何坤益 1. 區域海岸環境長期受到人為干擾，有不同程度之影響，是否藉由復育劣化生態資源，穩定
現有防風林帶，引導林分持續發展為宜。 
2. 優先建議環境整治，改善林分積水，林帶破壞孔隙補植更新，發展優質健康之林分，以發
揮環境保護功能。 

何武璋 1.應提出是否有具體生態庫調查資料，並強化工程建設、植栽計畫，如何融入海岸保育空間。

阮忠信 1.過度的設計人為遊憩設施，似乎不符合海岸復育、永續經營之目的。 

林宗儀 人為規劃的環境，美則美矣，但三條崙的冬天寒風冷冽，會有人來賞海潮觀夕陽？許多規劃
不能是為了某一個季節或節慶。計畫完成之後要檢視一下能有多長使用年限?和原本的預期
符不符合？  

原友蘭 海象的狀況 
景觀設計在生態復育上的意義為何? 
觀光使用的預估與對向 
規劃基地可以只是背景，將活動導入周邊社區 
生態基本資料收集，並用到生態規劃上。 

荊樹人 1.完全是人工設施的工程計畫，沒有海岸復育的功能或效果。
2.或許在第 4 或 5 期的部分比較符合永續海岸的目標。

莊慶達 本計畫在工程項目中，不少項目應評估其必要性，包括考量該海岸區域的自然變動現象，海
岸社區的產業行為，方能避免今日的建設成為明日的問題。

郭一羽 1.發展遊憩是否有其市場值得懷疑。
2.觀光漁港的發展所屬應是漁業署。 
3.人工設施過多。 

黃隆明 1.本計畫對於生態景觀及復育衝擊太大，宜朝向設施減量原則進行。 
2.請依碳足跡方式評估本工程對環境之影響。

蔡嘉陽 1.看不到具體對生態物種和棲地的復育標的與方法。

陳亮憲 三條崙漁港海岸景觀改善及生態復育計畫不應以海岸的景觀的硬體工程為主要的規劃。海岸
生態的保育計畫應是重要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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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雄市政府 
附表 6 高雄市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高雄市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旗津海岸景觀修復整建工程 總經費(千元) 1,687 

申請 

計畫項目 

旗津海岸週邊植栽工程 
1.棕梠類植栽 300 株(87 萬) 
2.濱海植物 50 株(11.6 萬) 
3.既有設施修復(31.3 萬)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建議計畫名稱修正為「海岸景觀修復工程」。
2.植栽種類可再參酌過去歷史資料，以在地風土(鄉土)樹種為宜。

方力行 1.種樹是好事，要種海邊有存活前例的樹，花、果、蔭能為濱海生物利用更好 
2.海濱植樹，後續照顧對存活率影響甚大，宜予規範。

何坤益 1.植栽工程未見相關整地維護及撫育經費，以利植栽生長發育。
2.復育植栽考量原生植被為主，包括上層喬木或灌叢等。

何武璋 1.簡報內容過於精簡，未能述明修復既有設施，如何助益海岸保育及景觀改善。 

阮忠信 1.閒置空間如何利用?似乎只有提到外圍補充植栽而已，似乎不合適。 

林宗儀 種樹本身需考量環境的契合度，請補充過去旗津海岸植栽樹種的調查成果，做為基礎，海岸
的侵蝕後退是造成本地樹種景觀的原因嗎？

原友蘭 植栽需考量當地生態與棲地提供。

荊樹人 1.綠化植栽的種類必須本土種，並提出維護的需求及管理模式。

莊慶達 本計畫單純就閒置建築進行遮蔭及綠美化工程，但對於植栽選種上缺乏說明，建議儘量以原
生物種為主，另閒置空間的主管單位權責亦應加以釐清。

郭一羽 1.計畫合適 
2.盡量避免種植成樹(大樹)，節省費用。

黃隆明 1.請補充說明植栽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
2.計畫具體工作項目請再補充說明。

陳亮憲 海岸景觀修復的規畫應以海岸生態為主要的導向，樹種的選擇應以原生種為主要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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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屏東縣政府 

 

附表 7 屏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屏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枋山鄉海岸區域景觀改善工程計畫 總經費(千元) 8,000 

申請 
計畫項目 

一、既有量體減量拆除，並塑造公園化景觀
空間 2400 ㎡ 
1.清除運棄及挖填 
2.鋪面磚 800 ㎡ 
3.花台設置 200 ㎡ 
二、植栽綠美化與觀察候鳥生態平台設施
1700 ㎡ 

1.景觀平台(含休憩涼亭)1 座 
2.地毯草皮 3300 ㎡ 
3.原生喬木栽植 
4.矮灌木植栽費用 
5.植栽養護費(12 個月) 
6.噴灌系統設置 
三、雜項工程及勞工安衛品管稅利等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本計畫應考量海岸林復育及綠廊之串連。
2.應以廊帶概念作線性鏈結而非只侷限在塊狀之景觀改造。

方力行 1.做花台、步道，引入行人，為何能“串接整個海岸線的候鳥廊道”? 
2.建議移除廢棄物，設計自然棲地和人為活動空間的合理區隔，提供生物可利用自然水源，
減少須修剪花木為主。 

何坤益 1.景觀改善工程中，過度設計項目如花台、平台涼亭、地毯草皮等，請考慮融入自然生態作
法為宜。 
2.非必要之海岸清除項目建議可以保留，甚至部分雜物，可以存在沙灘還原自然亦可保留。
3.建議本區域先有環境保護林之潛在需求，如海岸防潮等，建議加強防護林帶植栽，以發揮
防災避難功能。 

何武璋 1.減量既有設施項目內容未明述，預算書也無本項。
2.著重於道路工程建設。

林宗儀 除了工程之外，請說明閒置空間為什麼綠化？如果是為了生態綠美化，請補充比較為何做這
些工程，會使生態更綠化更好?

原友蘭 公園的設計對於候鳥提供了棲地嗎?
請以生態復育為主要思考方向，必負以人為設施切割棲地空間。 
設施減量，如何減量? 

荊樹人 1.預定施作場址和海岸的關係不明確。
2.硬體設施如涼亭不符合永續海岸計畫原則。 
3.植栽應直接和大地連接，以自然雨水及地下水維持為種植原則。 
4.地表以透水為主(連鎖磚不透水)及不需修復為主。

莊慶達 本計畫雖有設施減量的思維，但同時又有不少人為的硬體工程，建議朝向景觀改善工程應建
構在海岸或生態復育的前提上

郭一羽 1.人工景觀化經營不適合海岸經營，如花台、草皮等不合適。
2.植栽部分可補助。 

黃隆明 1.本計畫對於生態景觀及復育衝擊太大，宜朝向設施減量原則進行。 
2.請補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蔡嘉陽 1.生態腹地(二)做為候鳥的棲息地，請問有相關的調查資料或是資源調查來支持本區做為鳥
類棲地的基礎嗎? 

陳亮憲 海岸景觀改善工程是否太多人為的設施，對於海域生態環境的復育沒有幫助，只要颱風的侵
襲是會被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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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屏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屏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屏東縣琉球鄉 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
範計畫 總經費(千元) 11,750 

申請 
計畫項目 

1.清除漁埕尾、美人洞漂流木與雜物，還原
自然海灘景觀 400m 
2.山豬溝、烏鬼洞風景區既有水泥鋪面敲除
運棄 
3.漁埕尾、美人洞土堤海岸自然護坡進行生
態綠化與固砂作業 300m 
4.山豬溝風景區人工花台、矮牆敲除運棄
20m 

5.漁埕尾沙灘、山豬溝風景區、烏鬼洞風景區生
態式木棧道舖設 
6.美人洞沙灘既有木棧道修繕 
7.山豬溝、烏鬼洞風景區步道扶手設置 
8.漁埕尾、美人洞沙灘簡易遮蔭設施設置 
9.漁埕尾、美人洞沙灘遊憩警示及救生器材設置
10.遊憩資源解說導覽設施設置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本計畫具意義，應可加強綠蠵龜棲地之監測與紀錄。
2.可再加強環境教育解說之 program/規範遊客行為，要審慎處理綠蠵龜保育之過去績效(補
充綠蠵龜之保育成效數據)。

方力行 琉球鄉遊客日增，有合乎生態及環境友善的引導設施及遊憩行為規範建置應屬合宜，注意其
工法及施工過程。 

何坤益 1.工程介面有許多木棧道修護及新增木棧道設置項目，建議再評估考量以利後續維護。
2.本案缺少原生植被復育規劃與施作項目，建議增加復育植被項目。 

何武璋 1.生態式木棧道架設其數量與長度考量，應跳脫以觀光旅遊為導向，回歸海岸保育。 

阮忠信 1.對於生態固砂的方式，可能需要評估及其設計方式。
2.海龜與海岸生物與前述工程的關係需探討。

林宗儀 1.海灘本身的材料，原本就包括珊瑚礁碎塊，為什麼要清除?他是自然的一部分。 
2.海龜棲地(漁埕尾沙灘)前年曾補助，植栽阻絕的工程，不知成效為何?此次規畫高架式木棧
道，是否又造成另類的干擾。

原友蘭 步道施工時的影響該如何避免呢?
遊客量的限制是否有規範? 
最終極生態發展的想像與其他單位。

荊樹人 1.應重新評估生態復育需求，利用機會改善，不應只是用不同的工法取代原有不良設施。
2.木質材料壽命有限，不建議使用。 
3.步道以當地礫石給配方式規劃為主，減少修復的需求。

莊慶達 本計畫重點雖在改善現有環境以利觀光產業，但必須了解島嶼有敏感的脆弱性，一些不必要
的人為設施應減少，在考量生態旅遊時，亦應有生態承載的(Bio-capacity)的評估。 

郭一羽 1.設施減量應予以支持，但卻又增加很多人工設施，不應補助。
2.植栽可加強。 

黃隆明 1.本計畫內容值得鼓勵 
2.部份內容不符合設施減量原則，建議調整修正。

陳亮憲 海岸復育計畫應以生態棲地維護、物種、群落的保育為主要的目標，而人工設施應該減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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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屏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屏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牡丹旭海港海岸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34,200 

申請 
計畫項目 

1.雜項工程(120 萬) 
2.串接步道與觀景、解說平台(1670 萬) 
3.旭海港生態解說與觀景設施工程(545 萬)
4.阿朗壹古道入口廣場與設施工程(60 萬)

5.公共服務設施工程(175 萬) 
6.植栽綠美化工程(60 萬) 
7.照明設施工程(170 萬) 

委員 委員意見 

郭瓊瑩 
1.本計畫地區環境敏感應審慎處理。
2.「阿朗壹古道」之串接應兼顧入口管制，事先解說教育訓練措施，本來多屬軟體計劃，不
宜和國家步道重疊。 

方力行 旭海海岸為重要之自然步道，為全省公路網唯一為沒有聯繫的地方，故除了儘量保持及原始
狀態外，可考量 
1.建置步道邊的遊客急救設施 
2.步道對山海棲地(含生物及地質連接，如風吹砂)，不應產生阻絕效應。 

何坤益 1.規劃區域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請考量避免干擾現有生物及擾動自然植被。 
2.非必要之設置解說牌或過度設計入口意象，恐會影響原有自然景觀，建議減量施作。 
3.建議非必要之入口道路串連，應先行評估可能之影響。 
4.本區域之生態環境，經常性颱風衝擊及東北季節等影響，各項擾動宜預先防範。 

何武璋 1.著重於步道、觀景台及解說平台，未能說明是否此項工程建設，反而有破壞沿岸景觀之虞，
所以處理方式應朝海岸保育方向思考。

阮忠信 1.請確認自然保留區(步道)的管制方式，依照管制方式進行設計。

林宗儀 設施工程偏離本計畫的精神，推展觀光的方向和過多的工程，將使自然生態和景觀遭到破
壞，經費太高會讓計畫不可行，建議分年視需要個別提出著重在環境的復育和維護。 

原友蘭 請注意現有管制辦法的要求。減量要落實，沒有看到減量。
規劃是用來引導遊客行為，不是用來擴增遊客量。 
請詳細說明生態旅遊的內涵?原野生態旅遊與深度生態旅遊的不同? 
港區的使用與生態的關係，停車場的設置是否合理。

荊樹人 1.古道的修復應以古道原有的作法為主，不應用硬體設施取代。
2.觀景空間以自然空間為主即可，不需硬體設施，造成對海岸景觀的衝擊。 
3.硬體設施太多。 

莊慶達 本計畫範圍具有特殊海洋及海岸生態景觀，針對舊有設施的更新問題較小，但新提設施的計
畫應有生態系統思維，避免過量的人為設施或照明設施，同時考量環境生態的承載量。

郭一羽 1.人工設施過多 
2.經費太高 
3.自然景觀的保存和保護為重點。 
4.應定位在深度旅遊，不宜引入太多遊客，以有裝備的遊客為主要對象，則不需太多人工設
施。 

黃隆明 1.計畫區域內擁有阿朗壹古道及特殊地質景觀等重要保護標的，計畫內容值得肯定。 
2.部份內容不符設施減量原則，建議調整修正。

蔡嘉陽 1.多為工程部分的經費，缺乏社區導覽解說之培訓經費。
2.請依阿朗壹步道自然保留區相關計畫之規定。

陳亮憲 旭海漁港海岸景觀計畫案中，請以自然生態的復育為主要的操作精神，以美麗自然生態環境
的永續為考量，減少不必的遊客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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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宜蘭縣政府 
附表 10 宜蘭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宜蘭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資本門 

計畫名稱 宜蘭縣沿海保護區棲地維護與濕地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3,880+4120 

申請 

計畫項目 

1.計畫內容尚符合計畫政策方向。
2.為 101 年度『宜蘭縣沿海保護區棲地維護
與濕地改善計畫』之延續性計畫。 
 

3.保護區棲地環境巡護與濕地改善及再造蝴蝶
花廊計畫建議應提完整植栽計畫與復育計畫，
包含執行方式、物種（原生種）、維護管理及
機制等。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計畫實施之項目中，宜多考量當地氣候環境潛在壓力，如颱風、東北季風等之影響，避用
預期可能風衝及豪雨地點之規畫設計。 
2.漂流木之防沙作業應先期試驗，以發揮堆砂作用。另其刨碎鋪設步道，其穩固作用亦納入
考量。 
3.保護區之巡護宜導入社區志工負任為宜，以期永續經營環境保護之目標。 
4.公共設計避免木棧道等易腐朽材料，建議以現地材料且容於環境者，減少後續維護。

何武璋 1.應說明無尾港蝴蝶是否為既有種復育，因其食源及蜜源植物必會影響既有生態環境。

林宗儀 1.大規格漂林木清理部分，不必耗費太多人力把木頭一一站立，橫放也可達到定沙的目的。
2.鰻寮既稱非法卻又不能硬拆，那為何做點管理?捕鰻期間先登記調查，季節結束，就令漁民
自行拆除，並訂定罰則不可以嗎?為什麼需要額外人力?

荊樹人 1.公共設施的目的及必要性，必須先提出評估，可以移除的盡量移除。 
2.工作項目及施作和國家溼地計畫區隔清楚，以海岸保育為主要目的。 
3.環教場址以自給自足為目標，不應由其他計畫支應。 
4.淨灘是縣府經常性工作，不應依賴其他計畫。

黃隆明 1.計畫內容值得鼓勵，符合政策方向。
2.請補列效益評估。 
3.蝴蝶花廊請補詳細植栽及維護計畫。

劉光明 沙灘流失及海岸侵蝕與淡水流入海岸減少有關，若放任農舍不斷增加，則完全無法解決。

蔡嘉陽 1.蘭陽溪口有小燕鷗繁殖，巢數相當大，應針對特定指標物種，來進行棲地改善。 
2.棲地維護目標籠統不清楚，應該有明確標的和具體做法。

陳亮憲 此計畫中無尾港的濕地改善並不很理想，蘭陽溪河口的棲地因人為破壞相當嚴重，鳥類的棲
息地因人為破壞而有所移動，請以棲地的永續及二個保護區冬候鳥的「越冬」及覓食為主要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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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台東縣政府 
附表 11 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臺東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示範第一期計
畫 總經費(千元) 25,100 

申請 

計畫項目 

一、台東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第一期計畫
先驅研究暨整體規劃 
1.海岸資源調查(12 處) 
2.相關法令及計畫研究 
3.分項計畫研擬 
4.示範改善地點評選與初步規劃(3 處) 
5.分年分期實施計畫(12 處) 
   (含計畫地點分年分期辦理細部設計及改
善施工) 

二、台東縣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第一期計畫示範
地點細部設計 
1. 示範計畫復育建設地點改善細部設計(3 處) 
2.示範計畫復育建設地點改善工程預算書圖(3
處)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計畫構想應更具體規劃發展目標(重點)，而非調查後再規劃(12 處復育基地遴選 3 處之作
法)。 
2.本案調查介面已納入人文景觀，非常重要，尤其台東多元民族特性，但應務實執行。 
3.經費分配中之調查資源費用達 1438 萬，其具體內容為何，委託規劃服務費 786 萬，其量
體依政府採購法將是大量體之工程經費，請妥於規劃。

何武璋 1.以下四案(綠島、太麻里曙光園區、太麻里華源海灣、成功鎮)與本案之關聯性應述明。
2. 12 處復育基地是否已經調查選定，如無，為何非 20 處，標定在 12 處。 

林宗儀 1.報告中提到願景，好像這些調查項目台東都沒有，其實河川局、林務局應該都有一些建議，
省點經費，蒐集資料分析即可。 
2.台東海岸對於太平洋的風而言，常是首當其衝，海岸帶的防災管理，可能比景觀、觀光旅
遊等更重要。 
3.地質圖的調查，應該不是縣府的責任，不知計畫中所提地質調查是何內容? 

荊樹人 1.人文、社會及自然資料應該在過去已經完成許多工作，只需彙整即可，不需太多的經費。
2 依簡報內容顯示，維持海岸自然狀態是最佳的作法，建立規範原則即可。. 

黃隆明 1.建議先執行基本資料調查及建置計畫。
2.請補具體執行項目及內容

劉光明 整體調查及規畫應較其他計畫為先
調查結果應建立資料庫做為以後之參考，且應列為審查項目。 
經費過高宜再做調整 

蔡嘉陽 1.既然有落實社區的力量，來參與復育和保育的過程，但是看起來經費的分配，完全沒有社
區參與的設計，因為表列的調查項目相當專業，如果要在地社區參與，需要有工作坊等座談
會教育訓練和溝通過程。

陳亮憲 台東縣海岸復育及改善計畫，雖有提出整合計畫，請減少人工設施的考慮，計畫金額過於龐
大，並不需要如此龐大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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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綠島鄉中寮、柴口海岸地區海岸景觀改善工
程 總經費(千元) 11,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生態步道工程(W=1.5M)
2.生態階梯步道工程(W=1.5M) 
3.休憩設施工程(含座椅、洗腳池…等) 
4.安全欄杆工程 
5.緩衝綠帶植栽工程 
6.雙語化自導式指示及解說設施

7.雙語化告示牌
8.景觀停車場工程(含公廁) 
9.舊營區周邊環境整備工程 
10.烏油窟清淤及環境整備工程 
11.雜項工程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生態步道工程之可行性，若以自然鋪面進行替代之可行性，避免過多的木構材料，以全後
續維修經費。 
2.緩衝綠帶植栽工程建議以綠帶當地植物種類為主。

何武璋 1.沙灘已鋪設地坪，欄杆新設是否有必要或僅部分設置。

林宗儀 1.車子就直接禁絕進入應該，不需要規劃進入路徑。計畫工程部分，請考量其必要性。

荊樹人 1.以自然步道即可 
2.建立停車空間的規範，不需建築設置任何額外硬體。

黃隆明 1.請補木棧道及相關設施維護管理計畫。
2.缺植栽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請補正。 
3.請增列前期執行計畫實際效益量化成果。

劉光明 工程人為設施儘量減少，保持自然為佳。

蔡嘉陽 1.不需要太多人工休憩設施，僅需簡易步道即可。

陳亮憲 請不要再以人工設施的操作於綠島海岸景觀中，以海岸生態保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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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成功鎮石雨傘廢棄港區生態復育第二期改
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6,500 

申請 

計畫項目 

1.北側碼頭面修復及進出道路整修 3316M2
2.修復北防波堤（含護岸 34.5M） 
3.修復原碼頭安全設施 95.4M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規劃設施考慮颱風衝擊區域，應以穩固永續為目標。

何武璋 1.碼頭設施修復是否符合補助原則應考量。

林宗儀 考量順其自然，不必太多人為措施和工程。

荊樹人 1.如果要保護目標場址，不是活化原有人工設施，反而是移除人工設施，減少人為的衝擊。
2.沒有海岸保育的概念。

黃隆明 1.部份計畫內容對環境及復育衝擊太大，建議朝向設施減量原則進行。 
2.部份經費非屬本計畫補助項目，建議向有關單位申請。 
3.請增列前期執行計畫實際效益量化成果。 

劉光明 應該設法解決淤積的問題，才能恢復自然風貌。

蔡嘉陽 1.既然是廢棄漁港應該讓其逐漸讓自然營力作用，恢復自然功能之後，再來決定如何做後續
使用。

陳亮憲 此計畫案太多人工景觀設施規劃，石雨傘海岸應自然海岸及生態環境為永續經營理念為主要
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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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太麻里曙光園區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5,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直接工程費 
2.步道修繕改善 
3.既有服務設施修繕 
4.椰林露營服務區 
5.入口迎賓道路 

6.濱海植生復育
(1) 喬木植栽(含防風網等設施) 
(2) 灌木植栽 
(3) 地被植栽 
7.雜項工程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建議與下一案(太麻里鄉華園海灣景觀改善計畫)合併進行(二案合併)
1. 防風林及濱海椰林之栽植，考慮當地植物復育(木麻黃太多了)，尤其注意防風機制。同時
栽植技術也可多與林務單位配合。 
2.開發區域之土地權屬宜釐清，是否事先協調，以利計畫落實。  

何武璋 1.濱海椰林是否防風應多加思考。

林宗儀 太多工程的思維，簡單自然為要。

荊樹人 1.沒有海岸復育或保育的目標。
2.完全是觀光的構思。 

黃隆明 1.請修正計畫構想，以符合本計畫精神。
2.請補植栽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

劉光明 此兩計畫(太麻里鄉華園海灣景觀改善計畫)可否請東海岸風管處配合推動，以維持自然現況
為佳，不宜增加過多人工設施。

蔡嘉陽 1.太多人為設施，請減量。

陳亮憲 此海岸常受颱風的侵襲，人工設施及景觀的建造可能受颱風的影響而損壞，植栽應以原生種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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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台東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台東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太麻里鄉華園海灣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3,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 整備工程 
2 步道修繕改善費 
3 休憩涼亭改善費用 
4 休憩座椅設施 
5 解說導覽牌誌 
6 既有設施物改善美化(候車亭、電箱)

7 濱海植生復育
(1) 喬木植栽(含防風網等設施) 
(2) 灌木植栽 
(3) 地被植栽 
8 雜項工程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建議與上一案(太麻里曙光園區景觀改善計畫)合併進行(二案合併)
1. 防風林及濱海椰林之栽植，考慮當地植物復育(木麻黃太多了)，尤其注意防風機制。同時
栽植技術也可多與林務單位配合。 
2.開發區域之土地權屬宜釐清，是否事先協調，以利計畫落實。  

何武璋 1.植栽計畫應以在地原生為考量，勿大量引進景觀植栽。

林宗儀 建議朝工程減量去思考，降低經費需求，才比較有可行性。

荊樹人 1.建立防風林即可 
2.活動空間以自然工法設計，不需任何設施。

黃隆明 1.請修正計畫構想，以符合本計畫精神。
2.請補植栽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 

劉光明 此兩計畫(太麻里曙光園區景觀改善計畫)可否請東海岸風管處配合推動，以維持自然現況為
佳，不宜增加過多人工設施。 

陳亮憲 太多硬體工程是否值得在海岸建造?應以海岸生態的保育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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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花蓮縣政府 
附表 16 花蓮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花蓮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新磯隧道班哨角海岸景
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5,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整地、植栽綠美化工程
2.安全護欄工程 
3.棧道、觀景平台及棚架工程 
4.其他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規劃執行區域土地權屬，應先與權責單位事先協調，以利計畫落實。 
2.避免木棧道、觀景平台及棚架、木構材料等，於海岸潮濕易於腐朽之材料，建議以當地材
料為主。 
3.區內植栽請注意防風，鹽害之危害防護，以利植栽成長。 
4.經費宜有較詳實之評估。 

何武璋 1.架高式木棧道及眺望平台是否可考量依地形地勢處理，有些路段可使用自然步道。 

林宗儀 計畫目標太過強調觀光資源的開發及提升服務品質，以及吸引遊客和本計畫的補助精神不符
合。 

荊樹人 1.看不出規劃作為對海岸保育有何助益。
2.梯田和海岸有何關係? 
3.硬體設施太多，應從減量方向思考。

黃隆明 1.計畫區域應先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協調紀錄。
2.請補植栽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

劉光明 應以盡量維持自然風貌方式進行，利用既有之道路進行改善即可。
原生種物的植栽與恢復值得鼓勵。

蔡嘉陽 1.請說明古道復原的歷史意義和必要性。

陳亮憲 豐濱的海岸很自然及美麗，請以如何永續管理海岸為主軸，以海岸生態環境復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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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花蓮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花蓮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海岸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36,000 

申請 

計畫項目 

1.整地、植栽綠美化工程
2.棧道系統工程(包括石板步道、懸臂式棧
道、觀景平台等) 
3.照明工程 
4.其他(包括導覽（解說）牌等)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規劃執行區域土地權屬，應先與權責單位事先協調，以利計畫落實。 
2.避免木棧道、觀景平台及棚架、木構材料等，於海岸潮濕易於腐朽之材料，建議以當地材
料為主。 
3.區內植栽請注意防風，鹽害之危害防護，以利植栽成長。 
4.經費宜有較詳實之評估。 

何武璋 1.懸臂式棧道，在簡報中提及考量生物遷徙之需要，其設計方式就不宜以人行為考量，盡量
自然、簡化。 

林宗儀 太強調觀光發展難具海岸的復育及景觀改善。

荊樹人 同 4-9-16 一案(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新磯隧道班哨角海岸景觀改善計畫) 
兩個計畫十分雷同 

黃隆明 1.棧道系統工程之經費單價及數量位置是否適宜，應再深入評估，並增列維護管理計畫。
2.請補植栽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

劉光明 應以盡量維持自然風貌方式進行，利用既有之道路進行改善即可。
原生種物的植栽與恢復值得鼓勵。

陳亮憲 海岸的生態環境乃以自然與生態的美為主，是否需要人工的步道是值得考慮，此海岸請以生
態復育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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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澎湖縣政府 
附表 18 澎湖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澎湖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海岸濕地景觀改善工程 總經費(千元) 17,922 

申請 

計畫項目 

1.整地工程 
2.渠道工程 
3.生態池工程 
4.木棧橋工程 
5.鋪面工程 

6.景觀工程
7.植栽工程 
8.風力發電燈具(含安裝) 
9.配電設備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由於海岸地區潮濕富鹽分，木質材料不易保存，建議避免太多木構材料，以免後續維修不
易。 
2.結合既有海岸濕地進行生態池淨化系統，符合海岸復育系統要求。 
3.風力發電系統請評估其環境影響。 

何武璋 1.淨化汙水植栽處理生活汙水，因澎湖人口較少，值得擴大推廣。

林宗儀 濕地景觀還其自然即可。

荊樹人 1.人工河地不是唯一可以淨化汙水的工法，整個淨化構想及施作項目中，人工設施太多，應
可減少。 
2.自然淨化系統的規劃應以最少維護管理為原則。

黃隆明 1.生態池建置請補詳細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
2.請增列前期執行計畫實際效益量化成果。

劉光明 澎湖屬於嚴重缺水地區，設置人工生態池留住淡水值得鼓勵。

蔡嘉陽 如果緊臨海岸的低窪地區是否可以適當引入海水，與社區的淡水汙水形成一個半淡鹼水的交
會環境，對於海岸濕地的復育有更大成效。

陳亮憲 內垵海岸濕地景觀改善工程，請以海岸生態復育為主軸，物種與群落結構在湖湖冬季東北季
風的影響調查與執行為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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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 澎湖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澎湖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龍門裡正角青礁尾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
畫 總經費(千元) 10,660 

申請 

計畫項目 

一、龍門裡正角海岸景觀工程
1.拋石護堤 
2.平台石階 
3.廣場卵石鋪面 
4.極東點地標 H=9M 

5.太陽能發光體設施
6.停車設施 
7.遮陽設施 
8.休憩座椅 
二、裡正角海岸慢活步道工程 W=4M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規劃區域性整體規劃構想良好，並已納入社區人文景觀。
2.綠美化植栽盡量以當地植被。 
3.請再評估太陽能光電系統之可行性。 

何武璋 1.慢活自行車道無需制式寬度，以整平安全為原則。

林宗儀 多考量規劃的工程設施，必須能和生態復育及景觀改善的計畫目標契合。 

荊樹人 1.對海岸有何保育或助益，需說明。
2.不必要的硬體太多。 

黃隆明 1.應以海岸防災觀念從事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並朝向設施減量原則進行。 
2.請增列前期執行計畫實際效益量化成果。

劉光明 慢活步道建議使用自然的施工法取代利用水泥車道

陳亮憲 此改善計畫太多硬體工程建設是否需要，請仍以海岸生態環境復育為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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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門縣政府 
附表 20 金門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經常門 

計畫名稱 103 年度金門縣烈嶼鄉海岸生態復育規劃及
整體景觀改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5,500 

申請 

計畫項目 

1.103 年烈嶼自然海岸維護整體規劃(含資
源調查與監測計畫) 
2.烈嶼玄武岩海岸監測計畫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各項工作重點之經費概算宜再精算，及列出較為詳實工作內容。

林宗儀 調查細項，如果認真做，經費不足，去年和今年調查項目相同(除了另外提出”玄武岩海岸監
測計畫”)可否提出成果如何或說明執行上的困難。今年所提”烈嶼玄武岩海岸海岸監測調
查”內容無太多說明。不太清楚是要監測”玄武岩”還是監測”海岸”?  

荊樹人 1.自然生態復育案和海岸關係不大。
2.海象、海洋生態和和海岸保護，似乎這已經是長期的互動關係，目前有海岸有受損或威脅
的狀況嗎? 

黃隆明 1.請詳列計畫工作項目、內容及各項經費細目。
2.請增列前期執行計畫實際效益量化成果。 

劉光明 環境背景資料蒐集後應建立資料庫，以便之後可以比較，同時應列入審查項目。 

蔡嘉陽 烈嶼玄武岩海岸監測項目相當多，建議分年分項進行。

陳亮憲 此計畫中海潮對海岸的衝擊，請提出確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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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1 金門縣政府「103 年度海岸復育及景觀改善計畫」提案申請評選會議委員意見表 

縣市別 金門縣 經費類別 資本門 

計畫名稱 三獅山周邊生態保護區海岸復育及景觀改
善計畫 總經費(千元) 3,774 

申請 

計畫項目 

1.海岸及沙灘清理工程 
2.互花米草清除及運棄 
3.防風林補植工程及全區植栽 
 

4.海岸觀景平台工程
   a 觀景木平台 
   b 休憩桌椅 
   c 休憩花架 
   d 投幣式賞鳥望遠鏡 
   e 生態解說牌 
5.零星及其他工程

委員 委員意見 

何坤益 1.計畫工作項目具體可行，改善海岸環境及復育海岸植被之效益。
2.景觀木平台，因海岸易受潮腐朽，建議以當地材料為主。 
3.防風林補植應以當地植栽樹種為主，避免過大苗木或喬木，並考慮小苗密植及防護設備，
以利執行。 

林宗儀 景觀平台是否要做?再多加考量。

荊樹人 1.重複計畫 
2.工作內容和海岸關係不大。

黃隆明 1.請詳列計畫工作項目之執行方式。
2.請補植栽執行方式及維護管理計畫。

劉光明 海岸及沙灘清理，移入外來種-互花米草及海岸植栽工程值得鼓勵。
海岸觀景平台工程施作時，宜減少人工添加，配合自然景觀為佳。

陳亮憲 海岸外來種的移除及清理工作，請要有完整計畫，盡量有數據及成效紀錄，植栽計畫的物種
請以原生種及適合成長的種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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